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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書面意見「答覆頁碼對照表」 

(115 年 01 月 20 日南投縣政府授環綜字第 11500151281 號函) 
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蔡委員

勇斌 

替代方案 無意見 — 

其他事項 

1. P5 表 1.2-1 本計畫空污排放管理值中，排放總量(ton/yr)是如何估算？排氣流量 Q 的假

設值為何？利用此流量估算粒狀污染物的標準為何？呈現本欄排放總量的意義為何？

呈現本欄的必要性？。 

p.1-1 

2. 表 3.2-2 第二項設置面積，需要「方正」嗎？p18 亦同。所選第一優先廠址土地並非方

正。 
p.1-1 

3. P19 最後第三列述及「先排除埔里鎮外，其餘五個鄉鎮市共擇定 6 處潛在廠址，各潛在

廠址基地位置示如圖 3.2-2⋯⋯」請重新確認圖 3.2-2 是否應修正為圖 3.2-3。 
p.2-19 

範疇界定 

指引表 

1. 缺各種預測模擬的規劃。 
p.2-74~2-75 

p.2-86~2-87 

2. 缺對周邊茶樹品質現況之調查。 p.2-97 

許委員

世宗 

替代方案 

1. 開發地點的替代方案 4 與 5 請檢附該區的等高線資料，以利檢核。 

p.2-26~2-27、

p.2-29~2-30、 

p.2-32~2-33 

2. 表 3-1 請強化替代方案 4 和 5 不適合開發之理由。 p.2-34~2-35 

3. 表 3.2-4 請增加交通便利性的評估。 p.1-2 

其他事項 

1. 本案有基樁的施作，請問是何種形式？又若本基地有液化之虞，如何設計與評估基樁

的承載力。 
p.1-2 

2. 本案離車籠埔斷層很近，請詳細說明地震緊急應變計畫。 p.1-2 

3. 表 3-1 的零方案中與主計畫之比對分析的第 2 點第 8 行錯字：若不「再」處理，才對。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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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範疇界定 

指引表 
無意見 — 

程委員

淑芬 

替代方案 無意見 — 

其他事項 避免污染地下水，廢水應回收再利用於處理程序，不應用於澆灌。 p.1-2~1-3 

範疇界定 

指引表 

【環境因子：土壤】 

 評估項目：pH、重金屬、戴奧辛 

 評估範圍：廠內土壤表土品質 

 地點：廠區內每公頃至少 1 點 

 頻率：1 次 

p.2-52 

【環境因子：土壤】 

 評估項目：pH、重金屬、戴奧辛 

 評估範圍：廠外土壤表土品質 

 地點：空氣污染物最高濃度落地點處 

 頻率：1 次 

p.2-52 

【環境因子：地下水】 

 評估項目：pH、EC、TOC、氨氮、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大腸桿菌 

 評估範圍：廠內地下水品質 

 地點：上、下游應至少各 1 口 

 頻率：豐、枯水期各 1 次 

p.2-64~65 

【環境因子：空氣品質】 

 評估項目：落塵量、落塵中重金屬、戴奧辛含量 

 評估範圍：空氣污染物最高濃度落地處敏感農作區 

 地點：農作物葉面 

 頻率：至少 2 次 

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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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陳委員

皆儒 

替代方案 

有關開發地點替代方案，針對前 2 名之優選廠址應進行優勢之對比探討，強化最終優選

廠址之論述。另外，除既有的評估資料外，建議針對各預選廠址之空污擴散特性及潛在影

響酌以探討。 

p.2-26~2-27、 

p.2-29~2-30、 

p.2-32~2-35 

其他事項 無意見 — 

範疇界定 

指引表 

【環境因子：基地沉陷】 

 評估項目：最高地下水位及年度地下水位變化狀況(含豐枯水期及暴雨事件)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 

 地點：計畫範圍內 

 頻率：建議建置全自動地下水位量測設備，進行完整紀錄收集。若採用人工觀測，則

非汛期每周一次、汛期及暴雨事件每周二次並能掌握事件之地下水位洩降歷時。 

 起訖時間：115.2~115.12 

 備註：最高地下水位及歷時變化是土壤液化分析、基礎承載特性及基坑抗浮設計最關

鍵之參數，本基地近斷層需針對此項因子詳加掌握。參考既有鑽探報告資料尚有不足，

若既有鑽孔之地下水位井已無法觀測，建議進行補充鑽探至少一孔並建置觀測設備。 

p.2-49 

【環境因子：地下水】 

 評估項目：最高地下水位及年度地下水位變化狀況(含豐枯水期及暴雨事件)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 

 地點：計畫範圍內 

 頻率：同上 

 起訖時間：115.2~115.12 

 備註：同上 

p.2-58~2-59 

劉委員

淑惠 
替代方案 

1. 零方案目前以「堆置污染與火災風險」敘述為主，請補充在地堆置場滲出水、臭味、火

災事件與排放之可查證資料來源(監測通報新聞或主管機關紀錄)以提高比較可信度。 
p.1-3 



0-4 

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2. 請把「不同技術路徑」納入替代方案比較(例如：僅焚化、焚化＋前處理 機械分選、

SRF/RDF 、厭氧消化＋焚化殘渣處理等)，並說明各方案對源頭減量與最終掩埋量之影

響。 

p.2-37 

3. 廠址權重評分(法令限制權重最高)請做權重敏感度分析(例如±10~20%)與不同權重情境

下排序是否改變，並說明若排序改變之決策依據。 
p.1-4 

4. 替代方案比較請納入「天然災害風險」指標，尤其本案距車籠埔斷層約 900 m 且涉及

近斷層效應 液化分析，建議比較各址在地震、土壤液化、邊坡 洪水風險下之環境衝擊

與韌性。 

p.1-5 

其他事項 

1. 請補充本案日處理量 500 噸、2 爐各 250 噸日與年運轉率 90%之年度處理量、停爐歲修

天數、尖峰進料與暫置容量等設計基準，以利後續空污、廢水與運輸影響推估一致。 
p.1-5 

2. 自主加嚴排放管理值已列各污染物，請補充 CEMS/定期採樣之監測頻率、警戒值、超

標通報與降載停爐 SOP ，以使加嚴承諾具可執行性。 
p.1-5 

3. 文件提及依空品模式規範辦理擴散模擬，請在範疇階段先具體化模式選用、網格 範圍、

地形處理與敏感受體點清單，以提升後續結果可比性。 
p.1-5~1-6 

4. 指引表已含交通量與車種，請將施工期與營運期移動源分開估算，並納入垃圾車、灰渣

車與補給車之尖峰時段、路段與最差情境排放。 
p.1-6 

5. 本案宣示廢污水全回收零排放並規劃雨水冷凝水回收，請補雨污分流、暴雨溢流、事故

消防廢水池容量計算與應變 SOP 以支撐可行性。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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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範疇界定 

指引表 

【環境因子：空氣品質(一般污染物)】 

 評估項目：PM10、PM 2.5、TSP、SO2、NOx、CO、O3等現況與施工/營運增量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含主要運輸路線與敏感受體) 

 地點：依「本計畫環境現況調查點位」及敏感受體布點 

 頻率：依指引表擇定，建議至少季別差異(枯/豐水或東北季風/非季風)各一次，或每季

一次 

 備註：建議同步納入主要道路車流排放與擴散模擬(固定源+移動源整合) 

p.2-73 

【環境因子：噪音】 

 評估項目：施工交通噪音、施工機械噪音、背景噪音；營運交通(含航空)噪音、機械

運轉噪音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敏感受體 

 地點：新民村、新民巷(堤防道路)/名竹大橋路口等 

 頻率：至少 2 次之 24 小時連續測定 

 備註：調查項目含 Leq、Lx、Lmax、L 日/L 晚/L 夜及低頻噪音 Leq(20-200Hz) 

p.2-76~2-77 

【環境因子：惡臭/滲流水(與廢棄物流貯存/處理相關)】 

 評估項目：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產生之滲流水及惡臭處理方法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及周界/下風向敏感受體 

 地點：廠區貯坑、卸料區、周界及敏感點(配合圖 4-2) 

 頻率：二階視操作情境(卸料尖峰/夏季)加強調查 

 備註：建議將異味氨氣與民眾關切項目整合呈現 

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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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環境因子：地震/地質敏感(防災)】 

 評估項目：近斷層效應、液化潛勢及地震情境下污染物外逸風險與應變 

 評估範圍：廠址及鄰近敏感受體/水體與道路 

 地點：引用地質/斷層/液化既有圖資＋必要補充鑽探試驗 

 頻率：一次性調查與分析(設計基準確定後) 

 備註：建議在二階明確列入貯坑、飛灰/藥劑倉、廢水系統之耐震止洩設計與 SOP 

p.2-51 

【環境因子：生態】 

 評估項目：陸域/水域生態現況、敏感物種與重要棲地；紅外線相機監測 

 評估範圍：基地及影響範圍 

 地點：依環境現況調查點位(圖 4-2)與紅外線攝影機佈設點位(圖 4-3) 

 頻率：建議至少涵蓋季節差異 

 備註：於二階明確交代調查季節、天數、方法與 QA/QC，避免代表性不足 

p.2-94~2-96、 

p.2-9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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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環境因子：健康風險(人群暴露與健康影響)】 

 評估項目：戴奧辛、重金屬(如 Hg、Cd、Pb、As 等)及其他有害空氣污染物之健康風

險評估(癌症/非癌症)，含暴露途徑(吸入、沉降→土壤/作物/畜禽/水體→攝食)與敏感

族群(兒童、孕婦、老人)之風險特性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周界與下風向敏感受體(聚落、學校、醫療機構)及主要沉降影響

區(建議至少含模型最大落塵沉降區與周邊農牧活動區) 

 地點：依空品擴散沉降模式結果選定暴露評估受體點(最大年均濃度點、最大沉降點、

人口密集敏感點)，並結合現況背景資料(既有空品土壤/作物或畜產品資料，若缺則規

劃採樣) 

 頻率：一次性風險評估(依模式結果)，必要時分「基準情境＋最差情境(啟停爐/異常工

況)」各一套；若新增採樣，建議至少涵蓋季節差異(枯/豐水或東北季風/非季風) 

 備註：請明確說明採用之方法、毒性參數來源、暴露參數及不確定性分析；並將評估

結果回饋「排放加嚴值、監測計畫與超標應變停爐門檻」以形成可管理模式 

p.2-87~2-88 

經濟部

地質調

查及礦

業管理

中心 

替代方案 
有關 20 頁「各潛在廠址基本資料」表示共擇定 6 處潛在廠址進行設廠廠址評估，但文中

僅列 5 個場址的說明，獨漏「名間鄉外埔公有地(廠址 1) 」之資料，再請確認是否有誤。 
p.1-6 

其他事項 
經查本案鄰近車籠埔斷層，建請執行單位慎重考量近斷層效應與土壤液化分析，如需興建

建物建議設計規劃應納入近斷層耐震需求。 
p.1-6~1-7 

範疇界定 

指引表 

【環境因子：地質】 

有關 41 頁地質環境因子，提到規劃至少進行 4 孔鑽探，建議完孔後量取地下水位，或裝

設觀測井管持續觀測，已掌握基地地下水位變化。 

p.2-45 

替代方案 無意見 — 



0-8 

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農業部

生物多

樣性研

究所 

其他事項 

1. 於焚化廠周邊規劃隔離綠帶，進行相關景觀美化工程，請考量植栽取得來源及種原實

際情況，敘明本案綠美化確實擬栽植之種類，建議選用適合當地環境之臺灣原生植物，

不用外來種，並以多物種、多層次之生態綠化原則進行植栽。 

p.1-7 

2. 請針對本案生態調查所調查到與潛在分布之保育類物種各別提出其相關迴避、縮小及

減輕、補償等措施，以及積極之保護對策。 
p.1-7 

範疇界定 

【環境因子：生物累積】 

 評估範圍：補充 

 地點：補充 

 頻率：補充 

 起訖時間：補充 

p.2-92 

【環境因子：陸(水)域動物】 

 評估項目：現況調查:陸域動物之種類、數量、分布、歧異度、優勢種、保育種、珍貴

稀有種、紅皮書受脅物種、棲息地及習性 
p.2-94 

【環境因子：陸(水)域植物】 

 評估項目：現況調查:陸域植物之種類、數量、分布、歧異度、優勢種、保育種、珍貴

稀有種、紅皮書受脅物種 

p.2-96 

農業部

林業及

自然保

替代方案 
建議開發單位於盤點潛在替代廠址時，應先排除受相關法令限制、道路寬度不足及位於環

境敏感點之土地，以利於後續評估及篩選排序時，更具參考性及公信力。 
p.1-7 

其他事項 無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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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育署南

投分署 

範疇界定 

指引表 

【環境因子：水質】 

 評估項目：地面水水質 

 評估範圍：濁水溪 

 地點：距離開發範圍上游 500 公尺、下游 200 公尺及 500 公尺各設置 1 個測站 

 頻率：每季執行 1 次 

 起訖時間：二階環評期間至少滿 1 年 

 備註：配合水域動物同步調查，釐清其變化之關聯性，以利後續評估開發之潛在影響 

p.2-62~2-63 

【環境因子：陸域動物】 

 評估項目：通道及屏障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及鄰近區域 

 地點：以計畫廠址為中心外推 1 公里範圍 

 頻率：每季執行 1 次 

 起訖時間：二階環評期間至少滿 1 年 

 備註： 

1.因開發範圍涉及石虎、柴棺龜及食蛇龜棲地及潛在分布，因釐清其移動通道，並評

估本案開發建築構造物對其移動路徑及棲地完整性之影響。 

2.應於開發範圍內四個角落各設置至少 1 台紅外線自動照相機，以利掌握動物進出熱

點及移動路徑。 

p.2-95 

【環境因子：水域動物】 

 評估項目：陳氏鰍鮀、埔里中華爬岩鰍等保育類之族群種類、數量及游移狀況 

 評估範圍：濁水溪 

 地點：距離開發範圍上游 500 公尺、下游 200 公尺及 500 公尺各設置 1 個測站 

 頻率：每季執行 1 次 

 起訖時間：二階環評期間至少滿 1 年 

 備註：配合水質同步調查，釐清其變化之關聯性，以利後續評估開發之潛在影響 

p.2-9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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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農田水

利署彰

化管理

處 

替代方案 
指引表中列，本計畫產生之廢(污)水經處理後全回收再利用，完全於廠內循環利用，故不

致影響地面水水質。經查本計畫範圍非本處灌溉事業區域範圍內，故本處無新增意見。 
p.1-7 

其他事項 無意見 — 

範疇界定 

指引表 
無意見 — 

 

 

 

 

 

南投縣

名間鄉

公所 

 

 

 

 

 

 

 

 

 

 

 

替代方案 

1. 草案對於民間提的替代方案全面否決，評斷方式太過於主觀、武斷，應該從區位、技術

(包括衍生廢棄物之處理)、土地面積、財務支出、環境影響等方面，針對不同的場址與

技術組合，進行客觀、公正的評估。 

p.2-37 

2. 名竹盆地的農地是南投最優良的農地，實在難以相信南投會把焚化爐選址在南投最優

良的特定農業區，同時又影響周遭茶產區。南投有六百餘公頃的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之三，又正在於南崗工業區南邊規劃一「新增工業區」，其中也有 20％的公有地，應該

有更好的替代場址。 

p.1-8 

3. 應該針對不同的場址與技術，進行不同的方案組合。在場址方面，除了(1)新民村(其實

是最差選址)以外，應該考量的替代場只有：(2)位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的場址(有

待考察)，(3)南投市福德段殯葬公有地，(4)規劃中新增工業區公有地；(5)草屯鎮南坪段

公有地。在技術方面：除了環保局長曾經指出的(1)過時的焚化技術+源頭分類回收毫無

積極作為外，應該考量的替代技術包括：(2)加強源頭分類(隨量徵收+社區細分類或者

垃圾破袋稽查)+加強廚餘與資源回收+垃圾機械分選+有機垃圾水熱碳化+廢塑膠資源

再生(分離出的廢塑膠熱融製粒或熱裂解製油)；(3)加強源頭分類(隨量徵收+社區細分類

或者垃圾破袋稽查)+加強廚餘與資源回收+垃圾機械生物分選+SRF 送境外 SRF 專燒爐

+廢塑膠資源再生(分離出的廢塑膠熱融製粒或熱裂解製油)。以上共有 15 種方案組合，

懇請一一審慎客觀評估。 

p.2-26~2-27、 

p.2-29~2-30、 

p.2-32~2-35 

4. 不同技術有不同的土地面積需求，且部份技術可以選在既有的掩埋場，如機械分選，節

省清運成本。 
p.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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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的方案組合，應有獨自的範疇界定指引表。 p.1-9 

6. 原方案(過時的焚化技術+源頭分類回收毫無積極作為+新民村)的範疇界定指引表，我

們的意見如附件。 
p.1-9 

其他事項 無意見 — 

範疇界定 

指引表 

【環境因子：沖蝕及沉積】 

 評估項目：沖蝕沈積、水道河岸沖蝕、水庫淤積 

 評估範圍：集集攔河偃上游（評估淤積情形）及集集攔河偃至基地下游 100 公尺之濁

水溪河段（調查水道河岸沖蝕沈積情形） 

 地點：集集攔河偃上游（評估淤積情形）及集集攔河偃至基地下游 100 公尺之濁水溪

河段（調查水道河岸沖蝕沈積情形） 

 頻率：每季一次 

 起訖時間：115.2-116.2 

 理由：基地位於濁水溪畔，雖有堤防保護，但堤防可能被掏空，應調查河岸沖蝕情形，

評估潰堤情形 

p.2-45~2-46 

【環境因子：取棄土及取砂石】 

 評估項目：棄土場（鄰近土資場）地形圖、供需情形及推估工程期間剩餘填埋容量 

 評估範圍：規劃之棄土場所 

 地點：規劃之棄土場所 

 理由：近年營建剩餘土石方非法棄置事件頻傳，突顯收容處理場所容量不足。因此應

該調查棄土場供需情形以及評估其往後數年剩餘容量，避免造成土石方無處去甚至被

非法棄置 

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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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子：土壤及土壤污染】 

 評估項目： 

1.土壤 pH、重金屬 (銅、汞、鉛、鋅、砷、鎘、鎳、鉻之含量)、戴奧辛、總有機氟 

2.開發行為對土壤污染之影響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 

 地點：計畫廠址內，共計 15 點；鄰近計畫廠址一公里內，共計 8 點 

 頻率：調查至少 1 次 

 起訖時間：115.2-116.2 

 理由： 

1.基地內目前有不同農民長期使用，其背景值極可能有所差異。建議場址內每五百平

方公尺取樣一點，基地外（場址一公里範圍內）每個方位（東、西、南、北、東北、

西南、東南、西北）各取一點 

2.全球近年極度關注的永久化學物質 PFAS，會透過雨水污染各地，且也可能存在於

農藥中。希望項目增加總有機氟，了解其在農地中的背景值 

p.2-53 

【環境因子：底質(含地面水體底質及海底沉積物)】 

 評估項目：pH、重金屬(銅、汞、鉛、鋅、砷、鎘、鎳、鉻之含量)、戴奧辛及總有機

氟 

 理由：全球近年極度關注的永久化學物質 PFAS，會透過雨水污染各地，且也可能存

在於農藥中。故希望項目增加總有機氟，了解其在濁水溪底泥中的背景值 

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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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子：地面水】 

 評估項目： 

1.蒐集水利署既有地面水水文測站觀測資料 

2.現地調查：流量（年平均值、最大日平均值、最小日平均值）、輸砂量（年平均值、

最大日平均值、最小日平均值）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 

 地點：名竹大橋水文測站 

 頻率：每小時一筆 

 起訖時間：2026.02-2027.02 

 理由：環說書所引用之水文測站資料一在玉峰橋，一在彰雲大橋。玉峰橋在集集攔河

偃上游，彰雲大橋在濁水溪及清水溪交會處下游，故兩者水文資料都不能代表集集攔

河偃至濁水溪及清水溪交會處這一區間的水文資料，應以名竹大橋水文測站為準。但，

名竹大橋水文測站欠缺流量（年平均值、最大日平均值、最小日平均值）、輸砂量（年

平均值、最大日平均值、最小日平均值），應補充調查。這一區間的濁水溪流量在旱

季時可能比其生態基流量（3cms）還低，故應審慎調查其水文特性，評估其污染涵容

能力 

p.2-56~2-57 

  

【環境因子：地下水】 

 評估項目：地下水位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 

 地點： 

1.計畫範圍內，北、東、西各取一點 

2.蒐集經濟部於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地區既有水文測站資料 

 頻率：每小時一筆 

 起訖時間：2026.02-2027.02 

 理由： 

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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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地下水位觀測井，至少三口觀測井，以符合密度最低標準；觀測頻率至少每個

小時一筆 

2.地下水位觀測，三點成一面，可以了解地下水流流速及流向。一旦有土壤、地下水

污染，可藉由地下水模式以科學方法模擬污染程度與範圍 

【環境因子：地下水】 

 評估項目：地下含水層組成、厚度、深度、透水係數、導水係數、比容量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 

 地點：計畫範圍內，北、東、西、南各取一點 

 起訖時間：2026.02-2027.02 

 理由：環說書 6.2.4 節引用資料為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補注區資料，而本場址位於濁

水溪沖積扇地下水補注區上游，其地下含水層組成、厚度、深度、透水係數、導水係

數、比容量等，和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補注區有所差異，應該補充調查 

p.2-60 

  

【環境因子：水文平衡】 

 評估項目：水利機構研究報告、地面水及地下水之流入蓄積及流出抽用、水文循環及

水資源管理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 

 地點： 

1. 引用水利機構研究報告 

2. 現地調查：基地方圓五公里範圍內地下水抽用情形 

 起訖時間：2026.02-2027.02 

 理由： 

1.本場址下為天然地下水庫。焚化廠若興建於此，會影響其地面水流入蓄積及鄰近地

區的排水 

2.再生水澆灌會影響使用地下水的民眾健康與農地土壤品質，故須盤點在鄰近地區抽

用地下水的情形 

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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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子：水質】 

 評估項目：地面水水質 

1.蒐集環境部既有河川水質測站觀測資料 

2.現地調查：含水溫、氫離子濃度指數、溶氧量、生化需氧量、懸浮固體、導電度、

硝酸鹽氮、氨氮、總磷、大腸桿菌群、8 項重金屬、化學需氧量)及戴奧辛、總有機

氟。 2.納入落塵影響評估 

 理由：全球近年極度關注的永久化學物質 PFAS，會透過雨水污染各地。希望項目增

加總有機氟，了解其在濁水溪水中的背景值 

p.2-63 

【環境因子：水質】 

 評估項目：地下水水質 

1.地下水質調查，包含水溫、氫離子濃度指數、生化需氧量(或總有機碳)、硫酸鹽、氨

氮、導電度、氯鹽、硝酸鹽氮、溶氧、總硬度、鐵、錳、8 項重金屬、總溶解固體物、

總酚、氧化還原電位、戴奧辛及總有機氟 

2.開發行為對地下水污染之影響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 

 地點： 

1.引用既有資料：環境部既有地下水質監測站共計 3 處，包含集源泉國小、延平國小

及集集國小 

2.現地調查：(1)基地範圍外，方圓五公里或評估可能影響更遠範圍內既有水井或地質

鑽孔，共計 2 點；(2)基地範圍內，地下水上下游各一點 

 頻率：調查至少 3 次 

 起訖時間： 

1.引用既有資料 

2.現地調查：豐枯水期至少各一次 ， 枯水期 115.02~115.04、豐水期 115.05~115.09 

 理由： 

p.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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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說書承諾補充調查場址所在區位地下水質，但目前選擇點位一位在基地外，一位

在基地內鄰近濁水溪河岸處，尚無法充分代表基地內外地下水質。故要求額外調查

場址內外地下水水質 

2.希望項目增加總有機氟 

【環境因子：洪水】 

 評估項目：現地觀測紀錄或附近水文站洪水觀測紀錄與研究調查報告、洪水位、洪水

量、洪水流速、洪水演算、各河段洪水分配圖、排洪設施、洪水控制、計畫地區防洪

計畫、淹水潛勢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 

 地點：名竹大橋水文測站 

 理由：本場址原為濁水溪洪泛區，只因為築起堤防而未被公告為河川區域。但鑑於未

來氣候將越趨於極端，堤防若不保，場址將受到洪氾威脅；即使堤防永久不壞，也不

代表此地鐵定不會淹水。故應評估附近水文測站洪水觀測紀錄與研究調查報告及其他

相關資料，評估若無堤防，該如何防範洪害，以及評估管線設備受到洪水侵襲時的環

境衝擊及如何減災 

p.2-67~2-68 

  

【環境因子：氣候】 

 評估項目：氣溫、氣壓、相對濕度、雲量、降水量、降水日數、蒸發量、日射量、日

照時間、全天空輻射量理由：全球近年極度關注的永久化學物質 PFAS，會透過雨水

污染各地。希望項目增加總有機氟，了解其在濁水溪水中的背景值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 

 地點：中央氣象署有人測站(田中、日月潭)及自動測站 (名間、二水、竹山、集集) 

 頻率：每小時一次 

 起訖時間： 

1.引用既有資料：從氣象站設置日起所測得資料 

p.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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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地觀測：於名間、二水、竹山及集集氣象站增設儀器與人員，比照有人氣象測站

調查項目進行一年觀測 

 理由：氣溫、氣壓、相對濕度、降水、降水日數、蒸發量、日射量、日照時間等氣候

資料對於農作物生長至關重要，且會受到極端氣候還有焚化爐空污排放影響。故須蒐

集各氣象站設置日起所測得資料，整理其長期趨勢，以及焚化廠設置後對氣候變化長

期趨勢的影響，及此氣候變化情形對農作物生長情形的影響 

【環境因子：熱平衡】 

 評估項目：煙囪排氣（二氧化碳、水蒸汽與懸浮微粒）及排熱對在地氣候（氣溫、濕

度、降雨、日照）與農作的影響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內及鄰近區域 

 地點：名間、竹山、二水 

 理由：焚化爐廢氣、廢熱排放會影響微氣候（氣溫、氣壓、相對濕度、降水、降水日

數、蒸發量、日射量、日照時間），進而對農作產生影響，故應審慎評估 

p.2-72 

  

【環境因子：空氣品質】 

 評估項目： 

1.引用鄰近地區既有測站資料：PM10、PM2.5、SO2、NO2、CO、O3 

2.現地空品調查：總懸浮微粒、一氧化氮、鉛、重金屬、戴奧辛、異味、落塵量及現

有污染源、PM10、PM2.5、SO2、NO2、CO、O3、HCl、HF、過氧硝酸乙醯酯類(PANs)、

總有機氟 

3.評估施工期間空氣品質影響及排放量，並擬定抵減方案。 

4.依「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以環境部規定之標準模式及氣象條件，進行營運期間

以下項目最大排放(保守情境)之增量影響模擬分析： (1)原生性空氣污 染物(PM10、

PM2.5、SOX、 NOX) (2)衍生性空氣污染物(PM10 、PM2.5、O3) (3)健康風險評估之項

目(4)落塵、氨氣、煙囪排放熱效應(微氣候) 

5.研擬空污排放增量抵減措施 

p.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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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範圍：計畫影響範圍 (包含鄰近彰化縣及雲林縣相關鄉鎮) 

 地點： 

1.引用既有資料：環境部空氣品質測站共計 2 處，包含南投及竹山 

2.現地空品調查：計畫區鄰近敏感聚落(含主要上、下風處)共計 3 點，分別為上風處

之新民國小、下風處之水底寮社區、木屐寮社區 

 頻率： 

1.可於名間鄉設置空品儀器自動檢測部份：持續一年 

2.須採樣送實驗室檢測部份：每季採樣一次，每次採樣持續三天（不含雨天及雨後 4

小時） 

 起訖時間： 

1.引用既有資料 

2.現地調查：一年 

 理由：名間鄉沒有空氣品質測站，同時有許多空污項目，空品測站並未監測，故應進

行一年四季空品調查，了解在地空污背景值，作為空品模擬與健康風險評估之基礎 

【環境因子：異味】 

 頻率：每季 1 次，每次持續兩週 

 起訖時間：115.02~117.02 

 理由：農村異味可能與施肥、畜牧養殖、灑農藥、燒稻草等有關。故其發生有季節性，

且為偶發性，應該每季一次，每次持續兩週，所調查資料才有代表性 

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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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子：危害性化學物質】 

 評估範圍： 

1.本計畫影響範圍內居民之健康風險評估 

2.評估項目：32 項與焚化廠有關之空氣污染物，包含鉛及其化合物、鎘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鈹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六價鉻、戴奧辛類化合物（含戴奧

辛、呋喃、多氯聯苯）、多環芳香烴（美國環保署管制之十六種常見 PAHs）、溴化阻

燃劑（國內常用者）、全氟多氟烷基物質（國內常用者）、塑膠微粒、氯化氫、氫氟

酸、氮氧化物、硫氧化物、臭氧、三氯乙烯、苯、甲醛、丙烯腈、四氯乙烯、 1,1,1-

三氯乙烷、金屬鎳、二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氯甲烷、乙苯、乙醛、1,2-二氯乙烷、

金屬鉻、甲苯、二甲苯 

3.依「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以多途徑暴露模式，完整評估廠址周邊居民透過不同

環境介質 (如空氣、飲水、食物、土壤及底泥等)，暴露於各 類危害性化學物質之總

致癌及總非致癌風險，確保健康風險值於可接受範圍(總致癌風險<10-6、非  致  癌  

風  險 HI<1) 

 理由：焚化爐排放毒性物質有上百種，應盡量將其中關鍵物質納入，健康風險評估方

有代表性。這些應納入的關鍵毒性物質如：和不完全燃燒有關的多環芳香烴、讓塑膠

品或紡織品具有阻燃特性的溴化阻燃劑，常用於紙容器與紡織品使其能夠防水防油的

全氟多氟烷基物質，以及可能透過焚化爐廢氣、灰渣與廢水流布環境的塑膠微粒 

p.2-90~2-91 

  

【環境因子：陸域植物】 

 評估項目： 

1.蒐集既有生態調查資料、文獻 

2.現況調查: 陸域植物之種類、數量、分布、歧異度、優勢種、保育種、珍貴稀有種 

3.透過專題試驗 (熏氣)，以名間鄉主要栽種茶種 ( 金萱及四季春)、稻苗及其他蔬菜

水果，以空品檢測項目中所列空氣污染物（包括總懸浮微粒、一氧化氮、鉛、重金

屬、戴奧辛、異味、落塵量及現有污染源、PM10、PM2.5、SO2、NO2、CO、O3、HCl、

p.2-98~2-99 



0-20 

委員/ 

單位 
意見 答覆頁碼 

HF、過氧硝酸乙醯酯類(PANs)、總有機氟)進行試驗，評估作物外觀、生長變化及茶

葉品質(口感及香氣)變化 

4.評估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對陸域植物之影響 

 理由：空污對植物生長的影響，不只來自於酸性氣體，應將可以檢測的到的空氣污染

物及其衍生物，皆納入熏氣實驗中 

【環境因子：發展特性】 

 評估項目： 

1.地區發展歷史、發展型式及重點、聚落型態、成長誘因及發展限制條件 

2.評估本計畫對十公里影響範圍內在地居民之生活與產業的影響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與鄰近鄉鎮 

 地點：名間鄉、二水鄉與竹山鎮（涵蓋八卦台地與名竹盆地各村落） 

 理由：一階環說書調查範圍僅止於鄰近場址且位於南投縣內的五個村，未調查同位於

名竹盆地的彰化二水，與名間鄉八卦台地上的居民生活與產業型態，應審慎評估其所

受影響 

p.2-107~2-108 

  

【環境因子：公共衛生及安全危害】 

 評估項目： 

1.蒐集相關資料說明地區公共衛生狀況，地區公共衛生危害事件紀錄，分析計畫施行

與地區公共衛生關係，及其影響或效益 

2.評估焚化爐發生火災、爆炸事件或遭遇大地震、洪水、土石流等事件並引發火災意

外等複合式災難所造成對環境與農業生產的危害 

 理由：焚化爐可能發生火災、爆炸、操作異常，也可能引來不肖業者與鄰近河川地或

農地非法棄置或露天燃燒廢棄物，致影響農地品質與農作生產。同時，計畫場址鄰近

斷層與濁水溪，當發生暴雨或地震時，有可能產生複合式災難（比如暴雨造成洪水並

導致集集攔河偃潰壩並引發土石流，進而造成焚化爐建物毀損）。應審慎評估及預防

這些可能的災害。而預防方法之一，應包括另選場址 

p.2-109~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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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子：社會心理】 

 地點：南投縣名間鄉、竹山鎮，彰化二水鄉、雲林林內鄉各村里 

 頻率：調查至少 一次，執行一般民眾問卷調查，每村里 200 份 

 理由：場址方圓十公里內是最受焚化爐影響之範圍，其涵蓋名間、竹山、二水與林內

等跨縣市鄉鎮，皆應調查其所在居民意見 

p.2-115 

大地心

環境關

懷協會 

替代方案 

縣府需找平坦土地興建焚化爐，卻只找一般農業區或特定農業區，犧牲的是農產業損失及

優良農地減損的代價。請開發單位所提出之替代方案，再針對縣內垃圾產量及人口較高六

個鄉鎮市轄區內城鄉發展地區之公有土地進行盤點與評估。 

p.1-9~1-10 

其他事項 無意見 — 

範疇界定 

指引表 

【環境因子：空氣品質】 

 評估範圍：南投縣名間鄉、竹山鎮，彰化二水鄉、雲林林內鄉各村里 

 備註：評估對於在地農產業之影響 

p.2-73 

【環境因子：農地補償】 

 評估項目：評估特定農業區優良農地及一般農地之損失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及鄰近受開發案影響而造成農產業變動，進一步導致之農地變更

流失 

 備註：評估因開發而損失之優良農地與一般農地數量並提出補償方案，以彌補中部地

區及南投縣農地總量之損失，確保支持糧食安全之農地總量，亦是縣府之責 

p.2-114 

【環境因子：發展特性】 

 評估項目：評估開發對於在地農產業發展特性及居民就業造成之影響 

 評估範圍：計畫範圍及鄰近可能受影響區，應明訂至少為方圓 10 公里範圍以內 

 備註：評估營運後對於在地農產業發展及居民就業之衝擊，並提出預防及補償方案 

p.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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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子：農業資源】 

 評估項目：評估計畫範圍及鄰近可能受影響區域，尤屬葉菜類等易受害於空氣污染之

農產業影響 

 評估範圍：計畫方圓 10 公里範圍內 

 備註：評估開發後(含污染處理不慎)對於在地農產業之影響，包含農業從業人員之減 

 損、農產業及農地之損失，並提出預防及補償方案 

p.2-99 

 



I 

 

目  錄 

頁  次 

第一部分   範疇界定指引表「非屬範疇界定事項」書面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 1-1 

第二部分   範疇界定書面資料 

 

第一章、計畫內容說明 ............................................................................................ 2-1 

1.1 計畫緣起及推動之必要性 ........................................................................... 2-1 

1.2 開發內容 ....................................................................................................... 2-3 

第二章、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論 ........................................................................ 2-7 

第三章、替代方案 .................................................................................................... 2-9 

3.1 零方案 ......................................................................................................... 2-14 

3.2 開發地點替代方案 ..................................................................................... 2-14 

3.3 開發方式或其他技術規劃替代方案 ......................................................... 2-37 

3.4 環保措施替代方案 ..................................................................................... 2-42 

第四章、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指引表.............................................................. 2-43 

 

 

 

 

  



II 

圖 目 錄 

圖 1.2-1 本計畫廠區預定配置圖 .......................................................................................... 2-3 

圖 3.2-1 本縣環保設施(焚化廠)設廠廠址評估作業流程圖 ............................................. 2-15 

圖 3.2-2 南投縣埔里鎮衛星空照示意圖 ............................................................................ 2-20 

圖 3.2-3 南投縣各潛在廠址基地位置示意圖 .................................................................... 2-21 

圖 3.2-4 名間鄉河川公地(廠址 2)空照圖 .......................................................................... 2-21 

圖 3.2-5 名間鄉河川公地(廠址 2)廠址週邊道路分布圖 .................................................. 2-23 

圖 3.2-6 名間鄉河川公地(廠址 2)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 2-23 

圖 3.2-7 竹山鎮香員腳土地(廠址 3)權屬分布示意圖 ...................................................... 2-24 

圖 3.2-8 竹山鎮香員腳土地(廠址 3)廠址週邊道路分布圖 .............................................. 2-25 

圖 3.2-9 竹山鎮香員腳土地(廠址 3)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 2-25 

圖 3.2-10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權屬分布示意圖 .................................................... 2-27 

圖 3.2-11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廠址等高線圖 ........................................................ 2-27 

圖 3.2-12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廠址週邊道路分布圖 ............................................ 2-28 

圖 3.2-13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 2-28 

圖 3.2-14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權屬分布示意圖 ................................................ 2-29 

圖 3.2-15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等高線圖 ............................................................ 2-30 

圖 3.2-16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廠址週邊道路分布圖 ........................................ 2-30 

圖 3.2-17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 2-31 

圖 3.2-18 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廠址 6)權屬分布示意圖 ................................................ 2-32 

圖 3.2-19 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廠址 6)等高線圖 ............................................................ 2-33 

圖 3.2-20 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廠址 6)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 2-33 

圖 3.2-21 日月潭及田中氣象站之 113 年全年風玫瑰圖 .................................................. 2-35 

圖 4-1 本計畫蒐集之政府機關既有資料監測點位 ......................................................... 2-119 

圖 4-2 本計畫環境現況調查點位 ..................................................................................... 2-120 

圖 4-3 本計畫環境生態調查紅外線攝影機佈設點位 ..................................................... 2-121 

  



III 

表 目 錄 

表 1.1-1 南投縣垃圾歷年累積暫置情形彙整 ...................................................................... 2-2 

表 1.2-1 本計畫空污排放管理值 .......................................................................................... 2-5 

表 2-1 審查結論辦理情形 ..................................................................................................... 2-7 

表 3-1 主方案與替代方案比較摘要表 ................................................................................. 2-9 

表 3.2-1 南投縣人口數較多之鄉鎮市統計(統計至 114 年 12 月底止) ........................... 2-15 

表 3.2-2 本縣環保設施(焚化廠)設置廠址之關鍵評估條件 ............................................. 2-16 

表 3.2-3 設廠廠址禁止開發或限制開發相關法規彙整 .................................................... 2-16 

表 3.2-4 各潛在廠址所在鄉鎮及鄰近氣象測站 ................................................................ 2-34 

表 3.2-5 6 處潛在廠址評估及優選廠址排序建議 .............................................................. 2-36 

表 3.3-1 處理技術替代方案比較表 .................................................................................... 2-39 

表 3.3-2 開發規模替代方案比較表 .................................................................................... 2-41 



 

第一部分 

 

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範疇界定指引表「非屬範疇界定事項」 

書面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開發單位：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1 

「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範疇界定指引表「非屬範疇界定事項」書面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委員意見 答覆說明 

一、蔡委員勇斌 

(一)替代方案：無意見 敬悉 

(二)其他事項： 

1. P5表 1.2-1本計畫空污排放管

理值中，排放總量(ton/yr)是如

何估算？排氣流量 Q 的假設

值為何？利用此流量估算粒

狀污染物的標準為何？呈現

本欄排放總量的意義為何？

呈現本欄的必要性？。 

1.感謝指正，經確認表 1.2-1 為本計畫空污排放管理值

之說明，與排放總量較無關聯，已依意見刪除排放量

欄位。 

2.另補充說明本計畫排放總量計算方式及內容：本計

畫排放量係以下表之參數計算，其中煙氣流量為

67000 m3/h。 

3.粒狀污染物之排放量估算，係以本計畫之承諾濃度 5 

mg/Nm3計算。 

製程編號 process ID 南投廠 

管道編號 Stack ID 2 爐 

煙囪數 number of stack 2 根次 

煙囪高度 STACK HEIGHT(m) 120 

單爐煙氣流量 flow rate of stack(Nm3/h) 84,000 

溫度校正煙氣流量 flow rate of stack(m3/h) 67,000 

煙囪內徑(diameter of stack) 1.35  

年運轉率 90% 
 

(二)其他事項： 

2. 表 3.2-2 第二項設置面積，需

要「方正」嗎？p18 亦同。所

選第一優先廠址土地並非方

正。 

表 3.2-2 第二項「設置面積」評估項目包括須達 5 公頃

且完整方正無過大高差，以利供配置使用。而本計畫

優選廠址(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雖呈三角形，但合計面

積高達約 7.5 公頃，且其中約 5 公頃範圍屬於完整方

正區域，較利供配置利用。 

(二)其他事項： 

3. P19 最後第三列述及「先排除

埔里鎮外，其餘五個鄉鎮市共

擇定 6 處潛在廠址，各潛在廠

址基地位置示如圖 3.2-2⋯⋯」

請重新確認圖 3.2-2 是否應修

正為圖 3.2-3。 

感謝指正，已更正筆誤處。 

二、許委員世宗 

(一)替代方案： 

1. 開發地點的替代方案 4與 5請

檢附該區的等高線資料，以利

檢核。 

已於範疇界定會議書面資料之第 3.2 節開發地點替代

方案，增補說明潛在廠址 4(南投市福德段土地)、潛在

廠址 5(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及潛在廠址 6(國姓鄉黑

樹林公有地)等 3 處位於山坡地廠址之等高線圖，以利

加強說明其為山坡地保育區之現況及不利開發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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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一)替代方案： 

2. 表 3-1 請強化替代方案 4 和 5

不適合開發之理由。 

已於範疇界定會議書面資料之表 3-1 就潛在廠址 4(南

投市福德段土地)、潛在廠址 5(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

及潛在廠址 6(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增補說明該 3處位

於山坡地廠址基地高差過大不利整地及設備配置、現

有聯外道路寬度不足需辦理拓寬、以及行駛路線經過

或接近國小等不適合開發之不利因素。另增加(三)各潛

在廠址擴散條件評估，增補說明各廠址之氣象及地形

對於焚化廠煙道排氣擴散之影響。 

(一)替代方案： 

3. 表 3.2-4 請增加交通便利性的

評估。 

表 3.2-5「6 處潛在廠址評估及優選廠址排序建議」之

「聯外交通」評估項目，已包括廠址有無既有聯外道

路通達，以及行駛路線是否經過敏感場所及市區主要

街道。 

(二)其他事項： 

1. 本案有基樁的施作，請問是何

種形式？又若本基地有液化

之虞，如何設計與評估基樁的

承載力。 

1.因本案將採 BOT 方式招商興建營運，故基樁之設計

將由日後獲評選辦理興建營運之 BOT 廠商負責辦

理，委員關切之地質條件欠佳(離斷層帶不足 1 公里)

情形，將納入促參招商文件，責成 BOT 廠商提高設

計規格要求，以確保建築物(如焚化廠房)及結構物

(如煙囪)安全。 

2.另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現為地礦中心)2021 年

公布之全臺土壤液化潛勢範圍圖(詳見環境影響說明

書之圖 6.2.6-4)，本廠址全區均位於土壤液化低潛勢

範圍，且經現場鑽探結果，顯示本廠區地下深度 20

公尺以內，均為 SPT-N 值大於 100 之卵礫石層，應

無液化疑慮。 

(二)其他事項： 

2. 本案離車籠埔斷層很近，請詳

細說明地震緊急應變計畫。 

將於二階環評參考收集國內其他營運中之垃圾焚化廠

資料及經驗，針對各種災害事件(包括地震、極端氣候

等)擬定緊急應變計畫，並納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書。 

(二)其他事項： 

3. 表3-1的零方案中與主計畫之

比對分析的第 2 點第 8 行錯

字：若不「再」處理，才對。 

感謝指正，已更新筆誤處。 

三、程委員淑芬 

(一)替代方案：無意見 敬悉 

(二)其他事項： 

1. 避免污染地下水，廢水應回收

再利用於處理程序，不應用於

遵照辦理，本計畫承諾廢水處理後之回收水僅用於廠

內製程之冷卻、調藥、洗車等用途，不用於澆灌用途，

以避免造成外界對於回收水下滲恐造成土壤及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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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灌。 污染疑慮。 

四、陳委員皆儒 

(一)替代方案： 

1. 有關開發地點替代方案，針對

前 2 名之優選廠址應進行優

勢之對比探討，強化最終優選

廠址之論述。另外，除既有的

評估資料外，建議針對各預選

廠址之空污擴散特性及潛在

影響酌以探討。 

針對排序第 1之廠址 1(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及排序第

2 之廠址 6(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已於範疇界定會議

書面資料之表 3-1 就潛在廠址 4(南投市福德段土地)、

潛在廠址 5(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及潛在廠址 6(國姓

鄉黑樹林公有地)增補說明該 3處位於山坡地廠址基地

高差過大不利整地及設備配置、現有聯外道路寬度不

足需辦理拓寬、以及行駛路線經過或接近國小等不適

合開發之不利因素。另增加(三)各潛在廠址擴散條件評

估，增補說明各廠址之氣象及地形對於焚化廠煙道排

氣擴散之影響。 

(二)其他事項：無意見 敬悉 

五、劉委員淑惠 

(一)替代方案： 

1. 零方案目前以「堆置污染與火

災風險」敘述為主，請補充在

地堆置場滲出水、臭味、火災

事件與排放之可查證資料來

源(監測通報新聞或主管機關

紀錄)以提高比較可信度。 

遵照辦理，彙整相關新聞及連結如下表 1 及表 2。 

 

表 1、近年垃圾堆置火災新聞彙整 

序號 
發生 

日期 
鄉鎮市 堆置場別 新聞連結 

1 109.11.20 草屯鎮 
草屯鎮垃圾
衛生掩埋場 

https://e-info.org.tw/node/228163 

2 110.05.12 名間鄉 
名間鄉垃圾
衛生掩埋場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12003846-

260402?chdtv 

3 111.12.03 南投市 
南投市垃圾
衛生掩埋場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143698 

4 113.05.18 名間鄉 
名間鄉垃圾
衛生掩埋場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676636 

5 114.05.22 名間鄉 
名間鄉垃圾
衛生掩埋場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50529003417-

260405?chdtv 

表 2、近年垃圾異味新聞彙整 

序號 
發生 
日期 

鄉鎮市 堆置場別 新聞連結 

1 110.08.25 南投市 
南投市垃圾
衛生掩埋場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825004564-
260421?chdtv 

2 111.11.15 南投市 
南投市垃圾
衛生掩埋場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1101/2370344.htm 

3 112.10.14 埔里鎮 埔里清潔隊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1023004334-
260405?chdtv 

4 113.11.27 草屯鎮 
草屯鎮垃圾
衛生掩埋場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26114 
 

https://e-info.org.tw/node/228163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12003846-260402?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512003846-260402?chdtv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143698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676636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50529003417-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50529003417-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825004564-260421?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825004564-260421?chdtv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1101/2370344.htm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1023004334-260405?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1023004334-260405?chdtv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2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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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替代方案： 

2. 請把「不同技術路徑」納入替

代方案比較(例如：僅焚化、焚

化＋前處理  機械分選、

SRF/RDF 、厭氧消化＋焚化

殘渣處理等)，並說明各方案

對源頭減量與最終掩埋量之

影響。 

1.委員建議之不同廢棄物處理技術評估，環境部前已

辦理完成，並綜合研訂「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報行

政院核定在案。依據 106 年 6 月行政院核定「多元化

垃圾處理計畫」及 111 年 4 月行政院核定「多元化垃

圾處理計畫-第 2 期計畫」所載，新世代垃圾處理技

術有熱處理(先進焚化、氣化、熔融、碳化)、生物處

理(堆肥、厭氧消化)、機械處理(機械分選 MT)等，在

考量其優缺點、適用條件及國內狀況，在處理家戶垃

圾方面，現階段政策仍以焚化為主，第 2 期計畫並載

明，延續第 1 期政策，持續引進先進焚化技術、提升

焚化量能與效率，並配套推動轉廢為能、灰渣資源化

與掩埋場活化。 

2.另查 113 年 6 月 4 日環境部新聞稿「環境部持續協

助地方政府妥善處理垃圾問題」，亦載明「我國垃圾

處理政策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 

3.綜上所述，中央政策定位現階段臺灣家戶垃圾處理

政策以焚化為主，並行推動源頭減量、回收、SRF/轉

廢為能與掩埋場活化作為以焚化為主軸的補強與分

流策略。 

4.按可行之廢棄物處理技術甚多，惟除焚化處理外，其

他技術多較適合應用於生質物或單一種類之單純事

業廢棄物，並不適合用於一般廢棄物(家戶垃圾)，尤

其本縣焚化廠擬處理之廢棄物種類繁多(生垃圾、巨

大垃圾、堆置垃圾、掩埋場挖除垃圾篩分可燃物、一

般事業廢棄物、農業廢棄物等)，組成及性質過於複

雜，如採用其他處理技術，或其設備極易故障及造成

操作障礙，或其產出之副產物性質複雜難以去化，衍

生二次處理困擾，故經評估後優先採處理及污染防

制技術相對成熟可靠之先進焚化方式。 

(一)替代方案： 

3. 廠址權重評分(法令限制權重

最高 )請做權重敏感度分析

(例如±10~20%)與不同權重情

境下排序是否改變，並說明若

排序改變之決策依據。 

本計畫廠址評選已於前案先期評估計畫辦理完成，並

經環保局召開會議，經專家學者審查核定在案，故現

階段可針對外界關切之環境議題，增補各廠址之環境

條件說明，但不宜更改評分項目及權重，否則反會招

致外界質疑前案選址評估作業公正性之質疑。 

另因「法令限制」項目權重最高，如將其權重下修，改

為「無限制開發由 50 分降為 5 分」，「限制開發，但

申請解列後仍可開發由 30 分降為 3 分」，經試算各

廠址分數依序為 48、40、45、28、31、38，顯示廠址

1(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仍為最優先廠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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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化模式選用、網格 範圍、

地形處理與敏感受體點清單，

以提升後續結果可比性。 

(二)其他事項： 

4. 指引表已含交通量與車種，請

將施工期與營運期移動源分

開估算，並納入垃圾車、灰渣

車與補給車之尖峰時段、路段

與最差情境排放。 

1.遵照辦理，後續二階將以最劣情境進行評估，並針對

移動源分開估算及評估。 

2.本計畫將利用 AERMOD 模式、CALINE4 模式執行

評估預測。其中，AERMOD 模式係模擬施工期間施

工面及營運期間固定污染源排放之原生性及污染物

增量影響，CALINE4 模式則模擬施工期間及營運期

間廠區引進交通增量(包含垃圾車、灰渣車與補給車

等)對於空氣品質之影響。 

(二)其他事項： 

5. 本案宣示廢污水全回收零排

放並規劃雨水冷凝水回收，請

補雨污分流、暴雨溢流、事故

消防廢水池容量計算與應變

SOP 以支撐可行性。 

1.因本案將採 BOT 方式招商興建營運，故委員建議之

雨水冷凝水回收、雨污分流規劃，將納入促參招商文

件，責成 BOT 廠商辦理設計施工。 

2.另因本計畫廠址面積超過 2 公頃，故依據水利法規

定，開發前須先提送出流管制規劃書，送縣政府之水

利主管機關審查，確認基地廠區之防洪排水規劃已可

有效排除降雨造成之地表逕流，不致影響該區域既有

防洪排水系統功能。 

3.本廠址廠區內已規劃設置 12,000 m3容積之滯洪沉砂

池，足供調蓄廠區地表逕流，並已另案提送出流管制

規劃書，現由南投縣政府工務處辦理審查中。 

六、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一)替代方案： 

1. 有關 20 頁「各潛在廠址基本

資料」表示共擇定 6 處潛在廠

址進行設廠廠址評估，但文中

僅列 5 個場址的說明，獨漏

「名間鄉外埔公有地 (廠址

1) 」之資料，再請確認是否有

誤。 

因「名間鄉外埔公有地(廠址 1)」為本計畫開發廠址之

主方案，其相關環境現況條件說明詳見環境影響說明

書第 5 章內容，而「替代方案」係針對主方案以外之

其他潛在廠址進行評估分析，故不再重複列出廠址 1

環境現況條件說明。 

(二)其他事項： 

1. 經查本案鄰近車籠埔斷層，建

請執行單位慎重考量近斷層

效應與土壤液化分析，如需興

建建物建議設計規劃應納入

近斷層耐震需求。 

1.本計畫廠址距離車籠埔斷層僅約 900m，將依最新「建

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規劃震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

速度係數達 0.98 以上，以降低強震來臨時所造成的

災害。 

2.另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現為地礦中心)2021 年公

布之全臺土壤液化潛勢範圍圖(詳見環境影響說明書

之圖 6.2.6-4)顯示，本廠址全區均位於土壤液化低潛

勢範圍，且經現場鑽探結果，顯示本廠區地下深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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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內，均為 SPT-N 值大於 100 之卵礫石層，應

無液化疑慮。 

七、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一)替代方案：無意見 敬悉 

(二)其他事項： 

1. 於焚化廠周邊規劃隔離綠帶，

進行相關景觀美化工程，請考

量植栽取得來源及種原實際

情況，敘明本案綠美化確實擬

栽植之種類，建議選用適合當

地環境之臺灣原生植物，不用

外來種，並以多物種、多層次

之生態綠化原則進行植栽。 

遵照辦理，後續二階報告將敘明本計畫規劃之綠美化

擬栽植之種類，並以臺灣原生植物為規劃原則。 

(二)其他事項： 

2. 請針對本案生態調查所調查

到與潛在分布之保育類物種

各別提出其相關迴避、縮小及

減輕、補償等措施，以及積極

之保護對策。 

遵照辦理，後續二階報告將依實地調查成果，針對所

調查到之各保育類物種，提出迴避、縮小、減輕、補償

等相關措施，並研擬完整之保護對策。 

八、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一) 替代方案： 

1. 建議開發單位於盤點潛在替

代廠址時，應先排除受相關法

令限制、道路寬度不足及位於

環境敏感點之土地，以利於後

續評估及篩選排序時，更具參

考性及公信力。 

本計畫廠址評選(含主方案及替代方案)已於前案先期

評估計畫辦理完成，並經環保局召開會議，經專家學

者審查核定在案，故現階段可針對外界關切之環境議

題，增補各廠址之環境條件說明，但不宜刪減潛在廠

址，否則反會招致外界質疑前案選址評估作業公正性

之質疑。 

此外，受相關法令限制、道路寬度不足及鄰近環境敏

感點之土地，並非完全不能設廠，只是開發之困難度

較高，需要辦理行政變更作業程序、道路拓寬工程、或

者尋求替代運輸路線以降低對環境敏感點影響等，故

應無需事先排除該等廠址之必要。 

(二)其他事項：無意見 敬悉 

九、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 

(一) 替代方案： 

1. 指引表中列，本計畫產生之廢

(污)水經處理後全回收再利

用，完全於廠內循環利用，故

不致影響地面水水質。經查本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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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替代方案： 

4. 替代方案比較請納入「天然災

害風險」指標，尤其本案距車

籠埔斷層約 900 m 且涉及近

斷層效應 液化分析，建議比

較各址在地震、土壤液化、邊

坡 洪水風險下之環境衝擊與

韌性。 

1.因政府行政資源及預算有限，無法針對所有潛在廠

址均進行詳細之地質鑽探等現地調查評估作業，故

於前案已先針對設廠地點評估之關鍵條件(包括：法

令限制、設置面積、聯外交通、環境敏感點、土地權

屬等)先行就各潛在廠址評估排序後，再擇定最優先

廠址接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進行全面完整之

評估分析，故針對本計畫優先廠址(名間鄉外埔段公

有地)，委員所提之各項天然災害風險評估，均將於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書完整說明。 

2.另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現為地礦中心)2021 年公

布之全台土壤液化潛勢範圍圖(詳見環境影響說明書

之圖 6.2.6-4)顯示，本廠址全區均位於土壤液化低潛

勢範圍，且經現場鑽探結果，顯示本廠區地下深度 20

公尺以內，均為 SPT-N 值大於 100 之卵礫石層，應

無液化疑慮。 

(二)其他事項： 

1. 請補充本案日處理量 500 噸、

2 爐各 250 噸日與年運轉率

90%之年度處理量、停爐歲修

天數、尖峰進料與暫置容量等

設計基準，以利後續空污、廢

水與運輸影響推估一致。 

1.本案年度處理量： 

=500 公噸/日×365 日/年×90%=164,250 公噸/年。 

2.年度預計停爐歲修天數： 

=365 日/年×(1−90%)=36.5 日/年。 

3.尖峰進料如係指最大進廠垃圾量，一般發生於農曆

年假前 1 週，民眾進行大掃除以除舊佈新時，會排出

較平日為多之垃圾量，但具體數量為平均日垃圾量

之多少倍則各地區有所不同。因焚化廠內設有垃圾

貯坑，其容積約可供 7~14 日之垃圾貯存時間，故不

致影響垃圾投料進焚化爐之處理量能。 

4.因最大進廠垃圾量僅會造成當週之交通運輸量增

加，進廠後垃圾可由垃圾貯坑容積調節，不致影響垃

圾焚化量之穩定操作以及空污排放、廢水產生。 

5.後續第二階段環評，各項目皆會以最劣情境進行影

響預測及分析。 

(二)其他事項： 

2. 自主加嚴排放管理值已列各

污染物，請補充CEMS/定期採

樣之監測頻率、警戒值、超標

通報與降載停爐 SOP ，以使

加嚴承諾具可執行性。 

因本案將採 BOT 方式招商興建營運，故委員建議之

CEMS/定期採樣之監測頻率、警戒值、超標通報與降

載停爐 SOP，將納入促參招商文件，責成 BOT 廠商嚴

格遵辦，以確保加嚴排放承諾俱可達成。 

(二)其他事項： 

3. 文件提及依空品模式規範辦

理擴散模擬，請在範疇階段先

遵照辦理，已彙整相關說明資料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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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非本處灌溉事業區

域範圍內，故本處無新增意

見。 

(二)其他事項：無意見 敬悉 

十、南投縣名間鄉公所 

(一) 替代方案： 

1. 草案對於民間提的替代方案

全面否決，評斷方式太過於主

觀、武斷，應該從區位、技術

(包括衍生廢棄物之處理)、土

地面積、財務支出、環境影響

等方面，針對不同的場址與技

術組合，進行客觀、公正的評

估。 

關於處理技術之評估說明，請參考劉委員淑惠第 2 點

意見答覆，環境部已經明確宣示垃圾處理政策方向以

焚化為主，多元垃圾處理技術主要應用於廚餘及灰渣

之資源化再利用。 

(一) 替代方案： 

2. 名竹盆地的農地是南投最優

良的農地，實在難以相信南投

會把焚化爐選址在南投最優

良的特定農業區，同時又影響

周遭茶產區。南投有六百餘公

頃的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三，又正在於南崗工業區南邊

規劃一「新增工業區」，其中

也有 20％的公有地，應該有

更好的替代場址。 

1.南投(南崗)新增工業區規劃採三期開發模式，第一期

命名為「南投和興產業園區」，該園區位處山坡地，

涉及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都市計畫保護區及農業區

等，初估土地組成以私有地約 85%為主，公有地約

15%。 

2.承上，相較於名間鄉外埔段預定廠址，預估設置於南

投和興產業園區，對整體環境衝擊將擴大，除該園區

位處山坡地外，其亦緊鄰南投市人口密集區，若設置

焚化廠，不僅將導致交通壅塞，亦增加居民交通安全

風險；同時，焚化廠廢氣排放將與既有工廠及汽機車

等空污加乘，使空氣品質惡化，增加居民健康風險。 

(一) 替代方案： 

3. 應該針對不同的場址與技術，

進行不同的方案組合。在場址

方面，除了(1)新民村(其實是

最差選址)以外，應該考量的

替代場只有：(2)位於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的場址(有

待考察)，(3)南投市福德段殯

葬公有地，(4)規劃中新增工

業區公有地；(5)草屯鎮南坪

段公有地。在技術方面：除了

環保局長曾經指出的(1)過時

的焚化技術+源頭分類回收毫

無積極作為外，應該考量的替

1.已於範疇界定會議書面資料之表 3-1就潛在廠址 4(南

投市福德段土地)、潛在廠址 5(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

及潛在廠址 6(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增補說明該 3 處

位於山坡地廠址基地高差過大不利整地及設備配

置、現有聯外道路寬度不足需辦理拓寬、以及行駛路

線經過或接近國小等不適合開發之不利因素。另增

加(三)各潛在廠址擴散條件評估，增補說明各廠址之

氣象及地形對於焚化廠煙道排氣擴散之影響。 

2.關於處理技術之評估說明，請參考劉委員淑惠第 2 點

意見答覆，環境部已經明確宣示垃圾處理政策方向

以焚化為主，多元垃圾處理技術主要應用於廚餘及

灰渣之資源化再利用。 

3.加強源頭減量與資源回收，本即是環保局目前正持續

積極推動辦理事項，與興建本中心並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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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技術包括：(2)加強源頭分

類(隨量徵收+社區細分類或

者垃圾破袋稽查)+加強廚餘

與資源回收+垃圾機械分選+

有機垃圾水熱碳化+廢塑膠資

源再生(分離出的廢塑膠熱融

製粒或熱裂解製油)；(3)加強

源頭分類(隨量徵收+社區細

分類或者垃圾破袋稽查)+加

強廚餘與資源回收+垃圾機械

生物分選+SRF送境外 SRF專

燒爐+廢塑膠資源再生(分離

出的廢塑膠熱融製粒或熱裂

解製油)。以上共有 15 種方案

組合，懇請一一審慎客觀評

估。 

(一) 替代方案： 

4. 不同技術有不同的土地面積

需求，且部份技術可以選在既

有的掩埋場，如機械分選，節

省清運成本。 

關於處理技術之評估說明，請參考劉委員淑惠第 2 點

意見答覆，環境部已經明確宣示垃圾處理政策方向以

焚化為主，多元垃圾處理技術主要應用於廚餘及灰渣

之資源化再利用。 

(一) 替代方案： 

5. 不同的方案組合，應有獨自的

範疇界定指引表。 

本計畫二階環評範疇界定會議係依法定程序辦理，重

點在於確認主方案之開發內容、影響項目與評估範圍，

以作為後續環評報告書撰寫與審查之共同基礎。爰此，

本階段依法以主方案為主要評估內容，以利審查焦點

收斂、評估假設一致。 

(一) 替代方案： 

6. 原方案(過時的焚化技術+源

頭分類回收毫無積極作為+新

民村)的範疇界定指引表，我

們的意見如附件。 

敬悉 

(二)其他事項：無意見 敬悉 

十一、大地心環境關懷協會 

(一) 替代方案： 

1. 縣府需找平坦土地興建焚化

爐，卻只找一般農業區或特定

農業區，犧牲的是農產業損失

及優良農地減損的代價。請開

發單位所提出之替代方案，再

本計畫廠址評選作業已於前案先期計畫辦理完成，針

對南投縣全縣人口數合計近 8 成之 6 處鄉鎮擇定 6 處

廠址，再據以評選排序後，以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為

排序第 1 之優選廠址，詳見範疇界定書面資料第 3.2 節

說明內容，並接續辦理本優選廠址之環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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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縣內垃圾產量及人口較

高六個鄉鎮市轄區內城鄉發

展地區之公有土地進行盤點

與評估。 

(二)其他事項：無意見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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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關模式選用，後續分別以 AERMOD、CMAQ 及 CALINE4 進行說明；敏感受體則至少涵蓋健康風險

評估範圍之 15x15 公里範圍內之各敏感受體點。 

一、原生性空氣品質模式之選用-AERMOD 

本計畫區空氣品質影響評估採用之模式，將針對本計畫區之特性，考慮下列因素︰ 

(1) 模式必須能適用於多樣性之污染源。 

(2) 模式須能預測長期(年、月)短期(日、小時)平均時間濃度值及最大值，俾與環境空氣品質標準

比較。 

(3) 模式必須能符合計畫區附近之地形特性。 

(4) 模式之複雜程度及輸入資料須能與既有之氣象資料相配合。 

(5) 模式須經學術界廣泛認可及驗證。 

經上述程序篩選後，本評估工作採用民國 110 年 12 月 20 日環境部公告「空氣品質模式模擬

規範」所認可之 AERMOD 模式，作為預測營運期間生產事業排放對環境空氣品質影響之工具。 

(一)AERMOD 使用規範 

1. 控制選項(MODELOPT)：必須選用內設值(DFAULT)。 

2. 模擬物種(POLLUTID)：適用於原生性空氣污染物，例如原生性懸浮微粒(PM₁₀)、原生性細

懸浮微粒(PM₂.₅)、二氧化硫(SO₂)、二氧化氮(NO₂)等。 

3. 二氧化氮(NO₂)轉換：若假設氮氧化物(NOx)全數以二氧化氮型式排放進行模擬，則無須符

合此條規範。否則在控制選項(MODELOP)設定時必須同時選用內設值(DFAULT)與臭氧轉

換限值(OLM)，並符合以下準則與檢附相關說明文件： 

(1) NO2EQUIL參數設定：必須採用模式建議之環境中NO₂/NOX 平衡比值(0.90)。 

(2) NO2STACK參數設定：必須採用模式建議之煙道中NO₂ / NOX 比值(0.10)。 

(3) OZONEVAL參數設定：必須採用環境部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縣(市)地區之臭氧小時

平均值背景值(ppb)。 

(4) OZONEFIL參數設定：必須輸入臭氧濃度檔案，內含模擬期程內各小時臭氧濃度實測

值，臭氧實測值取模擬範圍內所有環境部空氣品質監測站小時濃度之平均。若模擬範

圍中無環境部空氣品質測站，則以距離排放源最近的空氣品質測站測值代替之。 

(5) 若是模擬區域橫跨不同防制區，則需根據受體點位置隸屬防制區個別模擬，模擬結果

需個別符合各防制區容許增量限值之規範。 

4. 所有的建築物、污染源與受體點均須使用TM2(二度分帶投影坐標)-TWD97(1997台灣大地

基準)座標系統 

5. 建築物下洗(Building downwash)：須檢附所有污染源(煙囪)鄰近200公尺半徑範圍內所有建

築物之配置圖(須標示建築物高度、長度與寬度)，逐一檢核各煙囪與各建築物之下列二條

件關係，當二條件同時符合時，須啟動該煙囪之煙流下洗設定，且輸入模式之煙流下洗參

數須為執行美國環保署所提供之煙流下洗預處理程式(Building Profile Input Program for 

PRIME , BPIPPRM) (https://www.epa.gov/scram/air-quality-dispersion-modeling-related-

model-support-programs#bpipprm)之結果。 

(1) Ls<5Lb，Ls為煙囪至建築物距離，Lb為建築物投影寬(PBW)或建築物高度(Hb)較小者，

即Lb=Min(PBW, Hb)。(備註：建築物投影寬PBW=√建築物長度²+建築物寬度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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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s< Hb+1.5Lb，Hs為煙囪高度，Hb為建築物高度，Lb的定義同上。 

6. 模擬區域設定：以新增或變更製程為中心(以下簡稱開發中心)，取一正方形之模擬區域(模

擬邊界可取百公尺整數單位)，邊長取主要污染源至其年平均最大著地濃度點之五倍水平

距離，但模擬區域邊長不得小於10公里為原則。前項模擬範圍如跨越鄰近防制區或總量管

制區，或其他特殊之考量，主管機關得視情況要求擴大模擬範圍。 

7. 網格間距設定：模擬區域內之網格間距設定，以100公尺為原則。但是有以下情形者，應在

指定範圍內減小網格間距： 

(1) 具有排放源高度小於(含等於)10公尺時，須以開發中心為中心，在邊長為1公里正方形

之模擬範圍內(模擬邊界可取百公尺整數單位)，將網格間設定為25公尺。 

(2) 具有排放源高度大於10公尺且小於(含等於)20公尺時，須以開發中心為中心，在邊長

為2公里正方形之模擬範圍內(模擬邊界可取百公尺整數單位)，將網格間距設定為50公

尺。 

(3) 前項中出現(1)或(2)須減小網格間距時，可以選擇以須設定之最小網格間距(25公尺或

50公尺)進行整個模擬區域之網格設定，減少網格間距設定之複雜性；須進行敏感受體

點評估者，須直接輸入受體點座標，由模式模擬取得受體點濃度，不得以其鄰近網格

點模擬值或內差值取代之。 

8. 依據模式模擬規範公告事項第六點，依「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設置防止逸散設施之原物料堆置場，無需進行原生性空氣污染物濃度增量模擬，

但應檢具證明文件。 

9. 地面氣象資料與探空氣象資料之資料來源與參數設定： 

(1) 必須優先使用模式支援中心網站(https://aqmc.moenv.gov.tw)所提供之地面氣象資料

(.SFC)與探空氣象資料(.PFL)(以下簡稱模式支援中心氣象資料)。 

(2) 選用模式支援中心氣象資料時，使用者必須選用正確之氣象資料，其選用指引如附錄

1。 

(3) 模擬區域內無模式支援中心氣象資料時，須依照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取得所需之氣

象資料，另自行依照美國環保署AERMET手冊計算模式製作所需之氣象資料。 

(4) 模擬期程為三年。 

10. 地程高度與尺丘高度(Hill height scale)之資料來源與參數設定： 

(1) 所有模式模擬之受體點均須輸入地程高度與尺丘高度。 

(2) 模擬區域內有模式支援中心網站(https://aqmc.moenv.gov.tw) 100公尺解析度地程高度

與尺丘高度資料(以下簡稱模式支援中心地形資料)時，須優先使用之。當受體點之座

標與中心地形資料座標不同時，須選用鄰近受體點之中心地形資料(取四座標點)，利

用線性內插方法求得該受體點之地程高度與尺丘高度。 

(3) 模擬區 域內 無中 心地形 資料 時， 須以內 政部 網格 數值地 形模 型資料

(https://data.gov.tw/datasets/search?p=1&size=10&rft=網格數值)取得受體點之地程高度，

另須自行依照美國環保署AERMAP手冊計算受體點之尺丘高度。 

11. 多年期模式模擬(例如三年)須依照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附錄四模式模擬濃度增量及統計

方式說明進行污染物濃度增量統計；模擬平均時間(AVERTIME)參數，必須依照法規標準

之平均濃度時間選用1hr、8hr、24 hr與ANNUAL。 

12. 各種污染物之濃度單位轉換以1大氣壓攝氏25度為基準。 

13. 負責處理模式模擬之程序者相關規範：實際負責處理模式模擬設定、程式執行與結果分析

相關程序者應於模擬申請資料表簽名以示負責，且應避免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卻登載於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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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作成之文書而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二)、模擬範圍及網格設定 

本計畫之模擬範圍以計畫區為中心向外延伸，營運期間之模擬範圍定為 TM2 座標東西向

210,800 至 224,000 m、南北向 2,629,000 至 2,641,400 m 之 15 公里×15 公里矩形方塊，並以 100

公尺間隔之網格設置受體點。 

(三)、氣象資料之輸入 

依據環境部 AERMOD 使用規範，執行 AERMOD 模式所需之氣象資料檔案，包括地面氣

象 資 料 檔 與 高 空 氣 象 資 料 檔 ， 二 類 氣 象 資 料 檔 案 均 由 模 式 支 援 中 心 網 站

( https://aqmc.moenv.gov.tw )下載，包含地面氣象資料(.SFC)與探空氣象資料(.PFL)。 

本計畫所使用之氣象及地形資料詳如表 1 所示。 

表 1 AERMOD 使用規範之氣象地形使用結果表 

使用參數選項  資料及選定結果  

1.區域編號 130 

2.區域之座標範圍(TWD97 二度分帶座標) 
XX(km)：210-220 
YY(km)：2630-2640 

3.地面氣象測站(使用年度) 467490 (2022-2024 年) 

4.地面測站海拔高度(m) 84.0 

5.探空氣象測站(使用年度) 46734 (2022-2024 年) 

6.氣象資料檔案名稱 
130-2102630-2022 
130-2102630-2023 
130-2102630-2024 

7.地形資料檔案名稱 

129-2102620.TER 
130-2102630.TER 
131-2102640.TER 
159-2202620.TER 
160-2202630.TER 
161-2202640.TER 

二、衍生性空氣品質模式之選用-CMAQ 

依據「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第七條規定，臺灣本島地區新設或變更之固定污染源，若氮氧

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年排放量合計達 250 公噸以上，或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與揮發性

有機物合計達 250 公噸以上，除高斯擴散模擬外，應強制使用軌跡類或網格類模式模擬衍生性污染

物 O₃、PM₂.₅等。 

(一)使用模式 

本評估使用環境部網格類公告空氣品質模式 CMAQ 模式(Community Multiscale 

Air Quality)(111.4.1)進行評估，並於「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以下簡稱國網中心)

之台灣杉三號平台上執行，符合環境部「網格類公告空氣品質模式 CMAQ 使用規範」

(111.2.22)之「直接使用」方式：在環境部指定的電腦平台，使用指定之工作指令集、

模式執行腳本、模式執行檔、控制參數檔、以及輸入資料檔，執行空氣品質模式模擬，

相關執行方式與相關設定與資料應符合公告模式使用規範。 

目前環境部公告 CMAQ 版本為 v5.3.2，搭配之臺灣地區排放量係為環境部排放

量資料庫 TEDS 12.0(基準為民國 110 年)。本計畫模擬時使用環境部提供之公告模式

CMAQ 相關設定檔(存放於國網中心之台灣杉三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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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作指令集、控制參數檔、輸入資料檔 

/work/simenvipub01/download/input/2021mm.tar.xz 

B.模式執行腳本、模式執行檔 

/work/simenvipub01/download/model/cmaq_recommend.tar.xz 

C.工作指令集(後處理、數據統計及繪圖) 

/work/simenvipub01/download/model/post_process.tar.xz 

D.背景案例月輸出檔 

/work/simenvipub01/download/model/output_cctm_combine/v1.2021-mm.conc.nc 

(二)模擬範圍與網格解析度 

環境部公告模式 CMAQ 係先行分別模擬 D1~D3(解析度分別為 81 公里、27 公

里、9 公里)，最後輸入資料則提供使用者直接以 D4(解析度 3 公里)進行模擬評估。 

(三)氣象資料 

本計畫氣象資料係使用環境部提供公告模式 CMAQ 之輸入資料檔，其資料來源

為中尺度氣象模式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所輸出。該氣象模式

具多重動力核心、三維資料同化，為非靜力/靜力模式，而垂直座標系統為地勢靜壓

座標(Sigma coordinate ,σ)，具有多組邊界層參數推估地表及海洋的紊流，以及不同的

積雲參數、微物理參數來推估降雨等，廣泛使用於國內外氣象資料之模擬評估。 

(四)邊界條件與初始條件 

本計畫邊界條件與初始條件皆使用環境部提供公告模式 CMAQ 之輸入資料檔。 

三、CALINE4 模式概述 

(一)適用性 

1. 污染源種類：公路線源、停車場。 

2. 污染物種類：CO、TSP、NO₂及惰性氣體。 

3. 適合區域：都市、鄉村區域。 

4. 適合地形：簡單地形。 

5. 適合模擬範圍：傳輸距離在 50 公里內。 

6. 模擬時間：適合一小時至 24 小時模擬。 

(二)模式基本特色 

1. 模式種類：為一高斯(Gaussian)煙流模式。 

2. 擴散係數：垂直擴散係數引自 Benson(1982)修正版本；水平擴散係數引自 Draxler(1976)之研

究。 

3. 風剖面係數：可自行修改風剖面係數值或使用程式預設值。 

4. 沈澱及沈降：沈澱(Seteling)及沈降(Deposition)效應可視需要引用。 

另 CALINE 4 模式之氣象條件，係考慮最不利擴散之情況： 

1. 風向：Worst Case。 

2. 風速：1 m/s(模式下限風速)。 

3. 穩定度：7(Turner 最穩定等級)。 

4. 混合層高度：300 公尺(低層大氣呈穩定狀態時之假設性高度)。 

5. 氣溫：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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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一章、計畫內容說明 

1.1 計畫緣起及推動之必要性 

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前於 93 年奉行政院命令停建焚化廠，由環境部協調其

他縣市代焚化處理本縣垃圾。然而，各縣市焚化廠因運轉多年，設備逐年老舊效

能下降，自 107 年起提供代燒本縣廢棄物的焚化量逐漸降低，導致本縣廢棄物堆

置嚴重，據統計截至 113 年底，本縣各鄉鎮市廢棄物轉運站總計累積堆置廢棄物

量已逾 31 萬公噸。 

本縣雖已積極加強垃圾分類、提高資源回收成效，減少垃圾外運焚化量，然擁有

垃圾自主處理設施才是唯一徹底解決轄內垃圾問題之方法。因外縣市焚化廠能提

供協助本縣之焚化餘裕量逐漸減少，為能妥善處理本縣廢棄物，建立本縣廢棄物

自主處理能力，南投縣環保局(以下簡稱「環保局」)已針對數處廠址辦理先期評

估作業，並優先擇定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面積約 7.5 公頃)為最佳預定廠址，辦理

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變更、環境影響評估、BOT 興建營運促參招商、以及地上物

查估及補償費估算等相關前置作業，再由廠商辦理建廠及營運。 

依據彙整如表 1.1-1 已列出自 105 年起外縣市焚化廠代燒南投縣垃圾量統計，由

表中可見各年度代燒量大致呈逐年遞減趨勢。而影響各縣市焚化廠可代燒量能之

因素甚多，除包括其焚化廠之運轉率、轄區內待處理垃圾量外，尚包括縣(市)議

會之態度。 

以台北市為例，市議會即決議無論其轄內 3 座焚化廠(內湖廠、木柵廠、北投廠)

合計有多少餘裕量能，代燒外縣市垃圾量均不得超過該市垃圾量之 3%(即 2.4 萬

公噸/年)。而高雄市府前亦承諾市議會減少代燒外縣市垃圾量，全市 4 座焚化廠

合計焚化量由原 148 萬公噸/年降為 133 萬公噸/年，近期完成招商之南區廠 BOT

案，其設廠規模即由 1,800 公噸/日(舊廠)降為 1,350 公噸/日(新廠)，而中區廠則規

劃停爐除役。 



 

2-2 

故由上述說明可知外縣市可代燒量多寡之影響因素甚多，無法僅由量化數據客觀

分析及樂觀期待。基於南投縣累積堆置垃圾於 113 年底已達 31 萬公噸，依據歷

年統計資料顯示每年約增加 4 萬公噸，則以本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辦理土地

變更/環評/促參招商/地上物查估及估價等前置作業(約 3 年)及簽約廠商興建(約 3

年)完成後，開始營運時累積暫置垃圾將增加至約 55 萬公噸。 

而除其他縣市焚化廠之餘裕量能未可期待之外，目前於各鄉鎮市已累積堆置逾 31

萬公噸垃圾，亦為亟待解決之問題，除因露天堆置造成之滲出水、臭味、病媒蚊

蟲等環境衛生外，垃圾中有機成分因厭氧發酵產生沼氣自燃造成之火災及濃煙，

已成嚴重之工安及環境污染問題。以 114 年 5 月於名間鄉垃圾堆置場大火為例，

經統計 5 小時火災期間約露天燃燒 150~200 公噸堆置垃圾，該期間釋放的懸浮微

粒(PM)，已相當於嘉義縣鹿草焚化廠約 5 年之懸浮微粒(PM)排放量。 

故南投縣垃圾推動設置本計畫已迫在眉睫，無法再樂觀期待其他縣市焚化廠有餘

裕容量可協助代燒處理，唯有擁有自主垃圾處理設施，才能確保南投縣廢棄物妥

善處理無虞。 

表 1.1-1 南投縣垃圾歷年累積暫置情形彙整 

平均垃圾量 
(公噸/年) 

年度 
項目 
(公噸)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96,635 
外縣市焚化廠 
代燒垃圾量 

74,422 72,435 68,012 53,823 63,523 43,675 51,625 52,795 74,224 

平均垃圾量 
(公噸/日) 

堆置垃圾量 22,213 24,200 28,623 42,812 33,112 52,960 45,010 43,840 22,411 

265 累積堆置量 22,213 46,413 75,036 117,848 150,960 203,920 248,930 292,770 315,181 
資料來源：環境部環境統計查詢網(https://statis.moenv.gov.tw/epanet/) (114 年 10 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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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開發內容 

一、 開發行為地理位置及配置 

本計畫廠址位於南投縣名間鄉新民村，及廠區土地使用平面配置請詳圖 1.2-

1。 

 

圖 1.2-1 本計畫廠區預定配置圖 

二、 開發行為基地(含建地)面積需求 

主要設施包含警衛室、地磅站、傾卸平台、前處理、垃圾貯坑、灰渣貯坑、

爐床、熱回收鍋爐、廢氣處理、誘引風機、蒸汽渦輪發動機、發電機組、冷

凝器、煙囪、底渣分選處理設施、洗車場、消防蓄水池、配水池、污水處理

廠、台電配電站、柴油貯槽、回饋設施、停車場等，總用地面積約 7.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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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廠規模與運作 

本計畫規劃興建處理量為每日 500 公噸的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內容包

括： 

(一) 爐組配置：採用 2 組爐組，每爐處理量為 250 公噸/日，年運轉率以 90%

計算。 

(二) 設計熱值：設計熱值至少 2,500 kcal/kg。 

(三) 廢棄物收受：處理南投縣內的一般廢棄物(包括家戶垃圾及巨大垃圾)及一

般事業廢棄物。 

(四) 餘裕量能運用：營運前期，餘裕處理量能(約 39,785 公噸/年)將全數用於

處理縣內累積暫置垃圾。營運後期，可改用於轄內公營掩埋場進行挖除活

化後篩分之剩餘可燃物焚化處理。 

(五) 不收外縣市廢棄物承諾：本計畫承諾不會接收處理外縣市廢棄物。 

四、 興建與時程 

本計畫採一次全區開發模式： 

(一) 主要工程：包括基樁工程、土木工程、廠房鋼構、機電工程及雜項工程。 

(二) 土方規劃：總挖方量約 31,000m³，回填量約 5,000m³。本計畫規劃於施工

期間就地挖填土方平衡，剩餘棄方約 26,000m³將用於墊高廠區主要設施

及環保設施用地約 0.60m。 

(三) 聯外道路：主要聯外道路「新民巷」現路寬約 5~6 公尺，後續規劃拓寬至

至少 8 公尺，以符合土地變更規定。拓寬工程預計於 116 年 1 月動工，

116 年 12 月底前完工。 

五、 環境保護規劃與承諾 

開發單位針對空氣污染、廢水處理及固體廢棄物處理皆提出了自主加嚴或明

確的保護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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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氣污染防制與排放承諾 

1.空污防制設施：規劃設置脫硝系統、袋濾式集塵器、除酸系統、活性碳

噴注系統及戴奧辛去除系統。 

2.煙囪高度：規劃設置高度達 120 m 的煙囪，以確保排氣具有良好的擴散

效果，降低空氣污染物著地濃度。 

3.自主加嚴標準：本計畫承諾的自主加嚴排放濃度限值遠低於現行法規標

準，如下表 1.2-1 所示。 

表 1.2-1 本計畫空污排放管理值 

污染物名稱 
自主加嚴 

排放濃度限值 

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 

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

排放標準 

粒狀污染物 5 mg/Nm3 C=1364.2Q-0.386 

氮氧化物 50 ppm 180 ppm 

硫氧化物 5 ppm 80 ppm 

氯化氫 5 ppm 40 ppm 

一氧化碳 30 ppm 120 ppm 

鉛(鉛及其化合物) 0.03 mg/Nm3 0.2 mg/Nm3 

鎘(鎘及其化合物) 0.002 mg/Nm3 0.02 mg/Nm3 

汞(汞及其化合物) 0.015 mg/Nm3 0.05 mg/Nm3 

戴奧辛/呋喃(PCDD/PCDF) 
0.05  

ng-TEQ/Nm3 

0.1 

ng-TEQ/Nm3 

氨氣 5 ppm － 

(二) 用水與廢水規劃 

1.零排放承諾：本計畫承諾所有廢(污)水經集中處理後，將全廠全回收再

利用於廠內，如廢氣冷卻、底渣冷卻、次級用水或場地清洗等。 

2.用水平衡：預估每日約回用 180.6CMD，不足部分才使用自來水(約

267.8CMD)。 

3.節水措施：廠方須規劃設置雨水貯留系統、冷氣冷凝水及開飲機廢水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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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固體廢棄物處理 

1.底渣(焚化後殘渣)：底渣經分選處理後，產製焚化再生粒料，將供南投

縣轄區內公共工程再利用。底渣分選處理設施將為全密閉廠房，以防粉

塵逸散。 

2.飛灰(空污設施捕捉物)：飛灰優先處理方式為委外水洗及資源化再利用

或高溫熔融處理。台灣鋼聯公司預計於 116 年在台中完工飛灰水洗廠，

屆時可接收處理。若前述再利用方案無法執行，飛灰將於廠內穩定化處

理後，送往民營或活化後公有掩埋場進行獨立分區掩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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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 

一、 本案屬環境影響評估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附表二所列應進行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 

二、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及各方意見，認定符合環境影響評估

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

階段環影響評估，重點項目如下及辦理情形回應如表 2-1： 

(一) 應以適宜之科學方法，妥為評估本開發案產生之戴奧辛、重金屬及其他空

氣污染物等對各環境面之影響。 

(二) 本案鄰近車籠埔斷層，請慎重考量近斷層效應及土壤液化分析。 

(三) 應具體分析煙囪有無鼓風機，對空氣污染物排放(擴散)影響之差異。 

表 2-1 審查結論辦理情形 

項次 審查結論內容 開發單位回應 

一 

本案屬環境影響評估施行細
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附
表二所列應進行第二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 

遵照辦理。 

二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及各方意見，認定符合環境影響
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
行第二階段環影響評估，重點項目如下： 

(一) 

應以適宜之科學方法，妥為
評估本開發案產生之戴奧辛
、重金屬及其他空氣污染物
等對各環境面之影響。 

1. 遵照辦理，已納入範疇界定指引表「空
氣品質」項目辦理。 

2. 本計畫一階環評已透過熏氣試驗初步評
估作物影響，以名間鄉主要栽種茶種(金
萱及四季春)、稻苗，及對植物較敏感之
酸性物質(SO2與 HCl)進行試驗。 

3. 本計畫將於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依
環境部公告之「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
規範」及「空氣品質模式模擬規範」規
定，完整評估戴奧辛、重金屬及其他空
氣污染物。以在地氣候及環境條件、本
計畫排放條件及濃度值，辦理本計畫空
氣品質擴散模擬作業，並針對本計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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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結論內容 開發單位回應 

氣污染物排放條件及濃度值，進行擴散
後之空氣品質影響預測及評估。 

(二) 

本案鄰近車籠埔斷層，請慎
重考量近斷層效應及土壤液
化分析 

1. 已納入範疇界定指引表「地震及斷層」
項目辦理。 

2. 遵照辦理，本計畫斷層及土壤液化評估
說明如下： 

(1) 斷層評估：本計畫廠址距離車籠埔斷層

僅約 900m，將依最新「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規劃震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

速度係數達 0.98 以上，以降低強震來臨

時所造成的災害。 (廠址預定地與鄰近

斷層之距離及各斷層之近斷層區域短

週期與一秒週期之設計與最大考量水

平譜加速度係數如下表) 

斷層種類 

與本計
畫廠址
預定地
距離
(km)     

彰化斷層 8.7 0.85 0.48 1.06 0.62 

大甲斷層 >14.0 0.8 0.45 1.00 0.55 

鐵砧山斷層 >14.0 0.8 0.45 1.00 0.55 

大茅埔-雙冬
斷層 

11.0 0.83 0.46 1.03 0.59 

車籠埔斷層 0.9 0.98 0.61 1.25 0.83 

最大值 0.98 0.61 1.25 0.83 

(2) 土壤液化評估：將於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完整分析，並將本計畫液化潛勢評

估結果，納入第二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

說明。 

(三) 

應具體分析煙囪有無鼓風機
，對空氣污染物排放(擴散)

影響之差異。 

焚化廠正常運轉時，均會確保鼓風機(委員意
見應係指負責將經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
後之煙道排氣導排至大氣以利擴散稀釋之「
誘引抽風機」)正常操作，僅在配合焚化廠年
度停爐歲修期間停止運轉，並作必要之維護
保養及零配件更換作業。如果發生誘引抽風
機故障時，將立即停爐檢修，恢復正常時再
啟爐操作。 

  

D

SS DS1

M

SS M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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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替代方案 

依據環境部「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所列替代方案，包括零方案、開

發地點替代方案、開發方式(或強度、範圍、規模、其他技術規劃)替代方案、環保

措施替代方案及其他替代方案等五大項。以下針對本案開發計畫所研擬之各項替

代方案加以說明，並摘要如表 3-1 所示。 

表 3-1 主方案與替代方案比較摘要表 

替代方案 有 無 
未

知 
內容 

預計目標年可

能之負面環境

影響 

與主計畫之比對分析 

零方案 V   不開發，繼續

堆置 

垃圾持續堆置

縣內，外縣市

代燒求助無

援、持續累積

堆置造成污染

及火災風險。 

1.外縣市代燒之不確定性： 

(1)各焚化廠自身運轉率與

轄內垃圾量的優先處理

需求。 

(2)縣市議會政策限制，例

如台北市議會規定三座

焚化廠的代燒量不得超

過 本 市 垃 圾 量 的 

3%(約 2.4 萬噸/年)，高

雄市府也承諾減少外縣

市代燒。 

2.污染持續擴散：若無妥善

處理，垃圾持續堆置將造

成環境衛生污染，包括孳

生病媒、惡臭逸散與滲出

水滲出，污染周遭土壤與

水體。此外，目前暫置量

已經累積數十萬噸，且每

年持續增加，若不再妥善

處理，污染範圍將逐步擴

散蔓延，增加後端治理成

本與風險。 

3.工安與風險：垃圾在堆置

過程中會因厭氧發酵而產

生甲烷等可燃性氣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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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 有 無 
未

知 
內容 

預計目標年可

能之負面環境

影響 

與主計畫之比對分析 

在自燃或爆燃的工安危

險，如近年名間鄉多次垃

圾暫置場發生火警，不僅

危及人員安全，也會導致

高濃度污染物逸散，加劇

空氣品質惡化。 

開發地點

替代方案 

V   1.名間鄉河

川公地 

- 

依「水利法」相關規定申請

將本廠址土地劃出河川區

域，尚須一併劃出之土地面

積高達上百公頃，經檢討幾

無可能。 

2.竹山鎮香

員腳土地 
- 

同上說明，因位於濁水溪河

川區域內且距離右岸河川區

域線甚遠，變更劃出河川區

域之可行性極低。 

3.南投市福

德段土地 

- 

1.因本廠址之使用地類別為

殯葬用地，基地內有多處

墳墓，故如欲開發使用，須

先另覓適當地點辦理遷葬

作業，難度甚高。 

2.若改行駛東山路雖道路較

寬，但較接近市區，以及接

近南投市市區聯外要道，

造成的交通及環境負面影

響相對較大。 

4.草屯鎮南

坪段公有

地 

- 

1.全區均為山坡地，高差甚

大 (最高與最低處高程相

差達 20 公尺)，整地及設備

配置使用困難。 

2.現有聯外道路路寬僅約

2~3 m，僅容單向行車，須

拓寬供為主要聯外道路。 

3.行駛路線經過坪頂國小，

且無其他適合替代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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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 有 無 
未

知 
內容 

預計目標年可

能之負面環境

影響 

與主計畫之比對分析 

5.國姓鄉黑

樹林公有

地 

- 

1.廠址西南側約 600 公尺處

有 1 所乾峰國小，全區均

為山坡地，高差相差達

220 公尺，整地及設備配

置使用困難。 

2.現有聯外道路路寬僅約

2~3 m，僅容單向行車，須

拓寬供為主要聯外道路。 

3.行駛路線接近乾峰國小，

交通與環境皆造成影響。 

開 發 方

式、開發

強度、開

發範圍或

開 發 規 

模以及其

他技術規

劃替代方

案 

V   MBT、水熱

碳化、熱裂解

技術 

1.與中央政策

不符。 

2.技術尚有其

他衍生廢棄

物仍需焚化

處理。 

3.先前MBT產

製 SRF已在

本縣嘗試實

施，因 SRF

去化管道無

法 確 保 及

MBT 篩下

物仍須焚化

處理，以致

取消辦理。 

1.垃圾(一般廢棄物)採焚化

處理為中央既定政策方向 

106年 6月行政院核定「多

元化垃圾處理計畫」及

111年 4月行政院核定「多

元化垃圾處理計畫-第 2

期計畫」中，新世代垃圾

處理技術考量其優缺點、

適用條件及國內狀況，現

階段皆以環境部新聞稿

「環境部持續協助地方政

府妥善處理垃圾問題」所

載明「我國垃圾處理政策

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 

2.其他處理技術應用評析 

(1)其他處理技術之適用

性及其限制 

按可行之廢棄物處理技

術雖多，惟除焚化外，

其他技術大多適用於單

一性質或特定類別之生

質廢棄物及單純事業廢

棄物，對於本縣焚化廠

擬處理之廢棄物種類繁

雜，包括生垃圾、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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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 有 無 
未

知 
內容 

預計目標年可

能之負面環境

影響 

與主計畫之比對分析 

垃圾、暫置垃圾、掩埋

場挖除垃圾之篩分可燃

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及

農業廢棄物等並不適

合。若採用其他技術，

極可能因進料條件不符

而導致設備故障、操作

障礙，或產出性質複雜

且難以去化之副產物，

進而衍生二次處理困

境。 

(2) MBT 產製 SRF 再利用

評析 

南投縣前案曾規劃設置

MBT 廠並辦理促參前

置作業，但因垃圾性質

較複雜，工業鍋爐業者

對以垃圾為主要料源產

製 SRF 之品質缺乏信

心，故 MBT 廠興建營

運促參案因SRF去化管

道無法確保而取消辦

理。 

另以雲林縣為例，雖設

置 MBT 處理垃圾所製

SRF 可供台塑公司再利

用作為替代燃料，然其

規模無法全量處理完全

縣垃圾，仍有部分垃圾

仍須堆置待處理，且

MBT 處理後剩餘篩下

物仍須送南亞焚化爐處

理，故仍無法完全解決

垃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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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 有 無 
未

知 
內容 

預計目標年可

能之負面環境

影響 

與主計畫之比對分析 

V   開發規模： 

1.>500 噸/天

(600~700

噸 / 天 ) 設

計 

2.<500 噸

(400噸/天)

設計 

1.大於設計，

民眾疑慮，

空污較多 

2.小於設計，

原堆置垃圾

處理不完 

1.於暫置垃圾清除完成後，

餘裕處理量將大幅超過縣

內經常性需求(341 公噸/

日)，易造成外界誤解本計

畫有意收受外縣市垃圾，

引發地方疑慮與社會觀感

問題。 

2.設廠規模增加，營運期間

總污染物排放量亦相對增

加，對環境影響程度較 

500 公噸/日方案為高。 

3.規模低於 500 公噸/日方案

(如 400 公噸/日)若設計量

僅 400 公噸/日，則雖可滿

足縣內日常處理需求，但

因餘裕量不足，對既有暫

置垃圾之清理效能極低。

依估算累積暫置垃圾需近

80 年始能完全去化，期間

垃圾長期堆存，將導致環

境衝擊加劇與衛生風險升

高，並不符合縣內迫切需

求。 

環保措施 

替代方案 

 V    本計畫規劃完善環境保護

措施，包括滯洪池、廢污水

處理設施、雨水及排水設

施、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等，

並於焚化廠周邊規劃隔離

綠帶，進行相關景觀美化工

程，故無環保措施替代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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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零方案 

所謂零方案即不興建南投焚化爐之方案。然若無本計畫，南投縣垃圾處理將持續

陷入困境。目前本計畫設計規模為每日 500 噸，此一數值除反映縣內生活垃圾約

270 噸/日，加計可燃巨廢(潛勢)7 噸/天、事業廢棄物 61 噸/天及農業廢棄物(潛勢)

約 3 噸/年等需求，更是為處理長期堆置垃圾而訂定。截至 113 年底，南投縣已累

積約 31 萬公噸暫置垃圾，依歷年統計每年約再增加 4 萬公噸，預期至本中心建

廠完成並開始營運時，累積量將上升至約 55 萬公噸。若無焚化爐興建，縣內將難

以有效消化龐大存量，垃圾堆置問題將持續惡化。 

再者，跨縣市餘裕量有限，且多優先處理各地自家堆置垃圾與調度需求，南投若

持續依賴外縣市代燒，除須承擔高額運輸成本外，亦存在被拒收或調度中斷之風

險。此種受制於人之情況，將使縣內垃圾外運長期不確定性升高，縣民日常生活

與公共衛生亦將受到影響。 

零方案並不能消弭風險，反而會延續現有堆置問題。事實上，本計畫設計量即考

量先行消化存量垃圾，即便持續推動垃圾減量與回收政策，縣內仍具基本必要處

理需求，長期仍需具備自主處理設施方能妥善因應。 

最後，環境部雖已推動裸露垃圾處理計畫，協助掩埋場覆土、防災與打包，但打

包垃圾僅能改善暫置之污染情形，無法解決最終去化問題。南投縣若無本焚化爐，

將持續面臨垃圾累積與處理外移之困境，難以有效落實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

之廢棄物管理目標，亦不利於地方公共利益之維護。 

3.2 開發地點替代方案 

(一)選址評估作業方法及流程 

本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設廠潛在廠址之選址評估作業，係依

據圖 3.2-1 之作業流程辦理，並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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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結束

各潛在廠址
資料收集調查

潛在廠址座落
之鄉鎮市評估

人口數及垃圾
量較多者優先

擇定潛在廠址
座落之鄉鎮市

• 6處鄉鎮市(南投市、草屯鎮、埔

里鎮、竹山鎮、名間鄉、國姓鄉)

之人口數合計約占80%

• 列為擇定潛在廠址範圍

• 法令限制變更解列可能性

• 設置面積>5 ha, 完整方正, 無過大高差

• 聯外交通具備既有聯外道路, 且避免垃

圾清運車輛行經市區造成影響

• 環境敏感點避免鄰近住宅、醫院、學校

• 土地權屬公有地優先

建立評估
項目及權重

各潛在
廠址評分

各潛在廠址
綜合評分及排序

• 法令限制區域

• 基地面積及地形(高差)

• 聯外交通現況

• 基地周遭環境

• 土地權屬及分區與地目

 

圖 3.2-1 本縣環保設施(焚化廠)設廠廠址評估作業流程圖 

1.潛在廠址座落區域評估 

考量各鄉鎮市垃圾清運服務之準點率及減少垃圾運輸費用支出，設

置廠址以座落於人口數及垃圾產量較多之鄉鎮市為較佳選擇。 

經收集彙整本縣 114 年各鄉鎮市人口數統計如表 3.2-1 所示，由表

中可知本縣人口數約近 8 成集中於草屯鎮、南投市、埔里鎮、竹山鎮、

名間鄉、國姓鄉等 6 個鄉鎮市，因垃圾產量與人口數成正相關，故設置

廠址以座落於前述 6 個鄉鎮市轄區內，應為較佳選擇。 

表 3.2-1 南投縣人口數較多之鄉鎮市統計(統計至 114 年 12 月底止) 

鄉鎮市 草屯鎮 南投市 埔里鎮 竹山鎮 名間鄉 國姓鄉 
6 個 
鄉鎮市 
小計 

其餘 7 個 
鄉鎮市 

(註)小計 

南投縣 
全縣 
合計 

人口數 97,724 96,229 75,613 49,905 34,557 15,963 369,991 97,890 467,881 

比例 79.1% 20.9% 100.0% 

資料來源：南投縣政儀表板(https://ntdash.nantou.gov.tw/ntdash-web/statistical/01census)。 

註：其餘 7 個鄉鎮市排序分別為鹿谷鄉、水里鄉、仁愛鄉、集集鎮、信義鄉、魚池鄉、中寮鄉。 

2.設置廠址之關鍵評估條件 

環保設施(焚化廠)設置廠址關鍵評估條件如表 3.2-2 所示，分述如下。 

https://ntdash.nantou.gov.tw/ntdash-web/statistical/01c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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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本縣環保設施(焚化廠)設置廠址之關鍵評估條件 

項  目 說  明 

法令限制 
須避免選址於法令「限制開發」(但可經變更程序同意開發)或「禁

止開發」(完全無法開發或難以經變更程序同意開發)之區域。 

設置面積 須達 5 公頃且完整方正無過大高差，否則不足及不利供配置使用。 

聯外交通 

1.如無既有道路須新闢或大規模拓寬者，曠日廢時。 

2.須避免垃圾清運車輛行經鄉鎮市區主要街道，造成影響，並儘量

鄰近交流道，以利垃圾跨鄉鎮市運輸。 

環境敏感點 避免鄰近社區住宅或醫院、學校，減少衝擊。 

土地權屬 公有土地優先，申請撥用而非價購，具有土地自主性。 

(1)法令限制 

設置廠址首須檢討基地位置是否有相關法令規定禁止或限制開發

利用，如遇有法令禁止或限制開發情形時，則先評估有無申請變更程序

後達到可供開發使用可能性。例如基地原屬於農業區或農牧用地，不得

設置工廠設施，但經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變更程序後仍可設置，

則仍納入為評估廠址。 

惟如果基地之法令規定禁止或限制開發利用情節嚴重，已難以透

過申請變更程序後達到可供開發使用之可能性，則不考慮作為設廠廠

址。例如位於河川區域內，依水利法變更劃出河川區域外，經評估有實

質困難或曠日廢時者。經彙整設廠廠址禁止開發或限制開發之相關法

規如表 3.2-3 所示。 

表 3.2-3 設廠廠址禁止開發或限制開發相關法規彙整 

類別 限制場域 法規名稱及法條 條文內容及說明 

禁止開

發(確

定無法

開發) 

河川區域 「水利法」第 78

條 

河川區域內，禁止下列行為： 

1.填塞河川水路。 

2.~3.及 5.~7…..(略)。 

4.建造工廠或房屋。 

【河川區域嚴禁施設工廠或建造房屋。此為維護

防洪安全之絕對禁令，無法透過一般行政程序變

更。】 

斷層影響

之山坡地 

「建築技術規

則」設計施工編

第 262 條 

山坡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 

1.~2…(略)。 

3. 活動斷層：依歷史上最大地震規模(M)劃定在

下表範圍內者： 

 

https://law.moa.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4304
https://lawplayer.com/article/6438f555e800e5f0b933d549
https://lawplayer.com/article/6438f555e800e5f0b933d549


 

2-17 

類別 限制場域 法規名稱及法條 條文內容及說明 

地震規模(M) 
不得開發建築範圍 

(斷層帶二外側邊) 

M≥7 各 100 公尺 

7>M≥6 各 50 公尺 

M<6 或無紀錄 各 30 公尺 

【位於山坡地且坡度陡峭、地質結構不良、或屬

於活動斷層影響範圍者，明確規定「不得開發建

築」。】 

重要濕地

核心區 

「濕地保育法」

第 25 條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

列行為。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改

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2. 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

貌。 

3.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

環境。 

4.~6…..(略)。 

【除必要之研究、監測外，禁止任何建築、開挖

或改變現狀之行為。】 

保安林地 「森林法」第 10

條 

1. 保安林之管理經營，不論所有權屬，均以社會

公益為目的。各種保安林，應分別依其特性合

理經營、撫育、更新，並以擇伐為主。 

2.保安林經營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

關定之。 

「保安林經營準

則」第 8 條 

保安林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伐採： 

1. 更新、撫育上所必要，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2. 為增進保安林功能所必要，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 

3. 遭受病蟲害、風倒、火燒、枯損及其他災害之

竹木必須伐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4. 政府為搶修緊急災害或國防安全所必要者。 

5. 為林業試驗研究必要者。 

6. 公用事業、公共設施、公共建設、探礦、採礦

或土石採取用地無法避免之障礙木，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 

【除國防或重大公共設施特許外，民間設廠禁止

設置及變更使用。】 

限制開

發(但

經辦理

變更程

非都市土

地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13 條 

非都市土地開發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其

申請人應依相關審議作業規範之規定製作開發計

畫書圖及檢具有關文件，並依下列程序，向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申請辦理：(略)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400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M0040010
https://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047
https://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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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限制場域 法規名稱及法條 條文內容及說明 

序及審

議後仍

可開

發)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27 條 

1. 土地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除依第三章規定

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者外，應在原使用

分區範圍內申請變更編定。 

2. 前項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之變更編定原則，

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依使用分區內各種使

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如附表 3(略)辦理。 

【非都市土地需提出開發計畫書圖及興辦事業計

畫，經審議核准後將原土地使用分區及類別變更

編定為特定專用區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始德建

廠。】 

都市計畫

相關分區 

「都市計畫法」

第 26 條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

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或 5 年內至少應通盤檢

討 1 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

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

使用。 

「都市計畫法」

第 27 條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1.~3….(略)。 

4.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

時。 

【透過通盤檢討或個別變更程序，可將原本非工

業用途土地變更為工業專用區。】 

地質敏感

區 

「地質法」第 8

條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

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但緊急救災者不在此限。 

【潛在廠址須提交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報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方可開發。】 

其他環境

敏感地區 

「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 14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

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

可，其經許可者，無效。 

【開發行為之規模達標或位於特定敏感區需通過

環評審查作業，承諾污染防治措施後方可取得許

可同意開發。】 

(2)設置面積 

經參考國內焚化廠實廠配置案例，以設廠規模與本縣環保設施(焚

化廠)同為 500 公噸/日之苗栗縣 BOT 焚化廠為例，其所需面積須達 5

公頃且完整方正，而且基地內須無過大(5 m 以上)之高度差異，否則不

足以及不利於供焚化廠之主體廠房及相關附屬設施(包括上下坡道、煙

囪、柴油貯槽、配水池、台電變電站、洗車場、警衛室、停車場等)配

https://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047
https://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047
https://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591
https://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591
https://www.gsmma.gov.tw/uploads/1732679009851I1zyqan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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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用。 

(3)聯外交通 

設置廠址基地須有既有道路可通達，以利施工期間各項工程車輛

行駛，以及營運期間垃圾清運車輛進出廠。如無既有道路而須新闢或大

規模拓寬者，因道路施作涉及其他主管機關，開發作業繁複且曠日廢時

，非為適宜廠址。 

另垃圾清運車輛行駛除造成車流量增加外，亦難免產生噪音、振動

及異味等影響，故通往設置廠址之車行路線宜可避開鄉鎮市區主要街

道，並儘量鄰近交流道，以避免前述影響。 

(4)環境敏感點 

因環保設施(焚化廠)終究為鄰避設施，操作運轉期間會有垃圾車輛

進出，造成車流增加及噪音、振動、臭味、污水等可能環境影響，故設

置廠址基地應儘量避免鄰近社區住宅或醫院、學校等環境敏感點，以減

少對居民之衝擊。 

(5)土地取得 

設置廠址基地以公有土地為優先考量，因可依「國有財產法」相關

作業程序申請撥用，作業相對單純且土地取得期程明確，同時環保局對

於廠址基地取得具有自主性。如為私人土地，則因須依市價與地主協議

價購，土地取得期程取決於議價作業是否順利，難以預期，且成交價格

合理性亦易受外界質疑。 

3.潛在廠址資料收集調查 

經本縣環保局主動踏勘選址及地方領袖人士支持提供相關資訊彙

整結果，其中埔里鎮(如圖 3.2-2)所示因全鎮範圍於平地區域之社區、住

宅等環境敏感點分布過於密集，以致於合適之設廠地點難尋，而山地區

域則因高差過大、不利焚化廠設廠之廠房配置利用，故先排除埔里鎮外

，其餘 5 個鄉鎮市共擇定 6 處潛在廠址，各潛在廠址基地位置示意如圖

3.2-3 所示，將依據前述設廠關鍵評估條件，收集彙整各潛在廠址基本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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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南投縣埔里鎮衛星空照示意圖 

4.建立潛在廠址評估項目及權重 

潛在廠址之評估項目，原則上參依前述設置廠址之關鍵評估條件建

立，分為：(1)法令限制、(2)設置面積、(3)聯外交通、(4)環境敏感點、(5)

土地權屬共 5 個評估項目。至於各評估項目之權重設計，則依據各潛在

廠址環境條件之優劣情形，以及各項評估條件對於廠址開發的重要性給

予權重比例，最高總分為 100 分。 

5.各潛在廠址綜合評分及排序 

各潛在廠址經依據收集彙整之基本資料，再分別依據前述各項評估

項目檢視各潛在廠址環境條件之優劣情形，分別給予相對應之權重評分

後，加總合計總得分，並依據總得分之高低，進行各潛在廠址之排序建

議，總得分最高排序第 1 者為優選廠址，建議環保局決策後供為推動建

廠廠址。 

(二) 各潛在廠址基本資料 

承前述說明，經環保局踏勘選址及地方領袖人士支持提供相關資訊

彙整結果，共擇定 6 處潛在廠址進行設廠廠址評估，各潛在廠址基地位

置示意如圖 3.2-3 所示，各潛在廠址基本資料收集彙整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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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南投縣各潛在廠址基地位置示意圖 

1.名間鄉河川公地(廠址 2)  

名間鄉河川公地(廠址 2)位於名間鄉南端，經由國土測繪圖資服務

雲查詢得知，本廠址鄰近南投縣名間鄉與彰化縣二水鄉交界處，位於濁

水溪北側堤防道路北側、八堡圳引水道以南之濁水溪河川公地，經查本

廠址位於水利署公告之濁水溪河川區域範圍內，基地略呈三角形，長寬

各約 1,220、520 公尺，總面積約 37 公頃，空照圖如圖 3.2-4。 

 

圖 3.2-4 名間鄉河川公地(廠址 2)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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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廠址位於河川區域範圍內，尚無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之區

劃，依據「水利法」第 78 條規定，禁止建造工廠或房屋等永久性設施，

現由河川公地管理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依「河川管理辦

法」開放民眾申請租用種植水稻、蔬菜、景觀花(木)與水果等作物。而因

基地範圍鄰近濁水溪，如欲依「水利法」相關規定申請將本廠址土地劃

出河川區域，尚須一併劃出之土地面積高達上百公頃，經檢討幾無可能

。比對南投縣智慧地政空間服務網，在山坡地及斷層方面，本廠址坡度

平坦，且非於斷層帶上，因此無違反「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62 條

之疑慮；且附近未有重要濕地，因此非屬濕地保育法管制對象；該地也

非屬保安林地，因此非屬於森林法第 10 條及保安林經營準則第 8 條管

制對象。 

本廠址基地完整方正且全區平坦無明顯高差，且周遭均為農地，無

大型住宅社區，僅廠址北側約 800 公尺處有 1 處小型聚落，適合作為焚

化廠建廠基地。廠址位置週邊道路分布如圖 3.2-5 所示，聯外道路多屬

農林鄉道，路況單純，惟路幅寬度較窄，多僅約 3~4 m，僅容單向行車

，不利於兩車交會，廠址外圍巷道則路幅寬度尚有約 5~6 m。廠區南側

緊鄰濁水溪有堤防道路，路幅寬度約 5~6 m，日後得考量拓寬供為主要

聯外道路。 

而在行車路線方面，則如圖 3.2-6 所示，與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廠

址 1)行車路線一致，日後其他鄉鎮市垃圾車可經由國道 3 號竹山交流道

銜接產業運輸大道(烏溪線鄉鎮與南投市)，或直接經由產業運輸大道(鹿

谷鄉、竹山鎮、集集鎮、水里鄉、信義鄉)通達廠址，不致行經名間鄉主

要街道，故不會造成交通及環境負面影響；開發區域距離交流道約需行

駛 5.9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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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名間鄉河川公地(廠址 2)廠址週邊道路分布圖 

圖 3.2-6 名間鄉河川公地(廠址 2)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2.竹山鎮香員腳土地(廠址 3) 

竹山鎮香員腳土地(廠址 3)位於名間鄉南端，經由國土測繪圖資服

務雲查詢得知，本廠址位於名間鄉河川公地之西南側(如圖 3.2-7)，基地

略呈狹長梯形，長寬各約 630 公尺、110 公尺，總面積約 92,694 平方公

開發區域

開發區域
距離交流道

約行駛5.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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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約 9.3 公頃)，廠址與名間鄉河川公地同樣位於濁水溪河川區域內。 

經查本廠址範圍之土地地號明細，共有竹山鎮香員腳段地號 22 筆，

其土地權屬、面積與使用現況彙整如圖 3.2-8。其中公有地(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所有)共 15 筆、本國私法人(台糖公司)土地 4 筆；另有私人持有

土地 3 筆。本廠址土地權屬以國有財產署之公有地及台糖公司持有為主

，應可採有償移轉或價購取得，惟同名間鄉河川公地(廠址 2)說明，因位

於濁水溪河川區域內且距離右岸河川區域線甚遠，變更劃出河川區域之

可行性極低。在是否為山坡斷層、重要濕地及保安林之判讀，於網站確

認，也同名間鄉河川公有地(廠址 2)非屬於此三類之管制對象。 

本廠址基地完整方正且全區平坦無明顯高差，且周遭均為農地，無

大型住宅社區，僅廠址東北側約 1,000 公尺處有 1 處小型聚落，適合作

為焚化廠建廠基地。廠址位置週邊道路分布如圖 3.2-8 所示，聯外道路

多屬農林鄉道，路況單純，惟路幅寬度較窄，多僅約 3~4 m，僅容單向

行車，不利於兩車交會，而廠址外圍巷道則路幅寬度尚有約 5~6 m。廠

區南側緊鄰濁水溪有堤防道路，路幅寬度約 5~6 m，日後得考量拓寬供

為主要聯外道路。 

 

圖 3.2-7 竹山鎮香員腳土地(廠址 3)權屬分布示意圖 



 

2-25 

 

圖 3.2-8 竹山鎮香員腳土地(廠址 3)廠址週邊道路分布圖 

而在行車路線方面，則如圖 3.2-9 所示，與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廠址 1)及名間鄉

河川公地(廠址 2)行車路線一致，日後其他鄉鎮市垃圾車可經由國道 3 號竹山交

流道銜接產業運輸大道(烏溪線鄉鎮與南投市)，或直接經由產業運輸大道(鹿谷鄉、

竹山鎮、集集鎮、水里鄉、信義鄉)通達廠址，不致行經竹山鎮及名間鄉主要街道，

故不會造成交通及環境負面影響；開發區域距離交流道約需行駛 7.5 公里。 

開發區域

開發區域
距離交流道

約行駛7.5公里

 

圖 3.2-9 竹山鎮香員腳土地(廠址 3)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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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位於南投市東山里之軍功寮溪及東山路

之間，經由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查詢得知，本廠址基地範圍包括福德段

154 地號 1 筆土地，長寬各約 700 公尺、600 公尺，總面積約 231,750 平

方公尺(約 23.2 公頃)，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殯

葬用地，土地所有權人(管理機關)為南投縣政府，土地公告地價及現值

分別為 140 及 820 元/平方公尺，如圖 3.2-10。經查本廠址範圍尚內夾雜

其他地號之私人土地土地共計 27 筆，總面積約 5.7 公頃，其土地使用分

區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除了其 1 為丙種建築用地外，其餘均

為農牧用地。 

本廠址基地略呈三角形，北側及東側隔農地與軍功寮溪相鄰，經查

非屬於法令禁止開發利用區域，惟如欲興建焚化廠等廢棄物處理設施，

則須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相關規定，將本廠址基地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申請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焚化爐用地)。但因本廠址之使

用地類別為殯葬用地，基地內有多處墳墓，故如欲開發使用，須先另覓

適當地點辦理遷葬作業。 

本廠址比對是否為禁止開發之廠址部分，經河川區域地籍圖比對，

未落於河川區域範圍，因此非屬水利法第 78 條管制對象。於山坡斷層

地、重要濕地及保安林部分，經網站比對，皆非屬限制場域，因此本廠

址無相關法規規定禁止開發之疑慮。 

本廠址面積超過 5 公頃，基地完整方正，惟廠址北側及西南側約 400

公尺處均各有 1 處中型聚落及台灣菸酒公司南投酒廠，同時全區多為山

坡地，最高海拔 140 公尺，與最低處海拔 100 相差達 40 公尺，高差甚

大，如圖 3.2-11，故不適合作為焚化廠建廠基地。 

廠址位置週邊道路分布如圖 3.2-12，聯外道路主要為廠址北側之大

埤街及貫穿廠址中央之東山路，兩條道路均屬於農林鄉道，路況單純，

惟路幅寬度較窄，多僅約 2~3 m，僅容單向行車，不利於兩車交會，如

欲建廠日後必須拓寬供為主要聯外道路。 

而在行車路線方面，則如圖 3.2-13，日後其他鄉鎮市垃圾車可經由

國道 3 號南投交流道銜接祖祠路，再經由省道台 14 乙線、溪岸道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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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通達廠址，因不致行經南投市市區道路，故交通及環境負面影響較

小，惟溪岸道路及巷道路幅狹小，恐不利垃圾車行駛，若改行駛東山路

雖道路較寬，但較接近市區，以及接近南投市市區聯外要道，造成的交

通及環境負面影響相對較大；開發區域距離交流道約需行駛 4.5 公里。 

 

圖 3.2-10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權屬分布示意圖 

 

圖 3.2-11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廠址等高線圖 



 

2-28 

 

圖 3.2-12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廠址週邊道路分布圖 

開發區域

開發區域
距離交流道

約行駛4.5公里

 

圖 3.2-13 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4)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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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位於草屯鎮第十二公墓東側(如圖 3.2-

14)，經由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查詢得知，本廠址基地範圍包括草屯鎮南

坪段 6 筆土地，長寬各約 260 公尺、250 公尺，總面積約 46,497 平方公

尺(約 4.65 公頃)，土地使用分區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均為農

牧用地，土地所有權人(管理機關)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本廠址基地略呈三角形，西側緊鄰草屯鎮第十二公墓，經查非屬於

法令禁止開發利用區域，惟如欲興建焚化廠等廢棄物處理設施，則須依

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相

關規定，將本廠址基地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申請變更為

特定專用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焚化爐用地)。 

在比對禁止開發之限制場域方面，非屬河川區域、重要濕地及保安

林，本廠址雖屬平均坡度>30%之山坡地，但未鄰近活動斷層，非屬於「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62 條管制對象。 

 

圖 3.2-14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權屬分布示意圖 

本廠址面積未達 5 公頃，基地完整方正，周遭緊鄰草屯鎮第十二公

墓，僅廠址西側約 800 公尺處有 1 處中型聚落，但全區均為山坡地，最

高海拔 437 公尺，與最低處海拔 420 公尺，相差約 20 公尺，高差甚大，

如圖 3.2-15，故不適合作為焚化廠建廠基地。 

廠址位置週邊道路分布如圖 3.2-16聯外道路主要為廠址西側之龍草

路及廠址西北側與南側農林鄉道，路況單純，惟路幅寬度較窄，僅約 2~3 

m，僅容單向行車，不利於兩車交會，如欲建廠日後須拓寬供為主要聯

外道路。 

在行車路線方面，則如圖 3.2-17 日後其他鄉鎮市垃圾車可經由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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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號東草屯交流道續行永安路，再經由南坪路通達廠址，因不致行經草

屯鎮主要街道，故交通及環境負面影響較小，惟行駛路線會經過坪頂國

小，且無其他適合替代路線；開發區域距離交流道約需行駛 6.9 公里。 

 

圖 3.2-15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等高線圖 

 

 

圖 3.2-16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廠址週邊道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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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域

永
安
路

坪頂國小

開發區域
距離交流道

約行駛6.9公里

 

圖 3.2-17 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址 5)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5.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廠址 6) 

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廠址 6)位於國姓鄉中西部之北港溪及烏溪交

會處北側(如圖 3.2-18 所示)，經由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查詢得知，本廠

址基地範圍包括國姓鄉墘溝段 1 筆土地及黑樹林段 3 筆土地，長寬各約

800 公尺、650 公尺，總面積約 459,150 平方公尺(約 45.9 公頃)，土地使

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方面，墘溝段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則尚未

編定，黑樹林段 3 筆則均為森林區之林業用地，土地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均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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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域

西東巷

 

圖 3.2-18 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廠址 6)權屬分布示意圖 

本廠址基地略呈不規則形，經查非屬於法令禁止開發利用區域，惟

如欲興建焚化廠等廢棄物處理設施，則須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相關規定，將本廠址基地範圍

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申請變更為特定專用區之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焚化爐用地)。 

在比對禁止開發之限制場域方面，非屬河川區域、重要濕地及保安

林，本廠址雖屬平均坡度>30%之山坡地，但未鄰近活動斷層，非屬於「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 262 條管制對象。 

本廠址面積超過 5 公頃，基地完整方正，廠址東側約 600 公尺處有

1 處大型聚落，廠址西南側約 600 公尺處有 1 所乾峰國小，全區均為山

坡地，最高海拔 550 公尺與最低處海拔 250 公尺，高程相差達 200 公尺

，高差甚大，如圖 3.2-19，故不適合作為焚化廠建廠基地。 

廠址位置週邊道路分布如圖 3.2-20 所示，聯外道路主要為廠址西側

之西東巷，屬於農林鄉道，路況單純，惟路幅寬度較窄，僅約 2~3 m，

僅容單向行車，不利於兩車交會，如欲建廠日後須拓寬供為主要聯外道

路。 

而在行車路線方面，則如圖 3.2-20 所示，日後其他鄉鎮市垃圾車可

經由國道 6 號國姓交流道銜接省道台 14 線，再經由西東巷通達廠址，

因須行經國姓鄉主要聯外道路且路線接近乾峰國小，將造成交通及環境

負面影響；開發區域距離交流道約需行駛 3.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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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9 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廠址 6)等高線圖 

開發區域

乾峰國小

開發區域
距離交流道

約行駛3.6公里

 

圖 3.2-20 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廠址 6)主要聯外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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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潛在廠址擴散條件評估 

1.評估條件基準 

於評估各潛在廠址擴散條件時，係依據環境部「用於容許增量限值

模擬之高斯類模式 AERMOD 使用規範」之規定，評估焚化廠的擴散增

量均須依照此規範所公告的氣象與地形資料進行模擬評估。就南投縣潛

在廠址所在的 6 個鄉鎮市來看，依據地理位置及氣候特性，埔里鎮和國

姓鄉使用日月潭氣象站資料進行模擬，草屯鎮、南投市、名間鄉及竹山

鎮則以臺中站(2024 年起改為田中站)進行模擬。各鄉鎮市對應之氣象測

站資訊詳見表 3.2-4。 

2.擴散條件比較 

以前述兩個地面氣象測站之長期監測資料來看，埔里鎮及國姓鄉所

在位置因位處於山區，受到地形的影響空氣品質擴散性較差，從日月潭

測站的風玫瑰圖可以發現其靜風的比例高達 17%，更不利於空氣之擴散

。 

相對而言，草屯鎮、南投市、名間鄉及竹山鎮之位置在縣境的西側

，鄰接平原地區與平原丘陵之交界，其空氣流通與擴散性相對較高，由

風玫瑰圖可以發現靜風的比例大幅降低，僅有 3.6~5.4%之間，相對於埔

里鎮及國姓鄉之擴散條件為佳。日月潭及田中氣象站之 113 年全年風玫

瑰圖詳見圖 3.2-21。 

而其中名間鄉及竹山鎮之 3 處潛在廠址，因位於濁水溪北岸鄰近河

岸之平原區，故相較於草屯鎮及南投市之地理位置而言，其擴散條件相

對較佳。 

表 3.2-4 各潛在廠址所在鄉鎮及鄰近氣象測站 

區域 

編號 
行政區 

各鄉鎮市公所位置之二度分帶

座標(TWD97) 
氣象測站 

X Y 地面測站 探空測站 

221 埔里鎮 246951 2651262 日月潭站 馬公站 

193 國姓鄉 235246 2659463 日月潭站 馬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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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草屯鎮 217203 2652147 田中站 馬公站 

131 南投市 217887 2645257 田中站 馬公站 

130 名間鄉 219481 2637139 田中站 馬公站 

129 竹山鎮 216273 2628247 田中站 馬公站 

 

 

圖 3.2-21 日月潭及田中氣象站之 113 年全年風玫瑰圖 

(四) 設廠廠址評估及優選廠址排序建議 

承前述說明，經建立選址評估項目及權重，並針對 6 處潛在廠址之

基本資料，進行設廠廠址評估及優選廠址排序建議如表 3.2-5 所示，由表

中可知，各潛在廠址之綜合評分及排序依次為：廠址 1(名間鄉外埔段公

有地)廠址 6(國姓鄉黑樹林公有地)廠址 5(草屯鎮南坪段公有地)廠

址 4(南投市福德段土地)廠址 3(竹山鎮香員腳土地)廠址 2(名間鄉河

川公地)。 

經將 6 處潛在廠址之各評估項目評分合計，並依總分高低進行優選

廠址排序後，其中以廠址 1(名間鄉外埔段公有地)於各評估項目均獲得較

高評分，綜合總評分為最高，故為建議之優選開發廠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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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6 處潛在廠址評估及優選廠址排序建議 

潛在廠址 

評估項目及權重 

廠址 1 

(名間鄉 

外埔段 

公有地) 

廠址 2 

(名間鄉 

河川 

公地) 

廠址 3 

(竹山鎮 

香員腳 

土地) 

廠址 4 

(南投市 

福德段 

土地) 

廠址 5 

(草屯鎮 

南坪段 

公有地) 

廠址 6 

(國姓鄉 

黑樹林 

公有地) 
評估項目 權重 

法令 

限制 

無限制開發 50 

30 0 0 30 30 30 
限制開發，但申請解列後仍可開

發 
30 

禁止開發 0 

設置 

面積 

>5 公頃 5 
5 5 5 5 3 5 

3~5 公頃 3 

高差<5 m 5 
5 5 5 0 0 0 

高差>5 m 0 

聯外 

交通 

有道路通達，寬度>5 m 10 

10 10 10 5 5 5 有道路通達，寬度<5 m 5 

無道路通達 0 

行車路線不會經過鄉鎮市區主要

街道 
10 

10 10 10 5 5 5 
行車路線必須經過敏感場所或接

近市區 
5 

行車路線必須經過鄉鎮市區主要

街道 
0 

環境 

敏感 

點 

500 公尺內無社區、醫院或學校 10 

5 10 10 5 5 10 
300~500 公尺內無社區、醫院或學

校 
5 

300 公尺內有社區、醫院或學校 0 

土地 

權屬 

公有土地，可申請撥用取得 10 

10 0 5 5 10 10 私人土地，需協議價購 5 

土地取得困難 0 

各項目評分合計 75 40 45 55 58 65 

優選排序建議 1 6 5 4 3 2 

註：因潛在廠址開發使用之適法性為最重要評估項目，故給予最高權重，以凸顯其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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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開發方式或其他技術規劃替代方案 

(一) 垃圾(一般廢棄物)採焚化處理為中央既定政策方向 

環境部前已辦理完成不同廢棄物處理技術評估，並綜合研訂「多元化

垃圾處理計畫」報行政院核定在案。依據 106 年 6 月行政院核定「多元化

垃圾處理計畫」及 111 年 4 月行政院核定「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第 2 期計

畫」所載，新世代垃圾處理技術有熱處理(先進焚化、氣化、熔融、碳化)、

生物處理(堆肥、厭氧消化)、機械處理(機械分選 MT)等，在考量其優缺點、

適用條件及國內狀況，在處理家戶垃圾方面，現階段政策仍以焚化為主，第

2 期計畫並載明，延續第 1 期政策，持續引進先進焚化技術、提升焚化量能

與效率，並配套推動轉廢為能、灰渣資源化與掩埋場活化。 

另查 113 年 6 月 4 日環境部新聞稿「環境部持續協助地方政府妥善處

理垃圾問題」，亦載明「我國垃圾處理政策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 

綜上所述，中央政策定位現階段臺灣家戶垃圾處理政策以焚化為主，

並行推動源頭減量、回收、SRF/轉廢為能與掩埋場活化作為以焚化為主軸

的補強與分流策略。本計畫之處理技術擇定採先進焚化技術，是依據行政

院核定「多元化垃圾處理計畫」(106 年)及其「第 2 期計畫」(111 年)，現階

段國內垃圾政策仍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之政策方向。 

(二) 其他處理技術應用評析 

1.其他處理技術之適用性及其限制 

按可行之廢棄物處理技術雖多，惟除焚化外，其他技術大多適用於單

一性質或特定類別之生質廢棄物及單純事業廢棄物，對於組成複雜、來源

多樣之一般廢棄物(家戶垃圾)並不適合。 

以氣化及熱解為例，主要應用於生質物及廢塑膠等廢棄物，而部分民

眾建議之亞臨界水解，則僅有新北市於三峽掩埋場引進作為廚餘前處理技

術，上述技術於國內之應用案例及具有實績經驗之設備廠商有限，且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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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均尚無應用於一般垃圾處理之實績經驗，故不建議採行。 

尤其本縣焚化廠擬處理之廢棄物種類繁雜，包括生垃圾、巨大垃圾、

暫置垃圾、掩埋場挖除垃圾之篩分可燃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及農業廢棄物

等，成分複雜且變動性大。若採用其他技術，極可能因進料條件不符而導

致設備故障、操作障礙，或產出性質複雜且難以去化之副產物，進而衍生

二次處理困境。 

2.MBT 產製 SRF 再利用評析 

南投縣林前縣長明溱曾規劃於竹山鎮設置 SRF(固體再生燃料)製造廠，

當時配合中央推動 SRF 政策，並獲環境部補助辦理規劃。然而因地方反對

及全國多數 SRF 推動不順、陸續停擺，加上缺乏穩定可靠的 SRF 使用端廠

商，無法確保產製之 SRF 可被持續穩定使用去化，最終決定放棄推動設置。 

目前全國僅有雲林縣仍運作垃圾產製 SRF 製造廠，產製的 SRF 燃料

(約佔垃圾量的 60%)則須送台塑公司麥寮六輕園區的工業鍋爐作為替代燃

料焚燒，而分選過程篩出之無用篩下物(約佔垃圾量的 20%)仍須送南亞公

司事業廢棄物焚化爐處理。由此可知就算將垃圾分選產製 SRF 再利用，仍

然需要有穩定可靠的 SRF 使用端廠商，以及可供處理篩下物的焚化處理設

施。 

此外，因台塑公司鍋爐處理量能雖大，但因受限於建廠階段環評承諾，

燃料使用 SRF 之比例不得超過 5%，故在未辦理環評(差)作業提高 SRF 使

用比例前，無法全量處理雲林縣垃圾產製之 SRF，因此每日仍有超過 100

公噸垃圾無法處理而堆置於各鄉鎮掩埋場，至今雲林縣已經累積堆置約 15

萬公噸垃圾待處理。 

綜上所述，如果本縣設置 SRF製造廠後無穩定的後端使用及去化通路，

則形同持續累積垃圾。為徹底解決垃圾問題，現任許縣長淑華決定參考桃

園市及新竹縣等縣市經驗，改採興建先進焚化處理設施作為本縣垃圾主要

處理方式。處理技術替代方案比較詳見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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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處理技術替代方案比較表 

處理技 

術方案 

先進焚化 

(主方案) 
MBT 技術 其他處理技術 

說明 
 採行國際最新之先進

焚化技術設廠營運。 

 藉由機械生物處理

技術 (MBT) ，產製

SRF供為替代燃料再

利用。 

 如氣化、熱解、亞臨界

水解等非焚化技術。 

評估 

 技術最為成熟可靠，為

目前國內外主流廢棄

物處理技術，設廠實績

及設備廠商豐富，利於

辦理招商興建營運。 

 為中央現行廢棄物處

理政策方向，環境部於

報院核定之「多元垃圾

處理計畫」已明訂「垃

圾採焚化為主，掩埋為

輔」政策方向，並其他

廢棄物(如廚餘等)採行

多元技術(如堆肥、厭

氧消化等)處理。 

 建議採行。 

 產製 SRF 以性質單

一之事業廢棄物(如

廢塑(橡)膠、廢紙渣、

廢木材等)較合適。 

 垃圾組成分複雜，產

製 SRF 品質控制不

易，影響使用者信

心。 

 決定推動前須先確

認 SRF( 約垃圾之

60%)及篩下物(約垃

圾之 20%)分別有穩

定的再利用者(工業

鍋爐或水泥窯等)及

焚化爐，否則仍未解

決問題。 

 雲林縣雖採 MBT 處

理垃圾，產製 SRF 及

篩下物可分送轄內

台塑工業鍋爐及南

亞焚化爐處理，惟仍

無法全量處理垃圾，

現仍累積堆置約 15

萬公噸垃圾。 

 南投前林縣長曾推

動興建 MBT 廠，因

民眾反對及無法確

保 SRF 穩定去化管

道而作罷。 

 不建議採行。 

 前述技術較適用於生

質廢棄物或單一事業

廢棄物，對組成複雜、

來源多樣之垃圾並不

適合。 

 尤其本案廢棄物種類

繁多，包括垃圾、一般

事業廢棄物、累積暫

置垃圾、掩埋場挖除

活化篩分可燃物等，

性質複雜，以前述技

術處理相對困難，極

可能因進料條件不符

而導致設備故障、操

作障礙，或產出性質

複雜且難以去化之副

產物，進而衍生二次

處理困境。 

 以氣化及熱解為例，

主要應用於生質物及

廢塑膠等廢棄物，民

眾建議之亞臨界水

解，僅新北市於三峽

掩埋場引進作為廚餘

前處理技術。 

 上述技術於國內應用

案例及具實績經驗之

設備廠商有限，且於

國內均尚無應用於垃

圾處理實績經驗。 

 不建議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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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發規模 

(一)規模超過 500 公噸/日方案(如 700 公噸/日) 

若設計量提高至 700 公噸/日，雖於營運前期可提前於約 5.2 年內去化

累積暫置垃圾(55 萬公噸)，但存在以下缺點： 

1. 於暫置垃圾清除完成後，餘裕處理量將大幅超過縣內經常性需求(341 公噸

/日)，焚化廠之實際設備運轉率降至約 54%，易造成外界誤解本計畫有意收

受外縣市垃圾及事業廢棄物謀取利益，引發地方疑慮與社會觀感問題。 

2. 焚化爐設備長期處於偏低運轉率，不利設備之操作運轉及維護保養，且焚

化發電之能源利用效率大幅降低。 

3. 如為充分利用餘裕處理量，辦理轄內公有掩埋場挖除活化，將篩分後可燃

物(如廢塑膠等)納入焚化處理，則因設廠規模增加至 700 公噸/日，營運期

間總污染物排放量亦相對增加，對環境影響程度較 500 公噸/日方案為高。 

【累積暫置垃圾量去化時間計算：55 萬公噸(累積暫置垃圾量)÷[(700 公噸/

日(設廠規模)90%(運轉率)−341 公噸/日(經常性處理需求))365 日/年]≒

5.2(年)】 

【累積暫置垃圾量去化完後，焚化廠實際設備運轉率計算：341 公噸/日(經

常性處理需求)365 日/年÷[700 公噸/日(設廠規模)365 日/年90%(運轉

率)]≒54%】 

(二) 規模為 500 公噸/日方案(主方案) 

若設計量為 500 公噸/日，則累積暫置垃圾(55 萬公噸)去化時間將延長

為約 13.8 年，暫置垃圾清除完成後，餘裕處理量低於縣內經常性需求(341

公噸/日)，較不會為外界誤解，且焚化廠之實際設備運轉率僅降至約 76%，

對於設備之操作運轉及維護保養，以及焚化發電之能源利用效率影響較輕

微。且如為充分利用餘裕處理量，仍可辦理轄內公有掩埋場挖除活化，將

篩分後可燃物(如廢塑膠等)納入焚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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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暫置垃圾量去化時間計算：55 萬公噸(累積暫置垃圾量)÷[(500 公噸/

日(設廠規模)90%(運轉率)−341 公噸/日(經常性處理需求))365 日/年]≒

13.8(年)】 

【累積暫置垃圾量去化完後，焚化廠實際設備運轉率計算：341 公噸/日(經

常性處理需求)365 日/年÷[500 公噸/日(設廠規模)365 日/年90%(運轉

率)]≒76%】 

(三)規模低於 500 公噸/日方案(如 400 公噸/日) 

若設計量僅 400 公噸/日，則雖可滿足縣內日常處理需求，但因餘裕量

不足，對既有暫置垃圾之清理效能極低。依估算，累積暫置垃圾需近 80 年

始能完全去化，期間垃圾長期堆存，將導致環境衝擊加劇與衛生風險升高，

並不符合縣內迫切需求。 

【累積暫置垃圾量去化時間計算：55 萬公噸(累積暫置垃圾量)÷[(400 公噸/

日(設廠規模)90%(運轉率)−341 公噸/日(經常性處理需求))365 日/年]≒

79.3(年)】 

【累積暫置垃圾量去化完後，焚化廠實際設備運轉率計算：341 公噸/日(經

常性處理需求)365 日/年÷[400 公噸/日(設廠規模)365 日/年90%(運轉

率)]≒95%】 

(三)綜合評估 

綜合上述，過大規模將增加外界疑慮與環境排放，過小規模則無法有

效解決暫置垃圾問題。500 公噸/日方案能兼顧縣內經常性處理需求與存量

垃圾清理，並具長期資源循環與環境保護效益，為本開發計畫最適之規模

選擇。開發規模替代方案比較詳見表 3.3-2。 

表 3.3-2 開發規模替代方案比較表 

開發規

模方案 

500 公噸/日 

(主方案) 
700 公噸/日 400 公噸/日 

說明 
 可滿足南投縣經常性

處理需求 (341 公噸 /

 可滿足南投縣經常性

處理需求(341 公噸 /

 可滿足南投縣經常性

處理需求 (341 公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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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規

模方案 

500 公噸/日 

(主方案) 
700 公噸/日 400 公噸/日 

日)。 

 餘裕量能可將累積暫

置垃圾於 13.8 年去化

完成。 

日)。 

 餘裕量能可將累積暫

置垃圾於 5.2 年去化

完成。 

日)。 

 但餘裕量能過小，累

積暫置垃圾須將近 80

年始能去化完成。 

評估 

 設廠規模適中，累積暫

置垃圾去化完成後，仍

可維持實際設備運轉

率約 76%。 

 對於設備之操作運轉

及維護保養，以及焚化

發電之能源利用效率

影響較輕微。 

 如為充分利用餘裕處

理量，仍可辦理轄內公

有掩埋場挖除活化，將

篩分後可燃物(如廢塑

膠等)納入焚化處理。 

 建議採行。 

 設廠規模偏大，暫置

垃圾清除完成後，餘

裕處理量超過經常性

需求(341 公噸/日)甚

多，實際設備運轉率

僅約 54%，易造成外

界誤解本廠擬收受外

縣市廢棄物謀利，引

發疑慮與觀感問題。 

 設備長期於偏低運轉

率，不利設備操作運

轉及維護保養，且焚

化發電能源利用效率

大幅降低。 

 如為充分利用餘裕處

理量，辦理轄內公有

掩埋場挖除活化，將

篩分後可燃物 (如廢

塑膠等 )納入焚化處

理，則因設廠規模增

加至 700 公噸/日，營

運期間總污染物排放

量亦相對增加，對環

境影響程度較 500 公

噸/日方案為高。 

 不建議採行。 

 設廠規模過小，累積

暫置垃圾去化完成時

間過長，導致環境衝

擊加劇與衛生風險升

高，不符縣內迫切需

求。 

 不建議採行。 

3.4 環保措施替代方案 

本計畫規劃完善環境保護措施，包括滯洪池、廢污水處理設施、雨水及排水設

施、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等，並於焚化廠周邊規劃隔離綠帶，進行相關景觀美化

工程，故無環保措施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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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指引表 

說明(1)：本範疇界定指引表係參照環境部『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附件六之格式內容填寫。 

(2)：依據上述環評『作業準則』規定，指引表之項目及因子等內容得依開發計畫個案特性需求而予以擇定；因此，表中

〝■〞係表示將於二階環評作業就該項目進一步調查或評估，或一階『說明書』已有蒐集相關資料及分析說明，二階

環評將做必要資料更新及檢核；表中〝□〞表示本案未涉及該項目。 

(3)：第二階段環評調查起迄時間將依實際作業時間調整。 

■：『黑色底線』為依委員審查意見及結論、民眾關切事項，納入二階項目評估之相關內容；『綠色粗體』為同意納入二階項目

評估；『紅色斜體底線』為參酌意見納入二階說明。 

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物 

理 

及 

化 

學 

 

 

 

 

 

 

 

 

1.地形、地

質 及 土

壤、底質 

■地形(含

特殊地

形) 

地形圖(平面、剖

面)、水深圖、高

程、坡向、坡度、

實地補充調查紀

錄、特殊地形(位

置、形式、特殊性

及價值、保護管制

計畫)。 

本計畫開發行

為對地形地貌

之影響。 

計畫範圍

內 

計畫範圍內 ─ 引用既有

資料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相關調查研

究資料並分析評

估納入說明(6.2.6

節及 7.1.5節)。 

2.此環境因子之狀

態並不會於短期

內改變，故可參用

本計畫已評估之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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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地質(含

特殊地

質) 

現地地質探查報

告及紀錄、地質報

告及地質圖、地質

災害圖、不透水層

位置與深度、地質

敏感區相關資料、

地層下陷現況與

潛勢、特殊地質

(位置、形式、特殊

性及價值、保護管

制計畫)。 

計畫工程範圍

內地質、地層

分布概況 (含

特殊地質概

況)。 

計畫範圍

內 

計畫範圍內

(地質鑽孔 4

點，每孔深

度 10~20 公

尺)  

─ 引用本計

畫地質鑽

探成果報

告書 

1.依「出流管制技術

手冊」內容，開發

面積介於5~10公

頃(未含 10 公頃)

者，鑽探孔數原則

4孔，且鑽孔深度

至少 10公尺。 

2.本計畫完整地質

鑽探成果報告將

納入第二階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說

明，並完整評估分

析。 

3.依中華民國航空

測量及遙感探測

學會(航測會字第

1149010984號函)

之環境敏感區位

查詢結果，本計畫

範圍非屬地質敏

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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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建議地質鑽探
孔完孔後量取
地下水位，或
裝設觀測井管
持續觀測，已
掌握基地地下
水位變化。 

(經濟部地質調

查及礦業管理

中心) 

— — — — 回覆說明：水利署
於廠址東北側約
150m 處設有一處
地下水觀測井，考
量該測站同為名竹
盆地地下水源範
圍，且具有長年監
測數據(含以往極
端氣候期間之監測
資料)可供比對及
參考，故以蒐集該
測站資料為優先。 

□沖蝕及沉

積 

地形圖、集水區

圖、土壤組成、風

化及暴露程度、地

形坡度、地面植

生、水土保持、沖

蝕沉積、河川地形

圖、水道縱橫斷

面、水道河岸沖

蝕、水庫淤積、進

水口沖刷或淤積、

─ ─ ─ ─ ─ 本計畫並無從事涉

及水體之相關工

程，且非位屬山坡

地，施工期間將設

置簡易沉砂池減少

地表逕流廢水及泥

砂排出量，故不會

對基地造成沖刷堆

積及對河岸地形造

成淤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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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海岸地形圖、海底 

地形等深線圖、海

岸地區沈積物分

布圖、衛星影像等

資料、距重要水道

距離。 

 

沖蝕沈積、水

道河岸沖蝕、

水庫淤積 

(名間鄉公所) 

集集攔河
堰上游(評
估淤積情
形)及集集
攔河堰至
基地下游
100公尺之
濁水溪河
段(調查水
道河岸沖
蝕沈積情
形) 

集集攔河堰
上游 (評估
淤積情形 )

及集集攔河
堰至基地下
游 100 公尺
之濁水溪河
段 (調查水
道河岸沖蝕
沈積情形) 

每季一次 115.2-116.2 回覆說明： 

本計畫開發範圍不
涉及堤岸，河岸堤
防亦非屬本計畫開
發設施，故不納入
評估。  

■邊坡穩定 地質探查紀錄、土

壤性質、地層條

件、地層結構、坡

度、排水、風化狀

況、崩塌紀錄、開

挖型式、挖填土方

量載重等資料。 

土壤/岩層承載

分析、地質特

性調查、挖填

土 方 量 等 資

料。 

計畫範圍

內 

計畫範圍內 ─ 引用本計

畫地質鑽

探成果報

告書 

1.本計畫地質鑽探

成果報告書含括

「邊坡穩定分析

及護坡穩定評

估」。 

2.本計畫完整地質

鑽探成果報告將

納入第二階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說

明，並完整評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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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析。 

■取棄土

及取砂

石 

取棄土場地形圖、

整地施工計畫、挖

填方處理、取土計

畫、棄土計畫以及

抽砂或採砂石計

畫(均含場所、地

形、地質、施工方

法、數量、運送方

式、路線、運輸路

線敏感受體)。 

取棄土計畫(土

方 量 計 算 方

式、施工期間

土方挖填與暫

置規劃、運輸

路線)。 

計畫範圍

內 

計畫範圍內 ─ ─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計算挖填土方量，

並規劃優先採土

方於廠區內就地

挖填平衡處理

(5.3節)。 

2.如有剩餘土方需

採外運處理時，本

計畫說明書亦已

分析土方外運量，

並規劃運輸路線

避開名間鄉市區，

由新民巷往名竹

大橋，再進入產業

道路，最終至鄰近

之土資場堆置

(5.3 節及 7.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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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棄土場 (鄰近
土資場 )地形
圖、供需情形
及推估工程期
間剩餘填埋容
量 

(名間鄉公所) 

規劃之棄
土場所 

規劃之棄

土場所 

─ ─ 回覆說明：本計

畫初步預估餘土

僅約 2 萬方，將

優先規劃於廠區

內挖填平衡，減

少土方外運。 

■基地沈陷  基礎調查紀錄、

基礎深度、土壤

組成、承載重

量、基礎沉陷、

地下水抽用情

形。 

 施工中及完工

後地下水位變

化、地面下陷趨

勢、範圍。 

 土壤液化資料

與潛能分析。 

 計畫區位堆置

棄土、礦碴以及

鄰近地區之採

1.計畫範圍之

環境地質評

估，並研提因

應對策。 

2.土壤/岩層承

載分析、地質

特性分析等

資料。 

計畫範圍

內 

計畫範圍內 ─ 引用本計

畫地質鑽

探成果報

告書 

1.本計畫地質鑽探

成果報告書含括

「基礎支承力及

沉陷量分析」、「液

化潛能分析」。 

2.本計畫完整地質

鑽探成果報告將

納入第二階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說

明，並完整評估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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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礦紀錄。 

  最高地下水位
及年度地下水
位變化狀況(含
豐枯水期及暴
雨事件)。 

(陳委員皆儒) 

計畫範圍
內 

計畫範圍內 建議建置
全自動地
下水位量
測設備，
進行完整
紀 錄 收
集。若採
用人工觀
測，則非
汛期每周
一次、汛
期及暴雨
事件每周
二次並能
掌握事件
之地下水
位洩降歷
時 

 

115.2~115.

12 
回覆說明：水利署
於廠址東北側約
150m 處設有一處
地下水觀測井，考
量該測站同為名竹
盆地地下水源範
圍，且具有長年監
測數據(含以往極
端氣候期間之監測
資料)可供比對及
參考，故以蒐集該
測站資料為優先。 

■地震及斷

層 

研究單位提供之

研究報告、地形

1.蒐集經濟部

地質調查及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 引用本計

畫地質鑽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經濟部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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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圖、地質圖、地質

構造圖、地震分

級、地震紀錄等資

料。 

礦業管理中

心，最新臺灣

活動斷層分

布資料(2021

年)。 

2.地震及斷層

對本計畫重

要設備(施)潛

在風險評估，

並分析提升

耐震設計之

可行性。 

區域 探成果報

告書 

調查及礦業管理

中心調查研究資

料，並分析評估納

入說明(6.2.7節及

7.1.6節)。 

2.本計畫廠址距離

車籠埔斷層僅約

900m，將依最新

「建築物耐震設

計規範」，規劃震

區短週期設計水

平譜加速度係數

達 0.98 以上，以

降低強震來臨時

所造成的災害。 

3.本計畫完整地質

鑽探成果報告將

納入第二階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說

明，並完整評估分

析。 

4.依會議紀錄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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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五、(七)「本案鄰

近車籠埔斷層，僅

900公尺，本案設

施、設備一旦損

壞，對周遭影響更

甚於一般構造物，

建議除遵守耐震

設計的相關近斷

層效應考量外，宜

再提高設計標準」

辦理。 

  近斷層效應、

液化潛勢及

地震情境下

污染物外逸

風險與應變 

(劉委員淑惠) 

廠址及鄰

近敏感受

體 / 水體

與道路 

引用地質 /

斷層/液化

既有圖資

＋必要補

充鑽探試

驗 

一次性

調查與

分析(設

計基準

確定後) 

─ 回覆說明：已納入
「地震及斷層」環
境因子檢討評估。 

□礦產資源 礦產種類、數量、

位置、型式、價值、

開採現況、附近地

區相同礦產分布。 

─ ─ ─ ─ ─ 依中華民國航空測

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 航 測 會 字 第

1149010984 號函)

之環境敏感區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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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詢結果，本計畫範

圍非位於礦區(場)、

礦業保留區、地下

礦坑分布地區，故

評估不涉及礦產資

源之環境因子。 

■土壤及土

壤污染 

 土壤鑽探紀錄、

土壤組成、質地

分析、漲縮特

性、含水率、透

水性、固化、液

化特性及土壤

化學性(含酸鹼

值、陽離子交換

容量、電導度、

1.土壤pH、重金

屬(銅、汞、鉛、

鋅、砷、鎘、

鎳、鉻之含量)

及戴奧辛。 

 (程委員淑芬) 

2.開發行為對

土壤污染之

影響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廠區內每公

頃至少 1點，

共計 7點；空

氣污染物可

能影響範圍

(或最高濃度

落地點處)，

共計 3點 

(程委員淑芬) 

調查至少

1次 

(程委員淑

芬) 

115.02~ 

115.09 
1.因應公開說明會

民眾關切事項，增

加土壤戴奧辛調

查及分析。 

2.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土壤及土壤污

染補充調查，並進

一步進行影響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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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有機質、有機

碳、重金屬含量)

等資料。 

 廢氣、廢(污)水

排放或廢棄物

處理對土壤污

染之影響。 

1.土壤 pH、重

金屬 (銅、汞、

鉛、鋅、砷、鎘、

鎳、鉻之含量)、

戴奧辛、總有
機氟。 

2.開發行為對

土壤污染之影

響 

(名間鄉公所)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計畫廠址內，
共計 15 點；
鄰近計畫廠
址一公里內，
共計 8點 

調查至少

1 次 

115.02~ 

116.02 
回覆說明： 

1.本計畫土壤調查
點位規劃，已依
委員意見增設點
位，廠區內每公
頃至少 1 點，共
計 7 點；空氣污
染物可能影響範
圍 (或最高濃度
落地點處)，共計
3點。 

2.PFAS 非本計畫
開發行為主要空
氣污染排放物
質，且焚化廠目
前無針對 PFAS

項目設有管制標
準可供比較分
析，故不列為評
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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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底質(含地

面水體底

質及海底

沉積物) 

 底質分布、厚

度、孔隙率、粒

徑、化學性(有機

質、重金屬、有

機化合物、農

藥、其他有機化

合物等)。 

 廢(污)水排放、

廢棄物處理、空

氣沉降等對底

質之影響 

pH、重金屬

(銅、汞、鉛、

鋅、砷、鎘、鎳、

鉻之含量)及

戴奧辛、總有
機氟 

(名間鄉公所)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計畫區周

邊濁水溪

上下游河

段各一點 

調查至

少 1次 

115.02~115

.09 
1.因應公開說明會

民眾關切事項，

增加底質之 pH、

重金屬(銅、汞、

鉛、鋅、砷、鎘、

鎳、鉻之含量)及

戴奧辛調查及分

析。 

2.回覆說明：PFAS

非本計畫開發行
為主要空氣污染
排放物質，且焚
化廠目前無針對
PFAS 項目設有
管制標準可供比
較分析，故不列
為評估項目。 

2.水文及水

質 

□海象 現地觀測紀錄、附

近海象觀測站紀

錄與研究分析報

告，包括潮汐潮位

(暴潮、潮汐、潮

─ ─ ─ ─ ─ 依中華民國航空測

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4.03.19 航測會

字第1149010984號

函)之環境敏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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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差)、流況分析(潮

流、匯流、分流、

漩渦)、波浪(波

高、頻率)、沿岸流

(流向、流速)、漂

砂、水深、飛砂。 

位查詢結果，本計

畫範圍非屬於一級

海岸保護區、二級

海岸保護區、海堤

區域、海域區、海岸

管制區之特定區

位，故評估不涉及

海象之環境因子。 

■地面水  現場觀測紀錄

或最近之水文

觀測站紀錄、水

體型式、位置、

大小、水文特

性、水體使用、

調節設施、排放

設施、標的用水

取引水地點之

水文數據、必要

之水理演算、輸

沙量演算、潰堤

後淹沒區範圍

演算或水工模

蒐集水利署既

有地面水水文

測站觀測資料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 ─ 引用既有

資料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環境部及水

利署既有水文調

查研究資料，並分

析評估納入說明

(6.2.4 節、 7.1.3

節)。 

2.本計畫無抽用地

面水及地下水，且

廢(污)水經處理

後全回收再利用，

不致影響周邊地

面水，故評估不涉

及地面水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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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型試驗。 

 越域引水地點與

排放口之地形

圖、水文觀測紀

錄、引水量分析。 

因子。 

3.本計畫非屬越域

引水工程，無取引

水設施，故評估不

涉及調節設施、排

放設施、標的用水

取引水地點水文

數據、水理演算、

潰堤後淹沒區範

圍演算之環境因

子。 

 現地調查：流
量(年平均值、
最大日平均
值、最小日平
均值)、輸砂量
(年平均值、最
大日平均值、
最小日平均值) 

(名間鄉公所)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名竹大橋水
文測站 

每小時一

筆 

115.02~ 

116.02 

回覆說明： 

1.本計畫水文資料
將採政府機關公
開資料，相較於
自行推估、檢測
或引用非官方來
源，政府機關資
料具有較高之公
信力與一致性，
可確保評估基準
具可追溯性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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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驗證性。此外，政
府機關資料亦具
備長期監測、標
準化量測方法及
品質控管機制，
可反映河川實際
水文特性與年際
變化趨勢，以其
作為背景值選取
及極端情境判斷
之依據，將更具
客觀性與全面
性。 

2.本計畫廢水全回
收再利用，無放
流水排放至鄰近
水體之行為，故
無影響鄰近水體
水質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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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地下水 

 

 

 

 

 

 

 

 

 

 

 

 

 

 

 

 

 

 

 

 

 

 

 

開發行為基地附

近深井調查或地

下水探查、抽水試

驗與研究報告、地

下水位、含水層厚

度及深度、水層特

性參數、滲透係

數、出水量、季節

變化、地下水流

向、補注區補注狀

況及水權量。 

1.蒐集水利署

既有地下水

水文測站觀

測資料 

2.引用本計畫

地質鑽探成

果報告書含

括「地下水

位」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 ─ 1. 引用既

有資 

2. 引用本

計 畫 地

質 鑽 探

成 果 報

告書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水利署及地

礦中心既有水文

調查研究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說

明(6.2.4節、7.1.3

節)。 

2.本計畫無抽用地

面水及地下水，且

廢(污)水經處理

後全回收再利用，

故不致影響地下

水之環境因子。 

最高地下水位
及年度地下水
位變化狀況(含
豐枯水期及暴
雨事件)  

(陳委員皆儒) 

計畫範圍
內 

 

計畫範圍內 建議建置
全自動地
下水位量
測設備，
進行完整
紀 錄 收
集。若採
用人工觀
測，則非

115.2~ 

115.12 
回覆說明：水利署
於廠址東北側約
150m 處設有一處
地下水觀測井，考
量該測站同為名竹
盆地地下水源範
圍，且具有長年監
測數據(含以往極
端氣候期間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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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汛期每周
一次、汛
期及暴雨
事件每周
二次並能
掌握事件
之地下水
位洩降歷
時 

資料)可供比對及
參考，故以蒐集該
測站資料為優先。 

  地下水位 

(名間鄉公所)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1. 計畫範
圍 內 ，
北、東、
西 各 取
一點 

2. 蒐集經
濟 部 於
計 畫 範
圍 內 及
鄰 近 地
區 既 有
水 文 測
站資料 

每小時一
筆 

115.02~ 

116.02 
回覆說明：水利署
於廠址東北側約
150m 處設有一處
地下水觀測井，考
量該測站同為名竹
盆地地下水源範
圍，且具有長年監
測數據(含以往極
端氣候期間之監測
資料)可供比對及
參考，故以蒐集該
測站資料為優先。 



 

2-60 

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地下含水層組
成、厚度、深
度、透水係數、
導水係數、比
容量 

(名間鄉公所) 

計畫範圍
內 

計 畫 範 圍
內，北、東、
西、南各取
一點 

— 115.02~ 

116.02 
回覆說明：本計畫
水文資料將採政府
機關公開資料，相
較於自行推估、檢
測或引用非官方來
源，政府機關資料
具有較高之公信力
與一致性，可確保
評估基準具可追溯
性與可驗證性。此
外，政府機關資料
亦具備長期監測、
標準化量測方法及
品質控管機制，可
反映河川實際水文
特性與年際變化趨
勢，以其作為背景
值選取及極端情境
判斷之依據，將更
具客觀性與全面
性。 



 

2-61 

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水文平衡 水利機構研究報

告、地面水及地下

水之流入蓄積及

流出抽用、水文循

環及水資源管理、

水資源設施操作

方式。 

水利機構研

究報告、地面

水及地下水

之流入蓄積

及流出抽用、

水文循環及

水資源管理 

(名間鄉公所)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1. 引用水
利 機 構
研 究 報
告 

2. 現地調
查：基地
方 圓 五
公 里 範
圍 內 地
下 水 抽
用情形 

─ 115.02~ 

116.02 
回覆說明： 

1.本計畫廢水全回
收再利用，無放流
水排放至鄰近水
體之行為，故無影
響鄰近水體水質
之虞。 

2.本計畫承諾再生
水不用於澆灌用
途，以避免影響名
竹盆地地下水源。 

■水質  現場調查紀錄

或附近測站觀

測紀錄、水體資

料、水質取樣分

析紀錄、水體使

用狀況、標的水

質要求標準、污

染源、處理排放

方式、水文資

料、輸砂量及施

工資料。 

地面水水質： 

1.蒐集環境部

既有河川水

質測站觀測

資料 

2.現地調查：含

水溫、氫離子

濃度指數、溶

氧量、生化需

氧量、懸浮固

體、導電度、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1.既有資料：

環境部既

有河川水

質監測站

共計 4處，

包含集鹿

大橋、名竹

大橋、溪州

大橋及彰

雲橋 

2.現地調查：

調查至少

3次 

1.引用既有

資料 

2. 現地調

查：豐枯

水期至少

各一次，

枯 水 期

115.02~1

15.04、豐

水 期

115.05~1

15.09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環境部既有

河川水質監測站

調查研究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說

明(6.2.4節、7.1.3

節)。 

2.本計畫產生之廢

(污)水經處理後

全回收再利用，完

全於廠內循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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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 各種水質參數

之變化(溫度、

pH 值、DO、

BOD、COD、SS、

總凱氏氮、氨

氮、硝酸鹽氮、

亞磷酸鹽氮、總

磷、正磷酸鹽、

矽酸鹽、葉綠

素、硫化氫、酚

類、氰化物、陰

離子界面活性

劑、比導電度、

重金屬、農藥、

大腸菌類、礦物

性油脂)。 

 農藥及肥料(種類

及使用量)進入水

體之可能傳輸途

徑、殘留量。 

 

硝酸鹽氮、氨

氮、總磷、大

腸桿菌群、8

項重金屬、化

學需氧量)及

戴奧辛。 

2.納入落塵影

響評估。 

計畫區周

邊濁水溪

上下游河

段各一點 

用，故不致影響地

面水水質。 

3.依會議紀錄捌、

一、(九)「落塵對

灌溉水質影響應

進一步評估」辦

理。 

4.因應公開說明會

民眾關切事項，增

加地面水水質調

查(含戴奧辛)及

分析。 

 

 距離開發範

圍上游 500

公尺、下游
200 公尺及

500公尺各設

置 1 個測站

(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

署南投分署) 

每季執行
1次 

二階環評期
間至少滿 1

年 

回覆說明：本計畫已
依照「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規定，於廠址上下游
各 1處，辦理至少 3

次之本計畫地面水
水質調查作業；亦會
蒐集環境部長期監
測資料，以掌握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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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區域地面水水質狀
況。 

總有機氟 

(名間鄉公所) 

— — — — 回覆說明： 

1.PFAS 非本計畫
開發行為主要
空氣污染排放
物質，且焚化廠
目 前 無 針 對
PFAS 項目設有
管制標準可供
比較分析，故不
列為評估項目。 

2.本計畫廢水全
回收再利用，無
放流水排放至
鄰近水體之行
為，故無影響鄰
近水體水質之
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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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地下水水質： 

1.地下水質調

查，包含水

溫、氫離子濃

度指數、生化

需氧量(或總

有機碳)、硫酸

鹽、氨氮、導

電度、氯鹽、

硝酸鹽氮、溶

氧、總硬度、

鐵、錳、8 項

重金屬、總溶

解固體物、總

酚、氧化還原

電位及戴奧

辛。 

(程委員淑芬) 

2.開發行為對

地下水污染

之影響。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1.引用既有

資料：環境

部既有地

下水質監

測站共計3

處，包含源

泉國小、延

平國小及

集集國小 

2.現地調查：

廠內上、下

游應至少

各 1口，共

計 2口 

(程委員淑

芬) 

調查至少

3次 

1.引用既有

資料 

2. 現地調

查：豐枯

水期至少

各一次，

枯 水 期

115.02~1

15.04、豐

水 期

115.05~1

15.09 

(程委員淑

芬) 

地下水水質：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環境部既有

地下水質監測站

調查研究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說

明(6.2.4節、7.1.3

節)。 

2.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地下水水質補

充調查，並進一步

進行影響評估。 

3.因應公開說明會

民眾關切事項，增

加地下水質戴奧

辛調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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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亞硝酸鹽氮、
大腸桿菌 

(程委員淑芬) 

廠內地下
水品質 

上、下游應
至少各 1口 

豐、枯水
期各 1次 

— 回覆說明： 

1.本計畫廢水皆為
全回收再利用，且
回收水不用於澆
灌等會滲入到地
下水之用途，無影
響地下水水質疑
慮。 

2.此外，亞硝酸鹽及
大腸桿菌皆非本
計畫開發行為指
標性污染物。 

  總有機氟 

(名間鄉公所)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1.引用既有
資料：環
境部既有
地下水質
監測站共
計 3 處，
包含源泉
國小、延
平國小及
集集國小 

調查至
少 3 次 

1. 引用既
有資料 

2. 現 地
調查：豐
枯 水 期
至 少 各
一次 ， 

枯 水 期 

115.02~1

15.04 、

回覆說明： 

1.本計畫地下水水
質調查點位規劃，
已依委員意見，調
整為廠內上、下游
各 1 口，共計 2

口；此外，亦會蒐
集環境部於廠址
上下游之地下水
井長期監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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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2. 現 地 調
查：(1)基
地 範 圍
外，方圓
五公里或
評估可能
影響更遠
範圍內既
有水井或
地 質 鑽
孔，共計 2 

點；(2)基
地 範 圍
內，地下
水上下游
各一點 

豐 水 期
115.05~1

15.09 

以掌握整體區域
地下水水質情形。 

2.本計畫廢水全回
收再利用，無放流
水排放至鄰近水
體之行為，故無影
響鄰近水體水質
之虞。 

3. PFAS 非本計畫
開發行為主要空
氣污染排放物質，
且焚化廠目前無
針對 PFAS 項目
設有管制標準可
供比較分析，故
不列為評估項
目。 

■排水  現地調查資料、

集水區及排水

地形圖、現有排

水系統(斷面構

造、縱坡、通水

1.既有排水系

統水文水理

分析。 

2.蒐集區域排

水工程規劃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 ─ ─ 蒐集區域排水工程

規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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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容量)、地面淹水

紀錄及範圍圖、

坡向、坡度、地

面植生、計畫排

水型式及設施

之配置圖、灌溉

排水輸水設施

圖、土壤透水性

與侵蝕性、放流

水口地點。 

 溫水排放方式、

排放地點調查、

擴散效應等資

料。 

資料。 

□洪水 現地觀測紀錄或

附近水文站洪水

觀測紀錄與研究

調查報告、洪水

位、洪水量、洪水

流速、洪水演算、

各河段洪水分配

圖、排洪設施、洪

現地觀測紀

錄或附近水

文站洪水觀

測紀錄與研

究調查報告、

洪水位、洪水

量、洪水流

速、洪水演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名竹大橋

水文測站 

─ ─ 回覆說明：本計畫
已辦理環境敏感地
區函詢，依中華民
國航空測量及遙感
探測學會 114 年 03

月19日航測會字第
1149010984 號函，
本計畫非屬「洪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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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水控制、計畫地區

防洪計畫、淹水潛

勢。 

算、各河段洪

水分配圖、排

洪設施、洪水

控制、計畫地

區防洪計畫、

淹水潛勢。 

(名間鄉公所) 

區一級管制區及洪
水平原一級管制
區」、「洪氾區二級
管制區及洪水平原
二級管制區」及「淹
水潛勢」等洪水敏
感區位。 

□水權 引水地點之水權

量統計、過去引水

或分水糾紛紀錄

以及對下游河道

取水之影響。 

─ ─ ─ ─ ─ 本計畫主要用水為

自來水，無涉及引

水水權，故評估不

涉及水權之環境因

子。 

3.氣象及空

氣 品 質

(包括陸

地 及 海

上) 

■氣候 氣象水文測站、開

發範圍內或附近

測站位置及型式、

溫度、濕度、降雨

量、降雨日數、暴

雨、霧日、日照、

蒸發量、氣候紀錄

時間、氣候月平均

值、極端值資料。 

蒐集既有資料： 

1. 中央氣象署

有人氣象測

站之田中及

日月潭氣象

站調查資料

(含氣溫、氣

壓、相對濕

度、雲量、降

水量、降水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中央氣象署

有人測站(田

中、日月潭)

及自動測站

(名間、二水、

竹山、集集) 

─ 引用既有

資料 

本計畫說明書已蒐

集中央氣象署相關

調查研究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說明

(6.2.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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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日數、蒸發

量、日射量、

日照時間、

全天空輻射

量 )進行分

析。 

2. 中央氣象署

自動氣象測

站之名間、

二水、竹山

及集集站調

查資料(含氣

溫、氣壓、相

對濕度、降

水、降水日

數 )進行分

析。 

  氣溫、氣壓、相
對濕度、雲量、
降水量、降水日
數、蒸發量、日
射量、日照時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中央氣象署

有人測站(田

中、日月潭)

及自動測站 

(名間、二

每小時一

次 

1. 引用既
有資料：
從 氣 象
站 設 置
日 起 所

回覆說明：本計畫
已依「開發行為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
則」規定，蒐集及引
用近10年之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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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間、全天空輻射
量 

(名間鄉公所) 

水、竹山、

集集) 

測 得 資
料。 

2. 現地觀
測：於名
間 、 二
水、竹山
及 集 集
氣 象 站
增 設 儀
器 與 人
員，比照
有 人 氣
象 測 站
調 查 項
目 進 行
一 年 觀
測。 

關氣象資料作為分
析基礎，近 10年資
料已涵蓋季節變
化、年際差異及極
端降雨或高溫等氣
候變化，已可充分
反映近年氣候狀況
與變動趨勢。 

 

■風 主要風向、平均風

速、颱風紀錄、風

花圖、建築物(外

型及尺寸)與其他

結構物之相對位

蒐集既有資料： 

1. 中央氣象署

有人氣象測

站之田中及

日月潭氣象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中央氣象署

有人測站(田

中、日月潭)

及自動測站

(名間、二水、

─ 引用既有

資料 

本計畫說明書已蒐

集中央氣象署相關

調查研究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說明

(6.2.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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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置、風洞試驗成果

分析。 

站調查資料

(含風速、風

向、颱風、風

花圖等 )進

行分析。 

2. 中央氣象署

自動氣象測

站之名間、

二水、竹山

及集集站調

查資料(含風

速、風向、颱

風、風花圖

等 )進行分

析。 

 
 

竹山、集集) 

□日照陰影 地理位置、建築物

尺度、周圍結構物

之分布及尺度、採

光受阻之建築物

數量及受阻程度。 

─ ─ ─ ─ ─ 本計畫廠址預定地

東西兩側為旱田、

水田等非民宅建物

之設施，並無會被

遮蔽之敏感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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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無日照陰影之影

響。 

■熱平衡 地理位置、地表熱

能散發遞減率。 

煙囪排氣(二

氧化碳、水蒸

汽與懸浮微

粒)及排熱對

在地氣候(氣

溫、濕度、降

雨、日照)與

農作的影響 

(名間鄉公所)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名間、竹

山、二水 

─ ─ 已納入「空氣品

質」環境因子，將

進行落塵及煙囪

排放熱效應 (微

氣候 )之影響評

估。 



 

2-73 

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空氣品質  現地觀測或附

近空氣品質測

站位置、設備型

式、記錄時間、

現地空氣品質

狀況：鹽分、一

氧化碳、碳氫化

合物、粒狀污染

物、光化學霧、

硫氧化物、氮氧

化物、硫化氫、

臭氧、重金屬及

有害污染物等。 

 Dioxin之檢測。 

 施工及營運期

間各種污染源

之位置與污染

物排放量(包括

交通量、車輛種

類、數量、固定

污染源)。 

 經排放後環境

1.調查項目：粒

狀污染物(粒

徑小於等於

二點五微米

之細懸浮微

粒、粒徑小於

等於十微米

之懸浮微粒、

總懸浮微粒)、

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一氧

化氮、二氧化

氮)、一氧化

碳、臭氧、重

金屬(砷、汞、

鉛、鎘、鉻)、

戴奧辛、落塵

量。 

(劉委員淑惠) 

2.評估施工期

間空氣品質

影響及排放

計畫影響範

圍，包含鄰

近彰化縣及

雲林縣相關

鄉鎮 (含主

要運輸路線

與敏感受

體)(至少包

含健康風險

評估範圍：

以計畫廠址

為中心之

15 公里×15

公里範圍) 

( 劉委員

淑惠) 

(大 地 心 

環 境 關

懷 協 會) 

1.引用既有

資料：環境

部空氣品質

測站共計 2

處，包含南

投及竹山 

2.現地調查：

計畫區鄰近

敏感聚落(含

主要上、下

風處)共計 3

點，分別為

上風處之新

民國小、下

風處之水底

寮社區、木

屐寮社區 

( 劉委員淑

惠) 

調查 3次， 

(每次 24

小時連續

測定，不含

下雨天及

雨後 4 小

時內) 

1.引用既有

資料 

2. 現地調

查： 

參考竹山

自動氣象

測站盛行

風向 

 西北偏

北風及

北 風

(115.02

~115.05

) 

 東南風

及東南

偏南風

(115.06

~115.08

) 

(劉委員淑

惠)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環境部空氣

品質測站調查研

究資料，並分析評

估納入說明(6.2.2

節及 7.1.1節)。 

2.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空氣品質補充

調查並進一步進

行影響評估。 

3.依會議紀錄捌、

一、(九)「落塵對

灌溉水質影響應

進一步評估」辦

理。 

4.依會議紀錄捌、

六、(九)「針對煙

道中所排的 NH 3 

建議一併納 入空

氣污染物模擬考

量」辦理。 

5.依會議紀錄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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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中 SO2、NOX、

粒 狀 污 染 物

(PM2.5、PM10、

TSP)、CO、HC

之濃度與環境

空氣品質標準

之比較、最不利

擴散之氣候條

件時模擬污染

物濃度。 

 可能發生緊急狀

況之短期高濃度。 

 地形對空氣滯

留之影響。 

 各種工廠、火力

電 廠 、 焚 化

爐……等燃燒、

製程設施可能影

響空氣品質之設

計及操作資料。 

量，並擬定抵

減方案。 

3.依「空氣品質

模式模擬規

範」，以環境

部規定之標

準模式及氣

象條件，進行

營運期間以

下項目最大

排放(保守情

境)之增量影

響模擬分析： 

(1)原生性空

氣污染物

(PM10 、

PM2.5 、

SOX 、

NOX) 

(2)衍生性空

氣污染物

(PM10 、

六、(十八)「煙囪

排放溫度所造成

的熱效應建議強

化評估」辦理。 

6.依會議紀錄捌、

七、(三)「民眾關

切的臭氧等其他

潛在污染項目，亦

建請考量進行評

估，並考量在地化

條件差異」辦理。 

7.依會議紀錄捌、

六、(十七)「請就

本案的空污排放

對於 SIP 的排放

總量貢獻，強化說

明本案的排放總

量和削減量與總

量管制之相  關

性。」辦理。 

8.因應公開說明會

民眾關切事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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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PM2.5、O3) 

(3)健康風險

評估之項

目 

(4)落塵、氨

氣、煙囪

排放熱效

應 ( 微氣

候) 

(蔡委員勇斌) 

4.研擬空污排

放增量抵減

措施 

加空氣品質之衍

生性空氣污染物、

落塵、氨氣、煙囪

排放熱效應(微氣

候)模擬及評估。 

   現地空品調查：
總懸浮微粒、一
氧化氮、鉛、重
金屬、戴奧辛、
異味、落塵量及
現有污染源、
PM10、PM2.5、
SO2、NO2、CO、
O3、HCl、HF、

計畫影響

範圍  (包

含鄰近彰

化縣及雲

林縣相關

鄉鎮) 

 

1.引用既有
資料：環
境部空氣
品質測站
共 計  2

處，包含
南投及竹
山 

2.現地空品

1.可於名
間鄉設
置空品
儀器自
動檢測
部份：
持續一
年 

2.須採樣

1. 引用既
有資料 

2. 現地調
查：一年 

 

回覆說明：本計畫

已依照「開發行為

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準則」規定，辦

理至少3次之本計

畫空氣品質調查

作業；亦會蒐集環

境部長期監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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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過氧硝酸乙醯
酯類(PANs)、總
有機氟。 

(名間鄉公所) 

調查：計
畫區鄰近
敏感聚落
( 含 主 要
上、下風
處)共計 3

點，分別
為上風處
之新民國
小、下風
處之水底
寮社區、
木屐寮社
區 

送實驗
室檢測
部份：
每季採
樣 一
次，每
次採樣
持續三
天 ( 不
含雨天
及雨後
4 小時) 

 

料，以掌握整體區

域空氣品質狀況。 

4.噪音 ■噪音  現場測定及附

近噪音監測站

之紀錄、音源、

型式、噪音量、

傳播途徑、距

離、緩衝設施、

測定地點、量測

方式、施工機具

1.調查鄰近敏

感點及主要

運輸道路之

噪音現況。 

2.評估施工及

營運期間(包

括施工交通

噪音、施工機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敏感受體 

(劉委員淑

惠) 

計畫區鄰近

敏感聚落，共

計 2點，分別

為新民村及

新民巷(堤防

道路 )/名竹

大橋路口 

( 劉委員淑

調查至少

2 次之 24

小時連續

測定 

(劉委員淑

惠) 

115.02~ 

115.09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南投縣政府

調查研究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說

明(6.2.3節及7.1.2

節)。 

2.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噪音補充調查



 

2-77 

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種類及數量、航

空器種類及數

量、飛航班次時

間、陸路交通流

量、地形地勢、

土地利用型態、

開發行為基地

周遭及施工營

運之運輸路線

敏感受體。 

 施工中之交通

噪音、施工機械

噪音、環境背景

噪音。 

 完成後之交通

(航空)噪音、機

械運轉噪音、環

境背景噪音。 

械噪音、背景

噪音；營運交

通(含航空)噪

音、機械運轉

噪音)對附近

敏感點震動

之影響。 

3. 調查項目：

Leq 、 Lx 、

Lmax、L 日、L

晚、L 夜、低頻

噪 音

Leq(20~200 

Hz)  

 (劉委員淑惠) 

惠) 並進一步進行影

響評估。 

5.振動 ■振動  現場測定及調

查研究資料包

括振動源、特

性、振動量、量

1.調查鄰近敏

感點及主要

運輸道路之

振動現況。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計畫區鄰近

敏感聚落，共

計 2點，分別

為新民村及

調查至少

2 次之 24

小時連續

測定 

115.02~ 

115.09 
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振動補充調查

並進一步進行影

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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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測方式、地點、

土壤種類、距

離、土地使用型

式、施工方式、

開發行為基地

周遭及施工營

運之運輸路線

敏感受體。 

 施工中及完工

後至少應分施

工機械振動及

交通工具振動。 

2.評估施工及

營運期間對

附近敏感點

振動之影響。 

3.調查項目：

Lveq 、 Lvx 、

Lvmax、Lv日、Lv

晚、Lv夜。 

新民巷(堤防

道路 )/名竹

大橋路口 

6.異味 ■異味  可能產生異味之

來源、物質種

類、發生頻率、

時間、擴散條件

及其濃度推估。 

 居民對異味影響

之反應。 

現況調查：硫化

氫、硫化甲基、

甲硫醇、二硫化

甲基、二硫化碳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計畫區鄰近

敏感聚落(含

主要上、下風

處)共計3點，

分別為上風

處之新民國

小、下風處之

水底寮社區、

木屐寮社區 

 

調查 1次 115.02~ 

115.09 
第二階環評將進行

異味補充調查並進

一步進行影響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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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每季 1次，
每次持續
兩週 

(名間鄉公

所) 

115.02~ 

117.02 
回覆說明：本計畫已
規劃於二階，針對開
發行為可能產生之
異味污染物，辦理一
次異味調查工作。 

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產生之

滲流水及惡臭

處理方法 

(劉委員淑惠) 

計畫範圍
及周界/下
風向敏感
受體 

廠區貯坑、卸
料區、周界及
敏感點(配合
圖 4-2) 

二階視操
作情境(卸
料尖峰/夏
季)加強調
查 

— 回覆說明：後續二階
將於報告中，說明易
產生異味之設施(垃
圾儲坑)，其異味防
制措施，如獨立密閉
空間、負壓操作等。 

7.廢棄物 ■廢棄物  地區之人口數、

行政區分、區域

土地使用方式、

廢棄物產量、貯

存清除處理方

式。 

 施工期間廢棄

物之種類、產

量、分類、貯存、

運輸路線、清除

處理方法。 

1.廠址所在地

區現有廢棄

物產生及處

理概況(一般、

事業、有害、

累積暫置、土

資場等)。 

2.施工/營運廢

棄物(數量、來

源及處理方

式)評估。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 引用既有

資料 

本計畫說明書已蒐

集環境部、內政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南投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及農業

部等單位調查研究

資料，並分析評估

納入說明(5.1.1節、

6.2.8節及7.1.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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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 營運期間廢棄

物來源、種類、

性質、產量、分

類、貯存、運輸

路線、清除、處

理及處置方法。 

 廢棄物回收再

利用處理方式。 

 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產生之

滲流水及惡臭

處理方法。 

 建築物或其他

構造物中石綿

等毒化物之調

查處理。 

 自設掩埋場應

預測廢棄物質

量之變化、可能

之地下水污染、

覆土來源之影

響、滲出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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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理、惡臭及最終

土地利用。 

 自設焚化爐處

理應提出飛灰、

爐渣量以及清

除、處理方式﹔

灰爐重金屬溶

出試驗。 

8.電波干擾 □電波干擾  建築物設置產

生之障礙。 

 電車、大眾捷運

電訊系統對鄰

近無線電系統

及其他通信系

統造成之電磁

干擾。 

 電力機械造成

之突發性電磁

輻射干擾。 

 高架結構物對

無線電波或電

視信號之遮蔽

─ ─ ─ ─ ─ 本計畫無涉及電波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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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或反射。 

9.能源 □能源  當地能源供應

方式、居住戶

數、平均每戶能

源消耗量。 

 能源來源。 

─ ─ ─ ─ ─ 1.本計畫說明書初

步計算本計畫營

運期間外購電量，

除外購電力作為

主要焚化過程之

能源使用外，焚化

過程中將進行廢

熱回收能源，並進

行發電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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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5.2.4 節及 7.1.8

節)。 

2.此外，本計畫並無

規劃設置住宅區，

無涉及區內住戶

能源消耗評估項

目，故不涉及能源

之環境因子。 

 

10.核輻射 □核輻射來

源、劑量 

 直接輻射、放射

性液體外釋劑

量、放射性氣體

外釋劑量(包括

惰性氣體、碘、

氚及微粒)、一般

人之年有效劑

量及集體有效

劑量。 

 緩衝帶劃設資

料。 

 放射性物質之

生物累積。 

─ ─ ─ ─ ─ 本計畫無涉及核輻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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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11.核廢料 □核廢料來

源、種

類、性

質、儲存

處理方

式 

 待儲存或處理

廢料之來源、種

類、輻射性質(核

種名稱、核種濃

度、每年擬儲存

或處理各核種

總活度、污染分

布狀況)。 

 儲存或處理之

廢料、總重量(每

年)、總體積(每

年)、平均密度、

發熱量及其組

成。 

 廢料之篩選、分

類、包裝、裝載

作業、處置前檢

查程序。 

 儲存處理設施

之設計、規格、

使用年限資料

及其二次污染

─ ─ ─ ─ ─ 本計畫無涉及核輻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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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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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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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迄 

時間 

 

 

 

 

 

 

 

 

 

 

 

 

 

 

 

 

 

 

 

 

 

 

 

 

防治設施資料。 

 核廢料運送方

式、工具及路

線。 

12.危害性

化學物

質 

■健康風

險評估 

 開發行為影響

範圍界定。 

 影響範圍內居

民健康之增量

風險評估。 

 危害確認、劑量

效應評估、暴露

量評估、風險特

徵描述。 

1. 本計畫影響

範圍內居民

之健康風險

評估 

2. 評估項目：24

項與焚化廠

有關之空氣

污染物，包含

鎘及其化合

物、鈹及其化

合物、砷及其

化合物、六價

鉻、戴奧辛、

三氯乙烯、

苯、甲醛、丙

烯腈、四氯乙

烯、1,1,1-三氯

乙烷、金屬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以計畫廠址

為中心之 15

公里×15公里

範圍，主要範

圍包含南投

縣名間鄉、集

集鎮、竹山

鎮、鹿谷鄉、

中寮鄉，彰化

縣二水鄉、社

頭鄉、田中

鎮，及雲林縣

林內鄉 

─ 115.02~ 

115.09 

1.本計畫已於 115 

年 1 月 6 日，依

健康風險評估技

術規範規定，召開

健康風險評估及

範疇說明會。 

2.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健康風險影響

評估。 

3.因應公開說明會

民眾關切事項，擴

大健康風險評估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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鎳、金屬鉛、

二氯甲烷、四

氯化碳、三氯

甲烷、乙苯、

乙醛、1,2-二

氯乙烷、金屬

汞、金屬鉻、

甲苯、二甲

苯、氯化氫 

3. 依「健康風險

評估技術規

範」，以多途

徑暴露模式，

完整評估廠

址周邊居民

透過不同環

境介質(如空

氣、飲水、食

物、土壤及底

泥等)，暴露於

各類危害性

化學物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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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總致癌及總

非致癌風險，

確保健康風

險值於可接

受範圍(總致

癌風險<10-6、

非致癌風險

HI<1)。 

(蔡委員勇斌) 

  戴奧辛、重金

屬(如Hg、Cd、

Pb、As等)及其

他有害空氣污

染物之健康風

險評估(癌症/

非癌症)，含暴

露途徑(吸入、

沉降→土壤/作

物/畜禽/水體

→攝食)與敏感

族群(兒童、孕

婦、老人)之風

計畫範圍

周界與下

風向敏感

受 體 ( 聚

落、學校、

醫療機構)

及主要沉

降影響區

(建議至少

含模型最

大落塵沉

降區與周

邊農牧活

依空品擴散

沉降模式結

果選定暴露

評估受體點

(最大年均

濃度點、最

大沉降點、

人口密集敏

感點)，並結
合現況背景
資料 (既有
空品土壤 /

作物或畜產

一 次 性

風 險 評

估(依模

式結果)，

必 要 時

分「基準

情 境 ＋

最 差 情

境(啟停

爐 /異常

工況)」各

一套；若

─ 回覆說明： 

1.健康風險評估作
業，將依「健康風
險評估技術規
範」，以多途徑暴
露模式，完整評估
計畫廠址為中心
之 15 公里×15 公
里範圍內居民透
過不同環境介質
(如空氣、飲水、食
物、土壤及底泥
等)，暴露於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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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險特性 

(劉委員淑惠) 

動區) 品資料，若
缺則規劃採
樣) 

新 增 採

樣，建議

至 少 涵

蓋 季 節

差異(枯/

豐 水 或

東 北 季

風 /非季

風) 

危害性化學物質
之總致癌及總非
致癌風險，確保健
康風險值於可接
受範圍(總致癌風
險<10-6、非致癌
風險HI<1)。 

2.另依「健康風險評
估技術規範」，健
康風險評估工作，
主係針對開發行
為影響範圍內居
民健康之「增量」
風險評估，故會以
評估本計畫開發
之增量為主要評
估內容。 

3.此外，參考美國環
保 署 『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Health 

Risks of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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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Exposures to 

Children』，章節 

4.2.4.4 Reference 

and Risk Value 

Derivation中提到
應假設嬰兒與兒
童時期為易感族
群，故本計畫根據
報告建議將 0-2

歲族群 (嬰兒時
期)及3-16歲族群
(兒童時期)視為
敏感族群，分別將
暴露因子調整為
10 倍及 3 倍進行
風險評估，而 16

歲以後(包含孕婦
及老人)則無須調
整，即視為成年人
之暴露情形。 

4.本計畫使用之模
型僅可評估空氣、
水體、土壤及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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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品等途徑之增量
風險，現況調查部
分不屬於本計畫
健康風險評估之
範疇。 

  評估項目：32 

項與焚化廠有
關之空氣污染
物，包含鉛及
其化合物、鎘
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
物、鈹及其化
合物、砷及其
化合物、六價
鉻、戴奧辛類
化合物(含戴奧
辛、呋喃、多氯
聯苯)、多環芳
香烴(美國環保
署管制之十六
種常見PAHs)、

─ ─ ─ ─ 回覆說明： 

1.本計畫健康風險
評估所界定之污
染物係依據「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及其
他行業別空氣污
染排放標準所列
之化學物質」、「固
定污染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
「固定污染源有
害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廢棄物
焚化爐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中
小型廢棄物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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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溴化阻燃劑(國
內常用者)、全
氟多氟烷基物
質 (國內常用
者)、塑膠微粒、
氯化氫、氫氟
酸、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臭
氧、三氯乙烯、
苯、甲醛、丙烯
腈、四氯乙烯、 

1,1,1- 三氯乙
烷、金屬鎳、二
氯甲烷、四氯
化碳、三氯甲
烷、乙苯、乙
醛、1,2-二氯乙
烷、金屬鉻、甲
苯、二甲苯 

(名間鄉公所) 

爐戴奧辛管制及
排放標準」以及
「嘉義焚化廠案
例」篩選評估 24

種化學物質之健
康風險。 

2.相較於嘉義焚化
廠案評估砷、鎘、
鎳、鉛、鈹、汞及
戴奧辛等 7 種物
質，本計畫在此基
礎上加入六價鉻、
三氯乙烯、苯、甲
醛、丙烯腈、四氯
乙烯、1,1,1-三氯
乙烷、二氯甲烷、
四氯化碳、三氯甲
烷、乙苯、乙醛、
1,2-二氯乙烷、甲
苯、二甲苯、氯化
氫及鉻等 17種化
學物質，已為近年



 

2-92 

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來國內評估物質
最為全面的項目
規劃。 

■生物累積 具有生物累積性

之危害性化學物

質。 

pH、重金屬

(銅、汞、鉛、

鋅、砷、鎘、鎳、

鉻之含量)及

戴奧辛 

(農業部生物

多樣性研究

所)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計畫區周

邊濁水溪

上下游河

段各一點 

調 查 至

少 1次 

115.02~ 

115.09 
因應公開說明會

民眾關切事項，

增加生物累積性

評估及分析。 

13.溫室氣

體 

■減緩  開發行為施工

及營運階段溫

室氣體排放量

推估。 

 溫室氣體減緩

措施(著重於削

減造成氣候變

遷的原因)：評估

節約能源、提高

能源效率、再生

依據環境部相

關規範估算施

工期間之機具

及材料等項目

及營運階段之

溫室氣體排放

影響，並擬定減

輕對策。 

 

計畫範圍內 計畫範圍內 ─ 引用既有

資料 

本計畫說明書已評

估施工及營運期間

之溫室氣體排碳

量，並規劃廠址周

圍為保育區且做為

植栽用地(7.1.8 及

8.1.2節)。 



 

2-93 

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能源、碳匯、購

買經濟部核發

之再生能源憑

證等溫室氣體

減量措施之可

行性。 

■調適 氣候變遷調適措

施(著重於妥善處

理氣候變遷所造

成的衝擊)：氣候

變遷災害風險評

估、水資源管理

(節水、雨水回收、

廢污水再利用等)

及綠建築等可行

性。 

評估地震及氣

候變遷災害風

險對本計畫之

影響，並擬定因

應措施。 

 

計畫範圍內 計畫範圍內 ─ 引用既有

資料 

1.依會議紀錄捌、七、

(七)「災害面相以探

討地震災害為重，

尚需再提供檢討颱

洪及淹水災害之潛

勢，避免極端狀況 

影響自訂的嚴格排

放及操作規範。另

針對緊急應變應有

面對災害運作管控

流程之規劃。」辦

理。 

2.針對地震、颱風、洪

水及淹水等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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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遷所產生之災害潛

勢影響，本計畫將

於第二階段影響評

估擬定相關災害緊

急應變管控流程。 

生 

態 

 

 

 

 

 

 

 

 

 

 

 

 

 

 

 

 

1.陸域動物 ■種類及數

量 

族群種類、相對數

量、分布、現場調

查位置、時間、方

法、範圍、瀕臨滅

絕及受保護族群

(稀有種、特有種、

瀕臨絕種及政府

公告之保育類野

生動物、保護管制

計畫)。 

1. 蒐集既有生

態調查資料、

文獻。 

2. 現況調查:陸

域動物之種

類、數量、分

布、歧異度、

優勢種、保育

種、珍貴稀有

種、棲息地及

習性、紅皮書

受脅物種。 

(農業部生物

多樣性研究

所) 

3. 評估本計畫

計畫範圍

及鄰近區

域 

 

 

 

1. 引用既有

資料：農業

部林業及

自然保育

署、農業部

生物多樣

性研究所 

2. 現地調查：

以計畫廠

址為中心

外推 1 公

里範圍 

4季 

 

 

 

 

 

1.引用既

有資料 

2.現地調

查：春季
(115.03~

115.05)、

夏 季
(115.06~

115.08)、

秋 季
(115.09~

115.11)、

冬 季
(115.12~

116.02) 

( 劉委員

淑惠) 

1.本計畫說明書已蒐

集農業部林業及自

然保育署、農業部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調查研究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說明

(6.3節及7.2.1節)。 

2.第二階環評將進行

生態補充調查並進

一步進行影響評

估。 

3.依會議紀錄捌、二、

(四)「本開發基地位

於石虎基地模擬範

圍內，在生態調查

及因應措施方面應

■種歧異度 種類、數量、豐富

度、均度、採樣面

積。 

■棲息地

及習性 

 

 

動物生活習性、食

物、生命週期、繁

殖、棲息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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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通道及屏

障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

保育署南

投分署) 

調查區內植物分

布資料、地形圖、

動物活動觀察、移

動通道及屏障。 

施工及營運

期間對陸域

動物之影響。 

4. 納入紅外線

攝影機調查，

並依實地調

查結果研擬

完整生態保

育對策。 

( 每季至

少 5台紅

外線攝影

機，每季

至 少

1,000 小

時/台) 

更謹慎評估。」辦

理。 

4.於二階明確交代調

查季節、天數、方法

與QA/QC，避免代

表性不足 

(劉委員淑惠) 

 

 

應於開發

範圍內四

個角落各

設置至少1

台紅外線

自動照相

機，以利掌

握動物進

出熱點及

移動路徑。 

(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

署南投分署) 

 

 回覆說明：紅外線
攝影機之織佈設，
已考量石虎常作為
通道之灘地(2 台)、
各方位之隱密較
高、擾動相對較少
之區域(樹林)(3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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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2.陸域植物 ■種類、數

量、植生

分布及

優勢群

落 

植物種類、數量、

植生面積、空照圖

與現場勘查核對、

瀕臨滅絕及受保

護族群(稀有種、

特有種、瀕臨絕種

及珍貴稀有植物、

保護管制計畫)、

植生分布(種類、

植生面積、植群分

布、植物社會結構

及生長狀況)、優

勢群落(優勢種、

數量、分布)。 

1. 蒐集既有生

態調查資料、

文獻。 

5. 現況調查:陸

域植物之種

類、數量、分

布、歧異度、

優勢種、保育

種、珍貴稀有

種紅皮書受

脅物種。 

(農業部生物

多樣性研究

所) 

2. 透過專題試

驗(熏氣)，以

名間鄉主要

栽種茶種(金

萱及四季春)、

稻苗，及對植

物較敏感之

酸 性 物 質

計畫範圍

及鄰近區

域 

現地調查：

以計畫廠

址為中心

外推 1公里

範圍 

4季 現 地 調

查：春季
(115.03~

115.05)、

夏 季
(115.06~

115.08)、

秋 季
(115.09~

115.11)、

冬 季
(115.12~

116.02) 

 

( 劉委員

淑惠) 

 

1. 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生態補充調查

並進一步進行影

響評估。 

2. 因應公開說明會

民眾關切事項，以

未來營運期實際

情境作為試驗參

數，完成專題試驗

(熏氣)。 

3.於二階明確交代調

查季節、天數、方法

與QA/QC，避免代

表性不足 

(劉委員淑惠) ■種歧異度 種類、數量、豐富

度、均度、採樣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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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SO2 與 HCl)

進行試驗，評

估作物外觀、

生長變化及

茶葉品質(口

感及香氣)變

化。 

3. 評估本計畫

施工及營運

期間對陸域

植物之影響。 

周邊茶樹品質
現況之調查。 

(蔡委員勇斌) 

— — — — 

回覆說明：考量本
計畫環評通過後，
距實際施工及營運
期尚有超過 3年以
上時間，針對周邊
茶樹及農作物葉面
之現況調查，將納
入後續評估書之施
工或營運前監測計
畫內容。 

 

落塵量、落塵
中重金屬、戴
奧辛含量 

(程委員淑芬) 

 

最高濃度
落地處敏
感農作區 

農作物葉面 至少 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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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透過專題試驗 

(熏氣)，以名間
鄉主要栽種茶
種 ( 金萱及四
季春)、稻苗及
其他蔬菜水
果，以空品檢
測項目中所列
空氣污染物(包
括總懸浮微
粒、一氧化氮、
鉛、重金屬、戴
奧辛、異味、落
塵量及現有污
染源、PM10、
PM2.5、SO2、
NO2、CO、O3、
HCl、HF、過氧
硝酸乙醯酯類
(PANs)、總有機
氟)進行試驗，
評估作物外

— — — — 

回覆說明： 

1.實驗有其極限，意
見所述污染物如
戴奧辛及隨著落
塵飄下的重金屬
等，均無法配置實
驗氣體樣品進行
熏氣試驗，故將以
空品模式模擬或
健康風險評估分
析對環境及人體
之影響。 

2. 健康風險評估作
業，將依「健康風
險評估技術規
範」，以多途徑暴
露模式，完整評估
計畫廠址為中心
之 15公里×15公
里範圍內居民透
過不同環境介質
(如空氣、飲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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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觀、生長變化
及茶葉品質(口
感及香氣 )變
化。 

(名間鄉公所) 

物、土壤及底泥
等)，暴露於各類
危害性化學物質
之總致癌及總非
致癌風險，確保健
康風險值於可接
受範圍(總致癌風
險<10-6、非致癌
風險HI<1)。 

3. 針對周邊茶樹及
農作物葉面之現
況調查，將納入後
續評估書之施工
或營運前監測計
畫內容。 

4.二階段監測計畫
將擬定重點項目
之監測預警值，並
規劃相關因應措
施。 

   

評估計畫範圍
及鄰近可能受
影響區域，尤
屬葉菜類等易
受害於空氣污
染之農產業影
響 

(大地心環境關

懷協會) 

計畫方圓
10 公里範
圍內 

— — — 

3.水域動物 ■種類及數

量 

族群種類、數量、

游移狀況、調查方

1. 蒐集既有生

態調查資料、

計畫範圍

及鄰近區

1. 引用既有

資料：濁水

4 季 1. 引用既有

資料 

1.本計畫說明書已蒐

集「集集共同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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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法、位置、時間及

範圍、瀕臨滅絕及

受保護族群(稀有

種、特有種、瀕臨

絕種及政府公告

之保育類野生動

物、保護管制計

畫)。 

文獻。 

2. 現地調查：水

域動物之種

類、數量、歧

異度、優勢

種、珍貴稀有

種等、游移狀
況。 

(農業部林業及

自然保育署南

投分署) 

3. 評估本計畫

施工及營運

期間對水域

動物之影響。 

域 溪流域資

料、名竹大

橋及彰雲

大橋資料 

2. 現地調查：

計畫區周

邊濁水溪

上下游河

段各一點

(距離開發

範圍上游

500公尺、

下游 200

公尺及500

公尺各設

置 1 個測

站) 

(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保

育署南投分

署) 

2. 現 地 調

查：春季

(115.03~

115.05)、

夏 季

(115.06~

115.08)、

秋 季

(115.09~

115.11)、

冬 季

(115.12~

116.02) 

(劉委員

淑惠) 

計畫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及

107~111 年集集攔

河堰監測及安全檢

查—環境生態監

測」調查研究資料，

並分析評估納入說

明(6.3 節及 7.2.2

節)。 

2.本計畫已規劃虞於
廠址上下游各1處，
辦理 4 季次之水域
生態調查作業。 

3.本計畫廢水全回收
再利用，無放流水
排放至鄰近水體之
行為，故無影響鄰
近水體水質之虞。 

4.因應公開說明會民

眾關切事項，增加

水域生態調查及分

析。 

■種歧異度 種類、數量、豐富

度、均度、採樣體

積。 

□棲息地及

習性、遷

移及繁

衍 

游移特性、生命週

期、繁衍方式及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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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5.於二階明確交代調

查季節、天數、方法

與QA/QC，避免代

表性不足 

 (劉委員淑惠) 

4.水域植物 ■種類、數

量、植生

分布及

優勢群

落 

種類、數量、植生

情形、瀕臨滅絕及

受保護族群(稀有

種、特有種、瀕臨

絕種及珍貴稀有

植物、保護管制計

畫)、植生分布(種

類、植生面積、植

群分布、植物社會

結構及生長狀

況)、優勢群落(優

勢種、數量、分

布)。 

1. 蒐集既有生

態調查資料、

文獻。 

2. 現地調查：水

域植物之種

類、數量、歧

異度、優勢

種、珍貴稀有

種等。 

3. 評估本計畫

施工及營運

期間對水域

動物之影響。 

計畫範圍

及鄰近區

域 

1. 引用既有

資料：濁水

溪流域資

料、名竹大

橋及彰雲

大橋資料 

2. 現地調查：

計畫區周

邊濁水溪

上下游河

段各一點 

4 季 1. 引用既有

資料 

2. 現 地 調

查：春季

(115.03~

115.05)、

夏 季

(115.06~

115.08)、

秋 季

(115.09~

115.11)、

冬 季

(115.12~

116.02) 

(劉委員

淑惠) 

1.本計畫說明書已蒐

集「集集共同引水

計畫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及

107~111 年集集攔

河堰監測及安全檢

查—環境生態監

測」調查研究資料，

並分析評估納入說

明(6.3 節及 7.2.2

節)。 

2.本計畫廢(污)水全

回收再利用不予放

流，故不致對水域

生態造成影響。 

3.因應公開說明會民

眾關切事項，增加

■種歧異度 種類、豐富度及均

度、採樣體積。 

□優養作用 營養鹽之來源、排

入量及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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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水域生態調查及分

析。 

4.於二階明確交代調

查季節、天數、方法

與QA/QC，避免代

表性不足 

 (劉委員淑惠) 

5.生態系統 ■特殊生態

系 

特殊價值生態區

域、種類、規模、

價值、保育方式。 

1. 蒐集既有生

態調查資料、

文獻。 

2. 現況調查:陸

域動物之種

類、數量、分

布、歧異度、

優勢種、保育

種、珍貴稀有

種。 

3. 評估本計畫

施工及營運

期間對陸域

動物之影響。 

4. 納入紅外線

計畫範圍

及鄰近區

域 

1. 引用既有

資料：農業

部林業及

自然保育

署、農業部

生物多樣

性研究所 

2. 現地調查：

以計畫廠

址為中心

外推 1 公

里範圍 

4季 1.引用既

有資料 

2.現地調

查：春季
(115.03~

115.05)、

夏 季
(115.06~

115.08)、

秋 季
(115.09~

115.11)、

冬 季
(115.12~

116.02) 

( 劉委員

1.本計畫說明書已蒐

集農業部林業及自

然保育署、農業部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調查研究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說明

(6.3節及7.2.1節)。 

2.第二階環評將進行

生態補充調查並進

一步進行影響評

估。 

3.依會議紀錄捌、二、

(四)「本開發基地位

於石虎基地模擬範

圍內，在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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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攝影機調查，

並依實地調

查結果研擬

完整生態保

育對策。 

 

淑惠) 

( 每季至

少 5台紅

外線攝影

機，每季

至 少

1,000 小

時/台) 

及因應措施方面應

更謹慎評估。」辦

理。 

4.於二階明確交代調

查季節、天數、方法

與QA/QC，避免代

表性不足 

 (劉委員淑惠) 

■生態補償 衝擊減輕措施、生

態補償措施、生態

補償比率(現況生

態基準與復育基

準)、生態補償措

施監測方式規劃。 

1.依生態調查

結果，評估重

要保育類物

種之減輕、保

育措施 

2.蒐集生態給

付計畫資料。 

計畫範圍及

鄰近區域 

計畫範圍及

鄰近區域 

─ ─ 1.第二階環評將依

據調查結果規劃

合適保育計畫或

生態環境保護對

策。 

2.為建構友善野生

動物棲息環境，本

計畫已初步研擬

施工及營運階段

之生態保護對策，

並規劃於廠區外

圍設置保育區綠

帶。 

3.因應公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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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民眾關切事項，增

加蒐集生態給付

計畫資料。 

景 

觀 

及 

遊 

憩 

 

 

 

 

 

 

 

 

 

 

 

 

 

 

 

1.景觀美質 ■原始景觀 景觀原始性、可出

入性及可觀賞利

用方式、開闊性品

質、現地勘查紀

錄、位置、和諧性、

組成。 

模擬並評估施

工及營運期間

對觀景點之景

觀影響。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調查至少1

次 

115.02~ 

115.09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鄰近計畫廠

址預定地之景觀

資料並分析評估

納入說明 (6.4.1

節)。 

2.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景觀點現況及

模擬補充調查，並

進一步進行影響

評估。 

■生態景觀 視覺主體組成、生

態性美質、品質及

使用狀況、環境保

育方式、觀景點位

置、特殊性、範圍、

型式、數量。 

■文化美質 具文化性價值、美

質、目的及使用狀

況型式、位置、特

有性、範圍、型式、

類別。 

■人為景觀 計畫實施前後視

覺景觀變化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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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擬、景觀規劃設計

資料、計畫內容、

視覺範圍、品質、

現地勘查紀錄、人

為構物景緻、位

置、視野分析、特

性、型式、數量。 

2.遊憩 ■ 遊憩資

源、設施

(含建築

體)及類

別 

 靜態、動態遊憩

資源、位置、型

式、規模、數量、

目的、使用狀

況、可開發性、

規劃報告、保護

管制計畫。 

 型態(都會型、鄉

村型、原野型、自

然型等)、遊憩序

列之界定。 

遊憩現況分析、

現有觀景點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調查至少1

次 

115.02~ 

115.09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鄰近計畫廠

址預定地之景觀

資料並分析評估

納入說明 (6.4.2

節)。 

2.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景觀點現況模

擬調查，並進一步

進行影響評估。 

□ 遊憩活

動、體驗

與經濟

效益 

 遊憩方式、目

的、時間、主題、

發展。 

 遊客訪問調查、

─ ─ ─ ─ ─ 本計畫非屬遊樂風

景區等開發工程，

故經評估不涉及遊

憩活動、體驗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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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心理向度分析、

遊憩方式調查。 

 遊憩區內與周

遭地區之效益

分析。 

濟效益、遊憩承載

量等評估因子。 

□遊憩承載

量 

遊憩需求及資源

潛力限制、社會心

理承載量、環境承

載量。 

─ ─ ─ ─ ─ 

社 

會 

經 

濟 

 

 

 

 

 

 

 

 

 

 

1.土地使用 

 

 

 

 

 

 

 

 

 

■使用方式 都市計畫、都市更

新計畫、區域計

畫、非都市土地使

用計畫、建築物及

土地使用現況、土

地使用分區圖。 

1.調查分析計

畫廠址及鄰

近區域土地

使用現況、都

市與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

區及國土計

畫分區等。 

2.調查分析區

域產業、經濟

環境、聚落發

展等現況。 

3.評估開發對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 

 

引用既有

資料 

本計畫說明書已蒐

集鄰近計畫廠址預

定地之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地區綜

合發展計畫資料並

分析評估納入說明

(6.1節)。 

■鄰近土地

使用型

態 

位置圖(鄰近垃圾

場、礦區、棄土場、

海岸、溼地……等

位置)以及相關資

料。 

本計畫說明書已掌

握廠址預定地屬特

定農業區之農牧用

地，周邊區域以特

定農業區、河川區

土地為主，另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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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於鄰近聚落、

居民權益及

社會脈絡等

影響。 

南側多為濁水溪兩

側之未登錄地(第

6.5.2節)。 

■發展特性 地區發展歷史、發

展型式及重點、聚

落型態、成長誘因

及發展限制條件。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鄰近計畫廠

址預定地之產業、

人口特性、公共設

施、水權及水利設

施、社區及居住環

境、居民關注議題

等資料並分析評

估納入說明 (6.5

節)。 

2.本計畫說明書另

評估施工、營運期

間之人口、就業及

區域發展等影響

(第 7.4節) 

  1.地區發展歷
史、發展型式
及重點、聚落
型態、成長誘

計畫範圍與
鄰近鄉鎮 

名間鄉、二水
鄉與竹山鎮
(涵蓋八卦台
地與名竹盆

─ 

 

─ 

 
回覆說明：本計畫
將依照「開發行為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準則」規定之社會



 

2-108 

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因及發展限
制條件。 

2.評估本計畫
對十公里影
響範圍內在
地居民之生
活與產業的
影響。 

(名間鄉公所) 

地各村落) 經濟項目，將開發
行為影響範圍及鄰
近鄉鎮納入評估。 

  評估開發對於
在地農產業發
展特性及居民
就業造成之影
響 

(大地心環境關

懷協會) 

計畫範圍及
鄰近可能受
影響區，應
明訂至少為
方圓 10 公
里範圍以內 

─ ─ ─ 

□原住民族 開發行為對於原

住民族土地、自然

資源、生活方式等

影響。 

─ ─ ─ ─ ─ 經敏感區位函詢結

果 (114.03.17 原民

土字第 1140012531

號函)，非位於原住

民保留地、原住民

傳統領域土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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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應不涉及原住民族

土地、自然資源及

生活方式影響之環

境因子。 

2.社會環境 ■公共設施 下水道、垃圾處

理、公共給水、電

力、瓦斯、停車場、

教育文化、郵電、

市場。 

評估本計畫對

當地公共設施

之影響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 ─ 引用既有

資料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相關調查研

究資料並分析評

估納入說明(6.5.4

節) 

2.因應公開說明會

民眾關切事項，增

加公共衛生及危

害資料蒐集與分

析，以及人體健康

風險評估。 

■公共衛生

及安全

危害 

 現有公共衛生、

公共安全制度

及執行狀況、環

境衛生及飲用

水水準、公共危

害事件資料、醫

療保健。 

 可能發生安全

危害之範圍及

位置圖、現場勘

查紀錄及相關

資料、防護設施

說明及規範。 

1.蒐集相關資

料說明地區

公共衛生狀

況，地區公共

衛生危害事

件紀錄，分析

計畫施行與

地區公共衛

生關係，及其

影響或效益。  

2.人體健康風

險評估。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 ─ 引用既有

資料 

評估焚化爐發 ─ ─ ─ ─ 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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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生火災、爆炸事
件或遭遇大地
震、洪水、土石
流等事件並引
發火災意外等
複合式災難所
造成對環境與
農業生產的危
害。 

(名間鄉公所) 

1.本計畫畫將於第
二階段影響評估，
蒐集彙整國內各
焚化廠之緊急應
變計畫及相關經
驗，針對颱風、洪
水及淹水等極端
氣候或意外事件
所產生之災害潛
勢影響，擬定相關
災害緊急應變管
控流程。 

2.本計畫廠址係由
前案審慎評估後
擇定。 

□化學災害  可能發生災害

種類與災害發

生或然率。 

 災害發生或然

率。災害影響範

圍及程度。預防

及緊急應變措

─ ─ ─ ─ ─ 本計畫為焚化廠開

發行為，無達到產

生化學災害之條

件，故評估不涉及

化學災害之環境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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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施計畫。 

3.交通 □管線設施 施工期間對自來

水管線、下水道、

瓦斯管線及油管、

高低壓電纜、電話

線及交通號誌電

纜之服務，可能造

成之損害。 

─ ─ ─ ─ ─ 本計畫廠址預定

地，土地現況為農

地，故不影響公共

設施管線設施。 

■交通運輸  交通設施、運輸

網路及其服務

水準。 

 運輸途徑、運輸

工具、頻率、計

畫區附近聯外

道路現況及其

服務水準。 

 施工期間及完

工後之運輸路

徑及其交通量

變化。 

 交通設施、主次

要道路、遊憩步

1. 施工期間運

土量、車次及

其路徑。 

2. 營運期間垃

圾車與員工

車輛之運輸

時間及路徑，

及其交通量

與服務水準

之交通影響。 

3. 緊急避難之

聯外交通。 

4. 停車場之供

需狀況。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交通量調查，

共 3站，包括

新民巷(堤防

道路)/名竹大

橋路口、產業

運輸大道/名

竹大橋路口

及外埔巷/新民

巷(投 44 線) 

路口 

調查 2次，

含假日及

平日各 1

次，以二十

四小時連

續測定為

原則 

115.02~ 

115.09 
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交通量補充調

查，並進一步進行

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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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道、車站、運輸

工具等。 

 步道與停車需

求。 

 交通維持計畫。 

■施工交

通干擾 

 道路、人行道、

建築物通道封

閉或改道。 

 車道封閉。 

 道路人行道之

破壞。 

4.經濟環境 □漁業資源 漁場作業、人工魚

礁與海洋牧場等

之面積、漁獲量、

產值、漁場拆遷及

漁業權撤銷之補

償。 

─ ─ ─ ─ ─ 依中華民國航空測

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 航 測 會 字 第

1149010984 號函)

之環境敏感區位查

詢結果，本計畫非

位於無位屬近岸海

域，且周圍土地為

農業種植，無養殖

漁業相關，評估不

涉及漁業資源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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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境因子。 

■土地所有

權 

土地所有權、土地

大小、分布、使用

情形。 

說明開發範圍

土地利用情形

及權屬 

計畫範圍內 ─ ─ 引用既有

資料 

1.本計畫廠址預定

地所在位置位於

南投縣名間鄉外

埔段等 11 筆土

地，總面積約 7.5

公頃，土地權屬南

投縣政府，土地使

用分區為特定農

業區，農牧用地屬

特定農業區農業

用地，土地現況為

出租農用。 

2.本計畫將依「農業

主管機關同意農

業用地變更使用

審查作業要點」規

定，配合計畫期程

提送農業用地變

更使用說明書，依

法辦理用地變更，

且計畫用地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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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別占中部地區及

南投縣農地總量

之 0.002% 及

0.009%，不致影

響農業生產環境

之完整性。。 

  

 

 評估特定農業
區優良農地及
一般農地之損
失 

(大地心環境關

懷協會) 

計畫範圍及
鄰近受開發
案影響而造
成農產業變
動，進一步
導致之農地
變更流失 

— — — 回覆說明：計畫用
地僅分別占中部地
區及南投縣農地總
量之 0.002%及
0.009%，不致影響
農業生產環境之完
整性。 

5.社會關係 ■社會心理 居民居住分布，教

育職業組成、與計

畫之關係、有關遷

村、補償及輔導就

業資料、問卷調查

(計畫影響範圍內

居民對開發行為

之了解程度、贊成

度或其他意見)。 

1. 以公開說明

會及民意問

卷調查方式

了解居民關

切事項。 

2. 評估施工及

營運期間當

地就業情形

變化。 

計畫範圍所

在及鄰近行

政區 

以計畫廠址為

中心之10公里

×10公里範圍，

主要範圍包含

南投縣名間

鄉、集集鎮、鹿

谷鄉、竹山鎮、

雲林縣林內

鄉、彰化縣二

調查至少一

次，執行一

般民眾問卷

調查共 400

份 

115.02~ 

115.09 
1.本計畫說明書已

蒐集相關調查研

究資料並分析評

估納入說明(6.5.7

節)。 

2.已於 115 年 1 月

6 日舉辦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

公開說明會，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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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水鄉 居民關切事項。 

3.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居民關切事項

問卷補充調查。 

南投縣名間

鄉、竹山鎮，彰

化二水鄉、雲

林林內鄉各村

里 

(名間鄉公所) 

調查至少 

一次，執行
一般民眾
問卷調查，
每 村 里
200份 

─ 回覆說明：調查範圍
已依意見擴大至名
間、竹山、二水與林
內等跨縣市鄉鎮，總
問卷數調整為 400

份，在信心水準為
95%的情況下，抽樣
誤差在±4.9%間。 

□開放空間

及私密

性 

 開放空間之改

變、消失或創新。 

 施工及運轉時

期造成之心理

性阻隔及活動

性阻隔。 

 路線兩側及場

站設施附近居

室受視線侵犯

範圍 

─ ─ ─ ─ ─ 計畫廠址位於南投

縣名間鄉新民村，

周邊區域以特定農

業區、河川區土地

為主，及西側、南側

多為濁水溪兩側之

未登錄地，無民宅

等設施，應不致對

居民產生心理性阻

隔或私密性心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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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影響，故不涉及開

放空間、阻隔及私

密性、心理之環境

因子。 

文 

化 

 

 

 

 

 

 

 

 

 

 

 

 

 

 

 

 

 

 

文化資產 ■有形文

化資產 

開發區內或鄰近

區域有形文化資

產(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聚

落建築群、考古

遺址、史蹟、文化

景觀、古物、自然

地景及自然紀念

物 )之數量、特

性、保存方式、價

值、空間分布概

況、保護方式、施

工中及完工後對

文化資產之影響

變更程度與周圍

環境之改變。 

 

評估本計畫對

於計畫範圍內

及周圍有形文

化資產之影

響，並擬定保

護對策。 

計畫範圍

內及鄰近

區域 

計畫範圍內

及鄰近區域 

若無具代

表性資料，

則調查至

少一次 

115.02~ 

115.09 
1.本計畫說明書已

掌握廠址預定地

周邊有形、無形及

未指定的考古遺

址等資料，預定地

範圍內未發現文

化資產相關事項，

應不致文化資產

保存之虞 (6.7.2

節)。 

2.第二階環評將進

行文化資產之影

響評估，並提出減

輕策略。 

■無形文 開發區內或鄰近 評估本計畫對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內 若無具代 115.02~ 

1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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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化資產 區域無形文化資

產 (傳統表演藝

術、傳統工藝、口

述傳統、民俗、傳

統知識與實踐 )

之類別、現況、地

點分布、特性、價

值、保存方式、施

工中及完工後對

文化資產之影響

變更程度與周圍

環境之改變。 

於計畫範圍內

及周圍無形文

化資產之影

響，並擬定保

護對策 

內及鄰近

區域 

及鄰近區域 表性資料，

則調查至

少一次 

□水下文

化資產 

開發區內或鄰近

水域水下文化資

產 (場址、結構

物、建築物、器物

及人類遺骸、船

舶、航空器、其他

載具及該載具之

相關組件或裝載

物、水下文化資

產周遭之考古脈

─ ─ ─ ─ ─ 依中華民國航空測

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4.03.19 航測會

字第1149010984號

函)之環境敏感區

位查詢結果，本計

畫範圍非屬水下文

化資產區，故評估

不涉及水下文化資

產之環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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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類

別 

環境 

項目 

環境 

因子 

範疇界定 

參考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 

範圍 

調查 

備註 
地點 頻率 

起迄 

時間 

 

 

 

 

絡及自然脈絡、

具有史前意義之

物件)之數量、特

性、分布調查、保

存方式、開發行

為對水下文化資

產及周遭環境造

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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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本計畫蒐集之政府機關既有資料監測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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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本計畫環境現況調查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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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本計畫環境生態調查紅外線攝影機佈設點位 


